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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有三大目標： 

 

    （1）調查金門「白色恐怖」歷史場址：根據服務建議書，本計畫原訂調查

12 處歷史場址。最終納入了 13 處場址，包括 5 處審訊空間、3 處判決空間、3 處

刑場空間及 2 處感訓（服刑）空間。詳細調查成果請參見本報告第四章。 

 

  （2）了解居民涉入侵害人權事件的背景：本計畫進一步調查了當地居民在

威權時期涉及侵害人權事件的背景、相關場域的生活情況及後續發展，並探討當

地民眾對威權政府的觀感，以理解威權統治對金門地區居民的影響。詳細調查成

果請參見本報告第三章。 

 

    （3）探討威權統治對自由、人權與法制體系的影響：本計畫也探討了金門

地區威權政府管控對自由、人權與法制體系的影響，並對金門與本島間的差異進

行分析。詳細成果請參見第二章，其中第六節特別針對金門與台灣地區「白色恐

怖」執行狀況進行量化比較。 

 

    本次計畫調查範圍僅限於金門與烈嶼，未包括烏坵。關於「居民涉入侵害人

權事件的背景」，其定義如下： 

 

（1）「居民」指居住於金門與烈嶼的當地民眾，涵蓋本地人及外來擔任

軍公教或經商人士。 

 

（2）「侵害人權事件」主要指行為人被統治當局認定有觸犯《刑法》內

亂罪、《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之嫌疑，而

遭當局逮捕、拘禁、審問、處罰者所構成的案件的「政治案件」。 

 

    為促進後續應用，本計畫對「歷史場址」的定義參考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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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不義遺址」的定義，並對比國家人權博物館不義遺址資料庫運用的版本1，

包括： 

 

（1）涉及鎮壓、強迫失蹤、法外處決、強制勞動、強制思想改造及其

他侵害人權事件之場所。 

 

（2）由行政、司法、軍隊、警察、情報系統等體制系統實施違反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或侵害人權行為的場所，如逮捕、拘禁、酷刑、偵訊、判

決、裁定、判決、執行刑罰、感化感訓、槍決及埋葬地點等。 

 

    綜上，本計畫將以現有法規草案及不義遺址資料庫對於「不義遺址」之陳述

概念，進行金門白色恐怖相關場址調查。 

  

                                                      
1 見國家人權博物館不義遺址資料庫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history-demo （搜尋時間

2024 年 8 月 15 日）。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history-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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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界定「白色恐怖時期」與「政治案件」 

 

    金門的戒嚴始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當時總統蔣介石發布《第一次全國戒

嚴令》，此令涵蓋福建省的金門與馬祖地區。隨後，1949 年 7 月 7 日代理總統李

宗仁發佈《第二次全國戒嚴令》，行政院於同年 11 月 2 日將臺灣和海南島納入

「接戰地區」，並於 1950 年 3 月 14 日由立法院追認其效力，這成為金門長期戒

嚴的法源依據。2 

 

    1956 年 6 月 23 日，由於金門的戰略位置，行政院頒布《金門、馬祖地區戰

地政務實驗辦法》，實施「以軍領政」的特殊管治模式。總統蔣經國於 1987 年 7

月 14 日宣佈自 7 月 15 日凌晨零時起解嚴，國防部於 1990 年 4 月 30 日基於金

馬地區仍屬「前線」，頒布《臨時戒嚴令》。經歷民眾抗爭，最終於 1992 年 11 月

7 日同時廢除「戰地政務實驗」與「臨時戒嚴」。3 

 

    因此，本計畫以 1948 年 12 月 10 日至 1992 年 11 月 7 日為調查時段，聚焦

金門地區的戒嚴歷史與白色恐怖相關議題。 

 

    關於「白色恐怖時期」與「政治案件」，本團隊採用國家人權博物館4與威權

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的定義5，涵蓋戒嚴期間依據《刑

法》一○○至一○一條（內亂罪）、《懲治叛亂條例》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等核心法律，針對國家認定的「叛亂嫌疑者」進行拘捕、偵訊、起訴、判決、執

行死刑或囚禁的案件。 

 

    威權統治體制具有多種形式，包括「柔性」的社會監控（如偵防、保防）與

思想教育，以及「剛性」的政治暴力（如軍事鎮壓、政治案件）。6長期戒嚴對金

門居民的權利造成廣泛侵害，涵蓋宵禁、夜間捕魚扣船、燈火管制、電信金融管

                                                      
2 見陳永富，2020，《戰地 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19-22。台北市，行政院。 
3 見陳永富，2020，《戰地 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19-22。台北市，行政院。 
4  見 國 家 人 權 記 憶 庫 ， 〈 白 色 恐 怖 案 件 〉 ，

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83?MenuNode=14 （搜尋時間 2024 年 8 月 15 日）。 
5 見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https://www.rrf.org.tw/ （搜尋

時間 2024 年 8 月 15 日）。 
6 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第一部）》、《任務總結報告（第二部）》。台北

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83?MenuNode=14
https://www.rr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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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入境管制、剝奪參政權、強迫參與自衛隊等。7此外，國軍誤殺民眾、毀損

財產、強徵民力與財產等情況也屢見不鮮。至今，強占民間土地8與酒廠9等問題

仍是民眾平反的訴求之一。 

 

  

                                                      
7 見陳永富，2020，《戰地 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24-39。台北市，行政院。 
8 例見許峻魁，2019，〈洪鴻斌關切金門轉型正義與烈嶼發展〉。刊於 2019 年 12 日《金門日報》

官網-地方新聞；〈力促金門實質的轉型正義〉，刊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金門日報》官網-地方

新聞。 
9 見洪銀娥，2023，〈定位之後的轉型正義-談金酒之父葉華成〉，刊於 2023 年 3 月 21 日《金門

日報》官網-地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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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釐清「新生」一詞的意涵 

 

    當前，越來越多民眾產生一種印象，即「新生」是威權時期官方對「政治犯」

的稱呼。這一印象源於 1951 年後設立於綠島的「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該處

至今被保存為紀念園區。此外，電影、戲劇、文學、展覽、口述歷史及回憶錄等

的流傳，也進一步鞏固了這一通俗觀點。 

 

    然而，這種理解可能產生某種「以今觀古」的微妙誤解。 

 

    回溯至 1949 年，官方對「新生」一詞的定義與當前的普遍認知有所不同。

當時，面對國共內戰失利，官方將「新生」一詞用以指涉三類人群——戰俘、匪

嫌犯及叛亂犯。且「新生」政策的管制重點很可能主要集中於戰俘，而非後來迅

速增加的匪嫌犯與叛亂犯。 

 

    這樣的歷史背景揭示了對「新生」一詞的現代解讀與當時官方用法之間的差

異，表明我們在理解歷史語彙時需謹慎避免當代視角的影響。 

 

    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沿革史》便有一段值得深究的文字：「卅八年冬，我

軍於金門及登步兩度大捷，俘匪甚夥，其送臺灣處理者，約四千四百餘名，經先

後予以清查，分別撥補派兵役後，尚餘五百九十七名，均屬朱毛匪幹或匪黨黨員，

思想中毒甚深，一時難於清除，政府為使其悔過向善，再有報效國家之機會，乃

責持本部籌組匪俘感訓機構，並於三十九年一月…頒發新生總隊編制，並派姚盛

齋少將為總隊長，二月一日，於台北市廣州街警察學校內正式成立。…並於三月

一日，移駐台北縣內湖國民小學，接收第六軍軍官大隊匪俘新生一批，編成五個

中隊，展開感訓工作。嗣於年五月一日，及六月一日分別成立第六、第七中隊，

收訓匪嫌犯新生；八月一日收訓女性新生，編成一分隊。迄三十九年底，計收匪

俘新生一零六九名，男女匪嫌新生四九四名。…四十年春，奉國防部…改編為新

生訓導處，…並於同年五月遷移駐址，…十七日到達台東縣綠島鄉，進駐新建營

舍。同年奉國防部…代電，准將叛亂犯，撥交該處並同感訓，至四十三年奉國防

部…限定以後專收匪俘。」10 

 

                                                      
10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沿革史》，（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000000C/0045/12Q03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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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內容指出，三類人群被統稱為「新生」：匪俘、匪嫌犯與叛亂犯。其中，

「匪俘」是直接來自共軍的俘虜；「叛亂犯」則是依《懲治叛亂條例》定讞。而

「匪嫌犯」常被忽略，指的是雖無明確罪證，仍被認定有嫌疑並裁定感訓者。今

日，「匪嫌犯」與「叛亂犯」常被統稱為「政治犯」，但容易忽視「戰俘」也是當

時官方認為具有相似地位的群體。本文接下來將說明，辨識出「戰俘」與「匪嫌

犯」兩種「新生」中的次類型，對於發掘金門歷史場址有重要幫助。 

 

    1949 年古寧頭戰役後，金門出現大量戰俘，使「新生管理問題」成為關注焦

點。1950 至 1951 年間，防衛司令胡璉為應對共軍可能在「霧季」發動的攻擊，

為加快完成軍事設施，並未將戰俘以囚禁形式管理，而是將其作為勞動力，四處

移動。由於新店軍人監獄人滿為患，少數刑期低於 5 年的「政治犯」或「匪嫌犯」

也被調至金門，充當勞動力或成為海上突襲戰的兵源。11 

 

    因此，從 1950 年代初期開始，金門與台灣對「新生」的管理方式已有顯著

不同。台灣將「新生」集中於不同監獄，進行思想教育或從事勞役。而在金門，

「新生」成為島上各地調度的勞動力或補充軍源。這使得金門的歷史場址呈現出

與台灣不同的空間性質。本次調查發現，這一狀況直到 1960 年代才逐漸改變，

相關空間開始向更為秘密、隔離、並與地方社會分離的狀態發展。 

 

    儘管 1950 年代的「新生」包括戰俘，本研究並不打算全面清查所有與戰俘

相關的機構。根據本章第一、二節的定義，本計畫調查的歷史場址必須在當時承

擔「政治案件」中的逮捕、訊問、起訴、判決及執行（如槍決、感訓、囚禁）等

階段的功能。而大部分戰俘並未經過軍法判決，僅被俘即成為「新生」，因此不

屬於本次調查的範疇。12 

 

 

    藉由上述討論，團隊將以下情況排除在調查範圍之外： 

 

                                                      
11 如因為參與東山島戰役而減刑的 573 人中，就包括 1951 年因省工委後堀基地李凱南等案中因

「知匪不報」判刑 7 年的莊江田，見《東山戰役作戰有功之勞役犯李文卿等五七三名特赦減刑》

（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6170/170。 
12 若是身為戰俘而在金門成為「新生」，日後卻又再捲入政治案件者，相關事件的場址就會視為

歷史場址。例如發生於 1955 年的黃瓊林等案中有一位古寧頭戰役戰俘施性從，見《黃瓊林等叛

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81/381、1955 年

以及東山島戰役戰俘滕旭珍等案的全體成員，見《滕旭珍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1571/79234618。這些都是從「戰俘」成為「叛亂犯」的

案例而施以槍決／徒刑。此種情況便會納入調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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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叛亂理由的判刑或感訓案件：包括因殺人、搶劫、性侵、偷竊、

盜賣軍用品、逃兵、賭博等非政治性犯罪而被判刑或感訓的案件與相關

地點，因這類當事者不被國家認定為「新生」。 

 

（2）僅與戰俘有關的地點：本次調查不涵蓋單純與戰俘管理或拘禁相

關的場所。 

 

（3）未經判決的暴力事件地點：包括軍隊直接開槍射殺（或誤殺）民

眾、導致財產損失，或如「東崗事件」中槍殺越南難民等未經偵訊或判

決的暴力事件。這些事件缺乏形式上的法律程序，因此不納入本次調查

範疇。 

 

    因此，本計畫的核心目標是探索與包含匪俘、匪嫌犯與叛亂犯的「新生」相

關歷史場址，這些場址涉及「新生」在偵訊、起訴、判決、執行（如槍決、感訓、

囚禁）等任一階段的歷史事件。在此定義下，我們進一步整理了「金門政治案件

清單」及相關統計資料，提供給國家人權博物館作為未來深入調查與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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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界定「歷史場址」 

 

    本研究參考《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對「歷史場址」的定義，具體要素如下： 

 

（1）發生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1992 年 11 月 6 日之間。 

 

（2）涉及「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且有充分真實性基礎。 

 

（3）「大規模」可分為兩種標準：第一，指「特定事件」造成跨區域或

眾多死傷，如「二二八事件」（此事件未發生於金門）；第二，指「系統

化體制」長期運作導致大量受害者，較適用於金門地區。13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又進一步說明了「大規模影

響力」，指： 

 

（1）鎮壓、強迫失蹤、法外處決、強制勞動、思想改造等侵害人權事

件的場所。 

 

（2）透過行政、司法、軍隊、警察等體制進行逮捕、拘禁、酷刑、判

決、執行等行為的場所。 

 

    因此，本研究在前述條件下，針對金門「白色恐怖」時期與政治案件相關的

訊問、羈押、起訴、判決、槍決、感訓、囚禁等歷史場址進行調查，並排除一些

浮濫定義，如當事人故居、工作場所、被捕地點或紀念設施等。團隊將集中於具

有執行功能的場址，並建立金門政治案件清單與相關統計，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提

供進一步調查的基礎。 

 

    本計畫主持人先前協助國家人權博物館進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

第三期調查案》時，注意到馬祖地區的政治案件審訊常呈現「流動」現象，而金

門的場址也有類似情況。即各級軍法庭會根據任務需要，臨時借用民宅、鄉公所

                                                      
13 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第三部）》：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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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村辦公室等作為判決場地。根據訪談林姓軍法官的紀錄，當時馬祖的軍事法庭

有三類：（1）馬祖守備區指揮部的軍事法庭，有固定場址；（2）各軍種的臨時軍

法庭，通常利用營舍或民宅進行判決；（3）連江縣政府軍法室，設於縣府內部。

14 

 

    尤其是基層軍事單位由於空間不足，判決地點經常隨駐紮地點變化，因此更

易具有「流動」特徵。面對這種現象，本計畫優先列入的調查場址依據三項標準： 

 

（1）政治案件的發生次數，次數越高者越優先調查。 

 

（2）機構延續性，調查編制穩定且持續運作時間較長的機構優先調查。 

 

（3）地點固著性，機關在固定地點駐紮數年以上者優先調查。 

 

    資料方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第三部）》指出，即便委員

會具備調查權，仍面臨資料徵集困難，特別是相關建物的營繕工程書圖與檔案難

以取得。15根據這些挑戰，本研究將主要依據以下幾類史料進行調查：（1）現有

典藏檔案，盤點政治案件相關機關的名稱和位置；（2）機關沿革志與年鑑，了解

制度與權責設計；（3）鄉誌、地方志的記載；（4）訪談耆老、文史工作者、政治

案件當事人及家屬，佐證相關資料。 

 

    最後要說明的是：民間及學界常將「不義遺址」與「文化資產」混淆。通常

後者指具有物質結構的遺存，而不義遺址未必如此。國家人權博物館先前進行的

三期歷史場址調查顯示，半數以上的遺址已無物質遺跡可循。因此對不義遺址的

調查不僅是保存物質結構，更需重視其歷史意義與倫理價值。 

 

    此次調查中，部分場址已不復存在，如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事法庭（下均

                                                      
14 見好多樣文化工作室，2020，《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第三期調查案》。新北市，國家人

權博物館委託；《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15 「有關場所建物之機關檔案仍不易全面徵集，…政治檔案已依法進行至第 7 度徵集，但各機

關與建物空間相關的營繕工程書圖、房建物營產紀錄等檔案，卻未含括在內；許多不義遺址業經

拆除改建檔案散佚，難以再現其原貌。本會 3 年來多方調閱建物檔案，機關雖願意配合，但實務

上往往因下述狀況，導致調查研究的困難：（1）原機關檔案已轉交後繼機關，散落四處，現機關

業務人員難以掌握資料全貌；（2）當年並未留下相關紀錄，或曾有紀錄但檔案已佚失；（3）檔案

或有留存，但因檔案管理不善，導致調閱困難或無從查找；（4）部分不義遺址過去即為租用或徵

用民地，或原為公有地後已出售，使用及產權情形多有變遷，檔案資訊難以核實真實性。」見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第三部）》：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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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為金門防衛司令部）已改建為民宅，或大坑溝刑場已被都市更新夷平。對於

仍存的結構：（1）若產權屬軍方，團隊則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與軍方協助進行內

部調查，並由軍方篩選提供相關照片；（2）若產權屬民間，則依產權擁有者意願

選擇外部紀錄或內部調查。 

 

    最後，為場址命名時，團隊會儘可能精確指出相關次級部門的名稱。例如先

前第三期計畫調查台北市大安區空軍總司令部舊址時，園區內有不同部門使用的

空間並存。我們則特別著重與政治案件有關的「空軍總司令部軍法處」為調查對

象，確保場址與政治案件的相關性得到準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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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金門與「政治案件」有關的機構圖像 

 

    本章根據各種史料，梳理金門地區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機構圖像，作為探

索「白色恐怖相關歷史場址」的線索。 

 

    本研究聚焦於涉及「政治案件」偵訊、判決、執行、感訓及囚禁職能的機關。

至於「社會監控」機構，如偵防、保防、情報機關，若未直接參與偵訊，且僅與

「政治案件」存在間接關聯（例如通過保防線索演變為「政治案件」），即便本章

提及其職能，也不會列入進一步調查的對象。這一標準參照了國家人權博物館前

三期「白色恐怖相關歷史場址調查計畫」及促轉會在《任務總結報告（第三部）》

中所列舉的「不義遺址」，其中未將各機關的安全室、人二室等納入「歷史場址」

或「不義遺址」。因此，本研究採取一致標準。 

 

    接下來報告戒嚴時期金門地區相關機關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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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社會監控的整體輪廓 

 

     威權時期的「情治機關」可大致分為「軟權力」與「硬權力」兩類。16「軟

權力」以社會監控為主，國家透過保防機關或線民佈建，以及情治人員的偵查，

試圖掌握地方社會、文教團體、生產事業、軍隊及海外僑界等個人的言行、人際

關係與團體動向，以「防範於未然」，排除變數來鞏固統治。「硬權力」則以「白

色恐怖」為代表，情治機關基於各種理由將某些人視為「叛亂嫌疑者」，經過偵

訊、起訴，最終判決並執行處罰。 

 

    然而，「軟權力」與「硬權力」之間並非完全二分。常見的情況是，「軟權力」

發現的線索可能轉變為「硬權力」操作的政治案件，而「硬權力」執行判決後，

也可能將相關者列入「軟權力」監控的範圍。17因此，儘管兩者有區分，卻彼此

交織影響。 

 

    參照國家人權博物館歷年「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歷史場址」的調查計畫及促轉

會對「不義遺址」的認定標準18，本計畫僅調查行使「硬權力」的機關，即具有

逮捕與訊問嫌疑者職能的機構，而不涵蓋純粹行使「軟權力」的機構，如各機關

的安全室、人二室等。 

 

    然而，為了完整呈現金門地區戒嚴時期的機構圖像，並考量「軟權力」機構

可能是「政治案件」的導火線，我們將從國家在威權時期如何進行金門地區的整

體監控談起。 

 

 

                                                      
16  此處為政治社會學常用之概念，前者只通過隱性的監控與統治知識的不斷累積，進而促成穩

固統治；後者則涉及到暴力的運用，例如軍隊鎮壓、通過叛亂罪名審判意義者都屬此類。例如政

治社會學者 Michael Mann 對於基礎行政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專制控制權力（despotic 

power）的界定便是此意，前者通過對基層日常的掌握，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民眾的配合（例

如在保防中自願或接受指派為眼線）而運作，後者則可以完全無視於被統治者的意願而施為。見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 Michael Mann.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rint. 
17 見李禎祥，2023，〈白恐時期的特殊份子與考管〉，收錄在《臺灣史研究》30（3）。 
18 包括該會的調查報告，與近期出版的專書都是如此。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不義遺

址：轉型正義的空間實踐》。台北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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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0 年代政府監控網絡的形構 

 

    首先，需釐清與「監控」相關的幾個名詞： 

 

（1）偵防：由情治人員針對可疑對象進行專案調查，是「主動」的監

控行為。例如，調查局的「正義專案」偵防赴中國大陸探親、投資或旅

遊的可疑人士；「靖海專案」則針對海外（如僑民）嫌疑者，並在國內

外進行佈建。 

 

（2）保防：在社會、公家機關、企業或軍隊等領域內，國家佈署基層

「眼線」，監控人員言行、思想與活動，並將情報彙整上報。負責人可

能是特定情治人員，也可能是「非專業」的民眾。研究顯示，1973 年前

已有 24,000 名被列為「保防」對象，推測威權時期總人數超過 30,000。

19保防網絡規模龐大、持續時間長，相關檔案亦最為豐富。20儘管今日常

將「保防」與「偵防」混為一談，但早期檔案顯示，國家明確區分這兩

類人員的職能。21 

 

（3）情報：針對臺灣或金馬「外部」，尤其是「敵對政治勢力」進行情

報收集。與金門相關的活動包括防止共產黨滲透的反情報工作，有時也

延伸到金門內部，尋找「匪諜」蹤跡，進而引發政治案件。 

 

    接下來，我們介紹 1950 年代台灣保防體系的建立過程，並說明金門保防體

系的特殊設計。 

 

                                                      
19 見李禎祥，2023，〈白恐時期的特殊份子與考管〉，收錄在《臺灣史研究》30（3）：99-140。 
20  目前國家檔案局對於相關資料的徵集起步較晚，見上引李禎祥。而根據計畫主持人於另一由

國家檔案局委託之研究計畫中的計算：國家檔案局目前徵集的檔案為總數 173990 案，其中全宗

名為警務系統如「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部分就佔整體的 44.91％，也

就是將近一半的程度。而進一步分析警務系統徵集來的「政治檔案」，就「案」的層級考察「檔

案生產者」，警務系統生產的數量也達整體的 48.53％。進一步就警務系統生產的檔案的「案」性

質進行分析，其中考管檔案共 50679 案，占該單位生產總案數的 60.02%；出入境管制檔案：「入

境交查」或「偷渡」合計 12472 案，約警務機關生產檔案之 14.77％；兩類屬於「保防」性質的

檔案合計就佔警務系統生產檔案的四分之三左右。可見，「保防」檔案在整體已徵集政治案件中

佔了極高的比例。 
21  見 《 保防工作業務劃分》（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43/C301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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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整體保防體系的建立 

 

    中央政府遷台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推動建立一套穩定監控台灣各機

關、產業和社會的制度。1949 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台灣地區保密防諜實

施綱要》，將保防工作劃分為八大體系：中央、省級、縣級、文教社團、交通、

生產、軍隊及僑防。 

 

1953 年 3 月 12 日，《中央保防會報組織簡則》確立了全國最高保防機構——中

央保防會報，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導，統籌全國保防工作。同年 4 月 24 日，

中央保防會報正式成立，負責制定保防政策、法令、佈署及監督等事務。會報結

構包括：（1）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協調各機關任務；（2）黨、政、軍、憲、

警等高級首長出席的保防承辦單位；（3）國民黨中央第六組負責秘書業務。 

 

    1954 年 5 月份，保防工作進一步細分為：（1）中央政府機關保防指導組（由

保密局負責）；（2）省級機關保防指導組（由保密局負責）；（3）縣市、鄉鎮村里

保防指導組（由省警務處負責）；（4）文教機關保防指導組（由調查局負責）；（5）

交通事業保防指導組（由保安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共同負責）；（6）生產事業保

防指導組（由保安司令部負責）；（7）軍中保防（由國防部總政治部負責，憲兵

司令部輔助）；（8）僑務監控（由保安司令部負責）。 

 

    由於金門屬於「接戰地區」，因此此時未按省份或縣市機關分派任務，保防

工作全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統籌管理。 

 

   不過，此制度設立之初，仍明顯存在混亂與人員不足的問題，因此總統蔣介

石於 1954 年底指示重新調整保防機構。1955 年 1 月，國家安全局通過《改進保

防措施方案》，將保防領導權從國民黨移交至調查局，並進行業務整併。1955 年

4 月，改制完成，保防系統進一步提升效率。22 

 

B.金門保防體系的建立 

 

    在 1955 年的業務調整中，雖然理論上金門的保防業務仍由國防部總政治部

                                                      
22  《(四十三年)情治機關工作計畫》（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43/L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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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但一項歷史上的偶然卻在 1955 年後埋下了未來社會監控與政治案件發生

的潛在摩擦點。這一偶然性（contingency）與幾件脈絡相關：（1）調查局接管了

「中央保防會報」，並在日後改造為縣市層級的「金湯會報」；（2）1956 年「戰地

政務實驗」的倉促上路，導致理想上「以軍領政」的管理模式，終究留下了讓調

查局趁亂進入金門的機會。最終，使金門形成軍方與司法警察（調查局）共同執

行保防與偵防的情況。這種雙重管轄的權力競爭，使兩個部門之間常有摩擦。也

由於兩種部門共同管轄保防與偵防，導致許多原本屬於「小事」的線索常在相互

競爭中擴大，最終演變成為嚴重的政治案件，提高金門地區政治案件的發生機會。 

 

     為釐清金門地區情治單位的複雜結構，下文將根據其領導機關與職能進行

分類。情治單位可概分為以下三類： 

 

（1）地方軍事部門領導的政工體系：由金門防衛司令部及其下屬單位

領導，負責金門地區的軍事保防與監控工作，涵蓋駐軍、軍事機關與本

地居民與外來的軍公教人員的相關監控。 

 

（2）中央軍事部門領導的政工體系：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直接領導與派

駐，負責全國性及前線地區的軍事保防工作，涵蓋軍事機關內部的思想

監控與政治案件處理。 

 

（3）中央司法部門領導的司法警察體系：由調查局負責，主要針對金

門地區非軍人的居民與軍公教人員的相關監控。 

 

    這三類單位的劃分，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金門地區情治單位的職能與運作模

式，並為後續的歷史場址調查提供清晰的架構。 

 

 

（2）地方軍事部門領導的政工體系 

 

    承前所述，金門地區的保防工作在 1950 年代初期「理論上」由國防部總政

治部統籌。然而，為了深入了解此制度的細節，我們將進一步探討其具體運作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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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後，蔣介石鑒於國共內戰中眾多國軍遭策反、叛逃及陣前

轉向，決定強化對軍隊的監控。他重構了自 1946 年後縮編或停擺的軍中保防體

系，即「軍中政治工作」，並由國防部總政治部負責統籌，涵蓋軍隊、軍事機關

及軍事學校23的保防與監察業務。 

 

    當時，軍中保防機制從上而下進行層層監控，其組織架構如下： 

 

（1）國防部總政治部設立「第四組」，負責軍中保防的規劃與決策。 

 

（2）各總司令部（如陸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設立「政四組」，

負責內部監控。 

 

（3）各司令部（如金門防衛司令部）設立「政治部第四科」，負責監控

事務。 

 

（4）各軍師設立「政治部保防科」，負責所屬單位的監控。 

 

（5）各軍團及其他相關單位設立「政治處」或「政治室」，由保防幹事

負責監控。 

 

（6）各軍事學校設立「政治部第三科」，或無科設置的學校由保防幹事

負責。 

 

（7）各軍事廠庫與醫院設立「政治處」，由保防幹事負責。24 

 

 

     換言之，各層級的軍事機構均有監控機構，通過「政四」或「政三」部門，

對內部成員的言行、思想、交誼、通信、情緒等進行監察。上述劃底線的項目，

便是依此規定設置於金門地方軍事部門的各級政工機關。 

 

                                                      
23 胡璉所創的陸軍「怒潮軍政學校」也曾遷至水頭的金水國小，而該校也曾因政工人員查緝而發

生政治案件。見《江雲濤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187701/0040/1571/31111034。 
24  《 (四十三年 )情治機關工作計畫》（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43/L0804/1；《各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42/L2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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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於金門的前線特殊性，使軍中保防部門在金門的權責範圍有所擴大。

與台灣或澎湖不同，金門屬於「接戰地區」，因此保防工作不僅可針對軍事機關，

理論上亦可以將駐軍、公教人員、當地居民及難民等納入軍方監控範圍。不過自

1949 至 1950 年代初期，這種解釋並未有法律明確依據，權責模糊的情況導致了

「政」與「軍」之間的摩擦與各種衝突。 

 

    例如，政工人員是否有權逮捕漁民？是否能進入村落抓人？這些問題的爭論，

加上比較同時期台灣「行政」與「軍事」分離的制度設計，最終促使 1956 年實

施「戰地政務實驗」的實施，進一步確立「以軍領政」的制度理念。 

 

    金門防衛司令部自 1949 年 12 月 1 日成立以來，其內部設便有政治部（編制

有官佐 46 員，士兵 4 名）與軍法處（官佐 9 員，士兵 1 人），是僅次於作戰部、

補給部的第三大次級機關。1951 年 10 月 1 日改制後，政治部更成為金防部底下

最大的次級機關（編制有官佐 55 員，士兵 1 名），「設主任一員承司令官之命監

督指揮所屬單位」，其下分成第一科（負責組織組訓）、第二科（負責新聞民運）、

第三科（負責監察）、第四科（負責保防），成為金門政工體系的核心。此時，軍

法處也進一步改制為軍法組（編制官佐 10 員）25 

 

    1955 年 1 月 1 日，金防部又再一次改制，這時候「政治部」仍直屬於司令

官室，由少將出任主任、副主任，而各科科長則由上校出任。
26
到了 1956 年「戰

地政務實驗」實施後，不同層級的政工機構，自金門防衛司令部的「政治部」到

基層部隊中的保防人員，均具備逮捕與訊問的職能。而這些機構執行任務的空間，

便是本計畫想調查的其中一類歷史場址。 

 

（3）中央軍事部門領導的政工體系 

 

    理論上，國防部總政治部設計的軍事監控體系應遵循清晰的科層架構

（bureaucracy），由金門防衛司令部居最高層，逐級下達權責。然而，金門作為

「前線」或「接戰地區」，由於其毗鄰廈門，面臨易受共軍攻擊和滲透的雙重風

險，導致軍事保防體系的運作在實務上更加複雜。 

                                                      
25  《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26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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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既有的政工體系，國防部還派遣了多個「中央層級」軍事部門進駐金門，

這些單位平行於金門防衛司令部，不受其直接管轄，僅保持業務聯絡。結果是，

金門出現了多個具備偵防、逮捕與訊問權力的單位，形成了「疊床架屋」或「多

頭馬車」的情況，進一步複雜化了當地的監控體系。 

 

    1950 年代後，儘管金門防衛司令部是名義上的最高權責機構，但島上同時

存在多個「中央層級」軍事單位，各自進行偵防、保防與訊問工作，進而引發了

大量政治案件。這些單位包括： 

 

A.國防部二廳 

B.國防部大陸工作處 

C.國防部情報局（原保密局） 

D.國防部反情報隊 

 

    以下依序介紹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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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防部二廳 

 

 

圖 1 國防部二廳外島審訊小組編制27
 

 

    自 1950 年代起，國防部二廳組織從金門、馬祖向福建沿岸滲透的「敵後人

員」，架設電台、收集情報，並計畫在對岸組織游擊力量。除國防與國際情報的

蒐集外，該部門還負責電信保密與「反情報」工作。1954 年《(四十三年)情治機

關工作計畫》及《各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記載了與金門保防相關的業

務單位28，包括： 

 

（1）第二組：負責軍隊與通信的保密工作。 

 

（2）金門電訊監察組與大陳電訊監察組：專責前線電信監控。 

 

（3）偵訊組：下設十個小組，每組由三名官兵組成，理論上負責戰俘

                                                      
27 《保防諜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見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2224。 
28  《 (四十三年 )情治機關工作計畫》（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43/L0804/1；《各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42/L2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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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訊，但實務上，該單位也訊問漂至金門的漁民、船員，以及逮捕金

門本地居民。此外，凡派往對岸執行情報任務失敗的「敵後人員」返金

後，亦會被該組訊問。這些訊問結果，常導致被捕者以「叛亂罪」起訴。 

 

    其中與「政治案件」最密切的就屬編制龐大的「二廳偵訊組」，其下有十個

小組，每個小組有三名官兵。理論上這個機關職掌「俘虜審訊」29。不過，實務上

除了戰俘，也會訊問對岸船難漂至金門的漁民或船員，乃至於受懷疑的本地居民。

此外到對岸做情報工作「失風」的敵後人員，一旦釋放回金門後，也可能接受該

小組訊問。其中一些受訊問者就演變為「政治案件」。 

 

 

B.國防部大陸工作處 

 

    該單位主要負責大陸游擊工作。根據《(四十三年)情治機關工作計畫》及《各

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記載30，其「保防」業務主要針對前線游擊部隊

進行內部監控與管理。雖然理論上，大陸工作處肩負前線保防任務，但自 1955

年起，這些任務幾乎全面移交給改制後的國防部情報局。31因此，在金門地區的

「政治案件」中，由該單位偵訊並導致「叛亂罪嫌」的案例並不多見。 

 

 

C.國防部情報局（原保密局） 

 

    前身為軍統局的保密局，自成立起便肩負在各地收集情報、偵防和逮捕「匪

諜」或「叛亂嫌疑者」的責任。1949 年至 1955 年間，臺灣與澎湖的主要政治案

件大多由該局偵辦。1953 年，中央保防會報成立初期，保密局還負責中央機關內

部忠誠檢查。32然而，1955 年情治單位任務重整後，保密局改制為情報局，隸屬

於國防部，受國家安全局監督，主要負責海外與敵後情報工作。雖然臺灣地區的

偵防部分轉交給內政部調查局，但金門作為前線，仍然是情報局「大陸工作」的

                                                      
29 見《保防諜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見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2224。 
30  見《(四十三年)情治機關工作計畫》（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43/L0804/1；《各情治機關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42/L2908/1。 
31 見《軍事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50000C/0019/1867/1，第 162 頁。 
32 同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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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地。33 

 

    儘管現有學術討論較少關注 1955 年後情報局與政治案件的關聯，實際上，

情報局在金門的「大陸工作」與政治案件密切相關。1955 年 7 月，情報局在金

門設立了「第一工作指揮站海上行動隊」，負責閩南地區的敵後游擊工作。34情報

局將金門視為「前進指揮機構」，負責建立地下反抗運動、發展游擊武力、潛入

大陸進行破壞等高風險任務。該局還對來自福建的義胞、難民等進行清查、訊問，

並將可疑者以「叛亂」罪逮捕。這些任務經常涉及戰俘、難民、義胞等人，要求

他們參與大陸情報工作，如不從便以「叛亂」罪逮捕。 

 

    到了 1971 年，情報局仍設有金門工作站（基本成員 8 人，聯絡幹部 22 人）、

馬祖工作站（基本成員 7 人，聯絡幹部 8 人）、烏坵工作組（基本成員 5 人）、東

沙工作組（基本成員 3 人）等編制，重點任務便是蒐集對岸情報，「全力策進蒐

集金馬當面地區匪軍預警等情報」。而屢屢出現在金門的義胞、難民、難胞、甚

至原本在金廈生活圈移動但在 1949 年後滯留金門無法歸鄉的廈門或福建各地人

士……也成為該局清查重點。1979 年更編制為「情報訪問小組」，主要「對大陸來

台之反共義胞、漁民以及曾赴匪區觀光探親後來台過境人士，實施情報訪問」。

35 

 

    金門還是情報局所謂「支援工作」的重要地點，局內人員享有專斷的人事任

免權，並在金門設有非編制的「通訊員」、「聯絡專員」。36這些非編制人員主要從

本地居民中吸收，若在敵後失敗被捕並返回金門，便會以「叛亂」罪名起訴。例

如，烈嶼出身的洪清德因在對岸收集情報失風被捕，釋放回金門後，即以「洩漏

軍機」罪判刑 7 年。37 

 

    總結而言，情報局自 1955 年後承辦大陸情報工作，仍將金門視為「前進基

地」。因此與「政治案件」的關係包括： 

 

                                                      
33 同註 31。 
34《軍事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50000C/0019/1867/1。 
35  見《軍事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50000C/0019/1867/1，頁 18-25；82-90。 
36  見《軍事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50000C/0019/1867/1，頁 383-385。 
37 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撤銷有罪判決公告》（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65000000A/0107/600/001/0003/004。 



22 

（1）訊問來自福建的難胞、義胞及難民，可疑者便以「叛亂罪」逮捕。 

 

（2）要求戰俘、義胞從事返回大陸從事情報工作，不從者以「叛亂罪」

逮捕。 

 

（3）對於失風釋放回金門的敵後情報人員，以「叛亂罪」逮捕。 

 

    通過本次調查，可知金門有大量政治案件與情報局相關，為本次調查的重要

對象。 

 

 

D.國防部反情報隊 

 

    該組織曾於 1948 年短暫成立，由國防部第二廳指揮，但在 1949 年就因為經

費不足而撤銷。1951 年，總統再次指示成立「反情報隊」，但經國防部總政治部、

第五廳和預算局討論後，仍因人力不足和經費有限而擱置。到了 1953 年 1 月重

新評估可行性時總政治部第四組表示：（1）軍中保防人員大多為兼職，應設為專

職並統一指揮；（2）現況卻是資源與人力依舊短缺。例如當時金門的「反情報」

一直只有內勤而無外勤編制，無法有效監控地方社會。此後，總統府與因美援派

赴的華裔陸軍中校顧問楊帝澤（Jack Theodore Young）討論後，建議參考美軍陸

軍的反間諜軍團（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簡稱 CIC）編制「反情報隊」。38 

 

    1954 年 7 月，國防部總政治部規劃了〈反情報隊建立計劃要點〉：（1）由國

防部總政治部統一指揮，並分派「軍」以上單位進行保防；（2）由各戰鬥團、情

報單位遴選 300 位軍官再行訓練；（3）由政工幹校負責訓練三個月。縱使如此，

經費依舊拮据，要到 1954 年 9 月 15 日，才經由跨部會協商解決經費問題，進而

在 1955 年正式成立反情報隊。39 

 

    反情報隊的成立，旨在應對前線特殊的軍事局勢，對於金門的政治案件具有

重大影響。然而，過去的研究對此單位的重視不足，因此本計畫將通過閱讀相關

檔案，進一步探討反情報隊在金門歷史中的角色及其對政治案件的影響。 

                                                      
38  見《反情報隊調配運用》（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

A305000000C/0044/376.05/7124。 

39 同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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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司法部門領導的司法警察體系 

 

    透過前文，我們已經闡明，在軍事保防與偵防體系下，金門地區出現了「地

方層級」與「中央層級」機構交疊的情況，這導致了各自進行偵防工作的錯綜複

雜，並解釋了為何金門的實際運作與 1950 年代初期的科層設計不符，經常出現

不同軍事單位之間的權責不清與扞格。 

 

    接下來，我們將聚焦於另一個對金門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1956 年「戰

地政務實驗」實施後，提出的「以軍領政」方針。這一制度的變革，使得原本的

軍事保防體系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 

 

    1956 年推行的「戰地政務實驗」，正如「實驗」二字所示，缺乏長期的前例

可循，且設計倉促，充滿漏洞與扞格，猶如一台「拼裝車」。即便中央（國防部）

與地方（金防部）派遣了各類軍事保防人員理應全權掌控金門，這些部門卻在同

年迎來一個不受「戰地政務實驗」規範的司法警察力量──調查局。調查局的出

現未曾在「戰地政務實驗」規劃中被設想，這一「漏洞」導致了司法警察與軍事

政工體系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中期的競爭與摩擦。 

 

    此制度上的「漏洞」並非首次在金門出現。主持人在先前《臺灣白色恐怖時

期相關史蹟點第三期調查案》中，已在馬祖地區的情治系統中發現類似的問題。

該漏洞的根源可追溯至 1955 年金、馬地區「戰地政務實驗」的提出，此舉意圖

解決軍方在前線作戰時，因軍、政職責不明所產生的混亂。然而，根據 1928 年

頒布的《戰地政務委員會條例》，這一設計本身具有高度的臨時性與過渡性，並

未打算成為長期運行的模式。因此，1956 年在金、馬地區實施的「戰地政務」更

多的是一種摸索與試驗性質，無明確法源依據，導致金門出現了軍、政權力的模

糊與競爭。40 

 

    金門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是金門防衛司令部，該司令部透過其下設的「戰地

政務委員會」來統管所有地方行政事務。其組成包括：（1）指揮官兼任主任委員；

（2）政戰部主任兼秘書者；（3）委員 5 至 7 人，分別由軍方參謀、政戰部主任、

                                                      
40 見好多樣文化工作室，2020，《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第三期調查案》。新北市，國家人

權博物館委託；《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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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軍方派任的金門縣長組成；（4）其下則指導金門的公家機關。然後，由「戰地

政務委員會」指導「金門縣政府」包括「社會保防」等相關政策41。 

 

    我們再進一步觀察「戰地政務委員會」，其最初編制為「四組二室」：四組為

政務組、財經組、警保組、秘書組；二室為：監察室、主計室。其中「警保組」

的職責主要是「掌警政、戶政、民政、防役、動員、保防及敵後工作等事宜」42，

也就是跟金門全島的社會監控、清查與考管可疑份子、乃至於主要發掘有「叛亂

嫌疑者」相關。問題就在於此處──「戰地政務實驗」發展出了「戰地政務委員

會」這個金、馬專屬的特殊組織，負責領導縣政府；但縣政府的組織架構，並沒

有因為這個新制度而發明，而是沿用了與台灣一樣的縣政府編制設計。 

 

    此時，就導致了一般的縣政府的架構中必須要有的「安全室」也進入了金門。

而按照一般的縣政府組織架構，「安全室」則是由司法警察──調查員──派駐

人員負責，這些人便稱為直屬於中央（司法體系）的「直屬防諜員」，直接對調

查局負責43。現在關於調查局進入金門的時間尚不明確，但從政治檔案中的審理

紀錄來看，最遲於 1951 年時，調查局就已經在金門設立了調查局金門聯絡站，

並已經著手破獲與偵訊政治案件。44
 

 

    安全室負責甚麼業務？按照檔案記載，必須定期舉行「安全工作會議」，協

助指導統籌各鄉、村、機關的社會監控。
45
 

 

    這種下戰地政務實驗中情治機關相互摩擦的制度性根源。理論上，「以軍領

政」下，金門的保防工作應全權交由軍方。但是縣政府的「安全室」卻非軍方掌

握，而是中央的司法警察掌握。地方的軍事部門，無法指揮中央直屬的司法警察，

最終引發兩者不時摩擦。 

 

    調查局的介入加劇了軍方的無力感，並迫使國防部總政治部多次出面調停。

1963 年，國防部試圖重構金門的保防體系，強調社會保防應由「戰地政務委員

                                                      
41 見好多樣文化工作室，2020，《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第三期調查案》。新北市，國家人

權博物館委託；《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42 同註 41。 
43 見《安全資料》（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A/3040。 
44 《本局破獲美成輪方集盛、李阿目、孔丙丁、王瑞梨、張沛志、郭源華匪嫌案》（臺北：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40/FA1.1/00021。。 
45 同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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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掌控，而調查局不應干預。然而，這一要求對司法體系的調查局毫無約束力，

導致調查局依然在金門繼續其獨立的偵查行動，與軍方形成長期的競爭關係。 

 

    1964 年，國防部進一步召開「金馬地區機關保防工作基本問題協調會議」，

試圖整合保防工作，重新分配責任。會議中，提出將社會保防資料由「戰地政務

局」保管，並建立統一的「安全調查紀錄卡」系統。然而，儘管會議試圖通過折

衷措施解決摩擦，調查局的缺席與不合作仍使問題懸而未決，軍方與調查局的摩

擦在威權時期持續存在，影響深遠。46 

 

    當時，國防部軍法局也希望通過「釋法」來解決上述爭端。如 1964 年國防

部軍法局就做出一件解釋：調查局按《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組織條例》屬於司法警

察，因此對案件固然有偵查權。不過軍法局更強調「叛亂案件既應由軍事機關判

決，…該局人員僅係『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使司法警察（官）職權…，本

案金馬地區叛亂案件之處理，似應以當地最高軍事機關軍事檢察官為主體，如軍

事檢察官認有指揮調查局派駐該地區人員協助時，可依法指揮之。現引軍事判決

法令中，尚無必交該局人員辦理之規定』47。 

 

    到了 1965 年，國防部終於成功讓軍中的政工人員成功接掌縣政府的「安全

室」，而讓調查局退出對安全室的經營，看似進一步落實「以軍領政」的設計理

念。不過，稍後，來自中央政府的另一個意外轉折，重新讓調查局找到在金門發

揮影響力的政策根據，甚至一躍成為金門保防工作的核心樞紐。 

 

 

（5）「金湯會報」 

 

    當金門的保防工作，逐漸朝「以軍領政」進一步落實時，來自中央政府的另

一項決策，又導致金門架構的司法警察與政工人員的關係重新被制度化，甚至形

成往後 20 多年間更為穩固的合作模式。 

 

    國防部在 1969 年基於局勢相對和緩，以及前線編制過於冗雜，推動了「戰

地政務實驗」的精簡計畫。根據當時的規劃：「民國 58 年，為配合國軍厲行精簡

                                                      
46 見《安全資料》（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3/378A/3040。 
47 同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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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政策，…戰地政務委員會的編制雖然保留，但員額精簡，並實行會府（縣政

府）合署辦公，政務委員會專司決策與監察，縣政府負責計畫、執行與督導」。

這次組織調整實質上取消了戰地政務委員會的編制，並導致原本掌控金門社會保

防的「警保組」隨之消失。這一變化使金門的社會保防體系短暫失去了核心樞紐。 

 

    為了填補這一空缺，國防部總政治局第四處於 1971 年頒布《金馬地區戰地

政務實驗工作權責劃分表》，規定「戰地政務委員會」虛級化後的分工，明確指

出「縣政府安全室主任一職，仍應由軍中掌握調派」，並且從現職或退伍的軍中

保防人員中遴選適當人選。 

 

    不過，在 1969 年，中央政府的決策卻又恰恰與金門軍方希望落實「以軍領

政」的期望相反，反而提高了調查局在本島情治體系中的重要性。國家安全局為

了強化全台灣的情治系統，組織了「反情報工作會報」，簡稱「金湯會報」。48這

一會報統籌中央與地方保防機構的協調工作，地區層級的會報則由各縣市的調查

局所屬單位負責主持與秘書業務。這一組織架構的調整，這使得剛剛被撤離安全

室這個據點的調查局，重新在金門的社會保防中重新獲得、甚至是爭取到更高的

正當性，確認其在情治工作中「以政領軍」的主導地位。 

 

    自 1969 年以後，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逐漸主導了金門的「政治案件」調查。

1977 年，金門發生了一起案件：多封帶有鼓吹共產黨言論的信件寄給當時的著

名泰雅族歌手紫茵。調查局發現這些「反動信件」簽署了一名剛畢業的金門青年

名義，隨後由調查局主持「金湯會報」，邀請金門縣戰地政務委員會、金門縣政

府、反情報組、金門特檢組等多個單位參與，最終查明真相，逮捕了寄信者。49 

 

    另一例發生在 1983 年，北門里的一處公廁發現了批判軍事管制的文字。調

查局再次主持「金湯會報」，召集與指揮各部會清查，並協調相關單位進行調查。

50這些案件顯示，1969 年後，金門的社會保防工作已經實質上由調查局福建省調

查處主導。 

 

    即使進入 1990 年代，金門的「金湯會報」仍在運作，監控範圍擴及學校師

                                                      
48 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任務總結報告（第二部）》，283-284。 
49  見 《 杜世增涉嫌叛亂案 》（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 號 ：

AA11010000F/0066/301/08590。 
50  見《北門公廁不妥文字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11010000F/0072/3/4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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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言行、書店的出版物販售、民間要求解除軍管的運動等。儘管名義上金門仍

在軍事管制下，實際上調查局的角色不僅未被削弱，反而因「戰地政務實驗」的

縮編與「金湯會報」的設立，逐漸擴大了其在社會保防中的影響力。相反地，調

查局成為了實質指揮與統整各情治機關布建的主導單位，彼此間的溝通日益穩定。 

 

    簡言之，1969 年以後，金門的軍事與社會保防體系逐步分化：軍方負責軍

隊、難民、漁船等目標的監控，而調查局則全面掌控金門民眾與公營機構的監控

工作。同時，在 1969 年後，理論上軍方的保防情報也必須統整到調查局主持的

「金湯會議」中。直到 1990 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這些監控機制才逐

漸減弱。 

 

  



28 

（二）金門白色恐怖歷史場址的類型 

 

    上面概述了 1949 年後金門情治機關的制度。現在進一步討論相關的歷史場

址的類型。 

 

（1）四種類型的歷史場址 

 

    本次調查發現，金門地區的相關歷史場址可分為偵訊空間、判決空間、刑場、

感訓空間四種類型。相較於國家人權博物館先前對馬祖地區的調查，金門不僅具

備偵訊與判決空間，還涵蓋了刑場與感訓空間，呈現更為完整的審訊與感訓歷史

場址。對於被裁定為「匪嫌犯」者，審理與感訓可能全程於金門進行。與綠島、

小琉球、蘭嶼僅有感訓或監獄空間不同，金門的歷史場址展現了更加多樣的空間

類型。 

 

    以下對各類場址進行概述： 

 

    （1）偵訊空間：金門的偵訊空間反映了當時該地區多線情治系統的複雜性，

尤其是在中央與地方、軍事與司法部門間的權力緊張關係。戒嚴時期能偵辦政治

案件的機構，包括金防部政工系統、國防部反情報隊、保密局（後來改為情報局）

及中央派駐的調查局。本次調查共指認了 6 處偵訊地點：國防部總政治部反情報

隊偵訊室、內政部調查局金門調查站、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調查處、

溪邊義胞接待站、國防部反情報隊偵訊室、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武揚鐵血莊。另

外，團隊還踏查了另外 4 處地點，惟踏查時地與對照檔案後，認為暫無納入相關

歷史場址與不義遺址的充份根據，故排除於最終的期末呈現。 

 

    （2）判決空間：金門的政治案件判決有兩種模式：一是送回台灣判決，二

是於金門當地判決。1950 年代的案件通常送往台北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或國防

部軍法局，而 1960 年代後送至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即今日國家人權博物館白

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在金門當地判決的案件，根據 1956 年《軍事判決法》，

由金門防衛司令部設置初級軍事判決機關，並由駐紮的軍、師、獨立旅等單位組

成軍法合議庭。此次調查按照前述的頻率、延續性、定著性為篩選原則，以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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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層級中判決最多政治案件的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在不同時期的場址進行調

查，並指認「軍法看守所」與「軍事法庭」兩類地點。本次調查指認了 3 處場址：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後浦街區）、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

事法庭（後浦街區）、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組與軍事法庭（太武山營區）。此外，

團隊也踏查了 1980 年代的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新址，但因查閱檔案後，

認為暫無納入相關歷史場址與不義遺址的充份根據，故排除於最終的期末呈現。 

 

    （3）刑場空間：金門本地有多處執行政治案件死刑的刑場。本次調查經由

報紙、民間口述與政治檔案對刑場進行比對，排除了僅僅有口述但經常很可能是

執行一般軍法判決案件而非政治案件槍決的地點51，並確認了 1950 年代的刑場位

於後浦老街一帶，並常有公開「遊街」，儀式；1960 年代後刑場逐漸轉移至村落

外圍的偏僻地區，且常與軍方靶場共用。本次調查共指認了 3 處刑場：後浦大坑

溝刑場、中蘭石頭後刑場、斗門刑場。 

 

    （4）感訓空間：本次調查的一個重要發現是確認金門存在感訓空間，先前

研究未曾發現。金門防衛司令部下設的「新生隊」與後來成立的「金門明德訓練

班」是感訓匪嫌犯的場所。1950 年代的「新生」分為戰俘、匪嫌犯與叛亂犯，匪

嫌犯因無法獲得充分證據判刑，常被裁定進行感訓。本次調查共指認了 2 處感訓

地點：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新生隊、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明德訓練班。其中第二

處地點存在較多的民間指認，但目前相關檔案仍不充足。惟據聞 2025 年國家檔

案局將規劃對於金門的政治檔案的新一波徵集，可望有更多出土史料。由於民眾

指證歷歷受害經驗，因此團隊仍將此處地點納入報告中。 

 

     接下來，我們將本次納入的歷史場址的類型表列如下： 

 

表 1 此次納入之偵訊空間一覽表 

 

名稱 層級 部門屬性 

國防部總政治部反情報隊偵訊室 中央派駐地方 軍事部門 

                                                      
51 例如陳滄江在文章〈紅色東州溝別為我哭泣〉有這樣的記載：「記得十二歲那一年仲夏的某一

天，那是一個非常悶熱的下午，我的童年玩伴「阿狗仔」─王宏標被軍方押解至東州後山的軍事

靶場執行槍決，他被五花大綁，結實的挨了三顆子彈，掙扎了一會兒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合上雙眼

斷了氣。」他在文中描述到王宏標的案情是「他被執行『槍斃』的理由是在部隊裡『以暴力犯上』」，

同時也試圖解釋「如果以今天的司法標準而言，王宏標當年「以暴力犯上」的罪行，是不是罪該

處死，是有相當爭議的，以當初金門地區的政治環境，戰地政務軍事管理下的軍法判決，是否曾

經給予阿狗仔有絕對公平公正的辯論機會及判決空間？相信走過戰地政務歲月的金門鄉親都心

知肚明…」。見陳滄江，〈紅色東州溝別為我哭泣〉。2003 年 5 月 13 日刊載於《金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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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調查局金門聯絡站 中央派駐地方 司法部門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 中央派駐地方 司法部門 

國防部反情報總隊偵訊室 中央派駐地方 軍事部門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武揚鐵血莊 地方 軍事部門 

 

表 2 此次納入之判決空間一覽表 

 

名稱 層級 部門屬性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後浦南門） 

地方 軍事部門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事法

庭（光前路） 

地方 軍事部門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組與軍事

法庭（太武山營區） 

地方 軍事部門 

 

表 3 此次納入之刑場空間一覽表 

 

名稱 層級 部門屬性 

後浦大坑溝刑場 地方 軍事部門 

中蘭石頭後刑場 地方 軍事部門 

斗門刑場 地方 軍事部門 

 

表 4 此次納入之感訓空間一覽表 

 

名稱 層級 部門屬性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新生隊 地方 軍事部門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明德訓練班 地方 軍事部門 

 

 

（2）未納入調查成果但值得關注的勞役空間 

 

    此外，還有一類場址因其非固定性，未被納入此次調查計畫的正式成果，但

仍值得在此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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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代，許多在台灣被判刑的政治犯，若刑期低於五年，會因當時新店安

坑的國防部軍人監獄人滿為患，部分被送往金門以「叛亂犯」的身份服勞役，甚

至參與如南日島等海上突襲戰役。例如，政治犯陸金城（高雄橋頭工人）、李龍

飛（高雄彌陀鄉長）52、呂錫彬（嘉義六腳開中藥舖）53、莊江田（台南縣安定鄉

南安國校教員）54等多人即屬於此類情況。其中，呂錫彬的檔案記載他曾以「叛

亂犯」身份服役於「金門沙美突擊第三大隊」與「金門職訓獨立大隊」。部分參

與海上突擊戰役的政治犯因立下戰功而獲得減刑。 

 

調查顯示，這些政治犯主要被用作興建軍事設施的勞動力，或作為海上突擊行動

的兵源。由於他們並非固定駐留在單一地點，而是根據工程或戰事需要頻繁調動，

因此不符合本次調查中對固定歷史場址的定義，未將其納入正式調查成果。然而，

這段歷史對於完整理解威權時期金門地區的整體脈絡至關重要，故此處對其進行

簡要說明以提醒後續研究者加以重視。 

 

 

（3）1950 年代槍決前「遊街」儀式的轉變 

 

    本次調查還注意到一個空間演變的重要趨勢。1948 至 1950 年代期間，由於

局勢緊張及物資匱乏，加之 1949 年古寧頭戰役後，金門成為兩岸對峙的前線衝

突點，軍方與民政部門紛紛在島上設立據點駐紮。為應對需求，軍方大量強制徵

用民宅作為公家機關的處所。金門部分人口曾海外移民至南洋（俗稱「落番」）、

搬遷至臺灣本島，或是因產權複雜而閒置建物，因此出現許多無人居住的洋樓和

平房。這些建物便被軍方長期佔用，尤其在後浦老街一帶，成為與白色恐怖或政

治案件相關機構的集中地。 

 

     其中，金門防衛司令部是地方的權力核心，駐紮於後浦總兵署，其餘單位

則依功能性分布於後浦的各個房舍，包括司法警察調查局也進駐於當地的教會中。

                                                      
52  見 《 陸 金 城 等 叛 亂 案 》（ 臺 北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藏 ）， 檔 號 ：

B3750187701/0041/1571/74218043。 
53  見 《 呂 肇 發 等 叛 亂 案 》（ 臺 北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藏 ）， 檔 號 ：

B3750187701/0040/1571/60603812。 
54 同註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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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情治機關的隱蔽性，使得其進駐的具體地點長期未被深入調查，也缺乏足夠

詳細的檔案紀載。我們清查了地方誌、鄉誌、縣誌中的記載，大多數只提及軍方

或司法警察已經興建了獨立營區或房舍時期的空間資訊，而鮮少提及隱蔽於民宅

時的場址位置。  

 

    根據本次參訪本地戰地史蹟協會成員的發現，1950 年代許多情治機關的駐

紮地點，由於當時檔案紀錄缺乏，且多隱藏於民宅中，導致過去的調查對這些機

關的了解較為有限。為了進一步釐清當時情治機關的分佈，我們對後浦南門里等

地 80 歲以上的耆老進行了大量訪談，尤其是那些曾擔任基層村里長，與軍方有

過密切互動經驗者。透過多次訪談並相互驗證，我們得以找出 1950 年代隱藏於

民宅中的相關機構空間，並標示出具體地點。 

 

    同時，調查過程中發現了一個特殊現象：多位受訪者提到，當金門防衛司令

部判決行刑當日，通常在破曉時分，犯人會被警衛連帶至軍事法庭門前拍照記錄，

隨後由小喇叭等樂器組成的「軍樂隊」開道，大批人馬從軍事法庭出發，經過「中

正台」及今日商會廣場，最終抵達大坑溝刑場進行公開槍決。部分民眾會在刑場

圍觀，並有「撿拾染血繩子」的習俗。據說，槍決後犯人鬆綁的染血繩子據信可

治療孩童的「著猴邪」，因此當時有不少人到大坑溝搶繩子。 

 

 

 

金防部（總兵署）前方廣場與中山台55 

                                                      
55 資料出處：google 藝術與文化, Time Inc, John Dominis, TimeLife_image，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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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防部軍樂領隊遊行紀錄56 

 

後浦市街 1958 年影像紀錄57 

圖 2 中山堂與軍樂隊的舊照片 

 

    進入 1960 年代，隨著太武山營區等獨立軍營設施的逐步完善，原先集中於

後浦街區的大量情治機關，甚至包括槍決刑場，逐漸遷移至距離市鎮中心較遠的

地區。這一時期，槍決的執行已不再延續早期「遊街示眾」的做法，反而開始避

免民眾的圍觀與干擾。這一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理模式的轉變，從早期通

過「殺雞儆猴」以震懾民眾的威嚇手段，逐步過渡到依賴更為日常化且穩固的保

防制度來維持社會秩序。 

 

 

  

                                                      
56 Time Inc, John Dominis, TimeLife_image,1958。 
57 同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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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金門「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圖像 

（一）整體圖像概說 

 

    本計畫主持人在 2022 年發表〈霧鎖金門：初探戒嚴與戰地政務下的金門政

治案件（1949-1970s）〉一文58，初步分析了金門「政治案件」的類型，並探討其

與金門作為前線的特殊社會特性。本章基於該研究，補充了新出土的史料，進一

步描繪「白色恐怖」時期金門地區政治案件的全貌。 

 

    第二節討論金門地區的政治案件類型。第三節則以量化方式，呈現金門地區

政治暴力的圖像，並與同時台灣地區「政治案件」的相似與差異進行比較。 

 

    至於「金門地區政治案件清單」，包括偵破日期、判決日期、案由、受難者

基本資料、刑期、判決文號等資訊。調查後發現，同樣屬於「新生」，目前已知

的「叛亂犯」約有 230 餘人──無法確認精準數字的理由，是受限於現有檔案的

徵集狀況，其中有記錄刑期無記錄終審年份者 18 人，有記錄終審年份無記錄刑

期者 8 人。此外，囚禁於新生隊「匪嫌犯」的資料卻尚未見於國家檔案局。根據

檔案局於 2023 年執行的《112 年度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管有政治檔案研

析委託服務案》顯示：檔案局現有典藏的金門政治檔案仍有眾多缺漏：（1）「叛

亂犯」檔案已有部分徵集入檔案局，但部分案件侷限於案件呈報國防部、總統府

的核覆或成果紀錄;至於最初的羈押與偵訊紀錄仍有缺漏；(2)「匪嫌犯」也就是

羈押於金防部位於南門的「新生隊」等短期感訓的當事者，目前大多未見檔案紀

錄。此情況同樣見於台灣地區的「匪嫌犯」相關檔案，常有仍無法尋找到具體檔

案的情況。因此，考量新生隊的空間編制與維持時間，且目前囚禁於新生隊的成

員名單尚未出土，我們認為總體的「叛亂犯」與「匪嫌犯」人數可能在 300 人以

上。目前國家檔案局預計於 2025 年針對金門、馬祖的政治檔案進行更全面的徵

集，期待屆時新資料的出土，能使目前理解的階段性圖像更為完整。 

 

    而目前爬梳的整體圖像，已經比先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等機關所做的統計

                                                      
58 林傳凱，2022，〈霧鎖金門──戒嚴與戰地政務下的金門政治案件〉。發表於「金馬地區解除戰

地政務 30 週年暨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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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完備。59希望藉由這份仍有擴張潛能的清單，能為未來金門「白色恐怖」時

期的歷史研究提供較完整的基礎。 

 

  

                                                      
59 已經解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前委員彭仁郁，曾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在金門發表的一場專

題演講中指出：「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當事人總人數為 2 萬 2028 人，其中司法不法案件受判決

人數為 7859 人，包含金門籍涉案者，以及在金門工作、任職或就學的外地人有 69 筆。」見〈解

除戰地政務 30 週年學術研討會金大登場〉。2022 年 11 月 6 日刊載於《金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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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性質初探 

    本節將概述金門地區「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類型，並在此基礎上，進

一步比較金門與台灣地區政治案件的異同。我們以此前研究成果為基礎，分析金

門「戰地政務實驗」和長期軍事管制背景下的特殊政治案件圖像，特別針對台灣

中心觀點對金門歷史的忽略進行修正，揭示兩者間的差異性。 

 

 

    （1）更嚴密的社會監控體系：金門地區在「白色恐怖」時期同樣實施了廣

泛且縝密的社會監控體系。隨著 1969 年國家安全局的成立，針對金門地區的社

會監控進一步加強，尤其是透過「金湯會報」的運作，專門針對「反動文字」和

批評政府的言論進行偵查與處理。這一監控模式與台灣地區的做法並無本質差異，

皆以限制言論自由為核心，試圖遏制任何可能的異議聲音。金門居民的思想與言

論空間同樣受到高度限制，整體氛圍充滿恐懼與壓迫感。 

 

    儘管金門地區地理環境特殊，且常被視為戰地前線，其監控體系卻與台灣同

步運作。無論是在執法部門的行動上，還是整體政策的施行上，金門和台灣在對

民眾的思想控制方面都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然而，這種嚴格的控制機制也導致

了金門特有的社會緊張感，特別是在政治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情治機關的高度活

躍對當地民眾形成了長期的壓迫。 

 

 

    （2）多層次的情治機關與案件複雜性：與台灣相比，金門地區的政治案件

因其前線地位和戰略重要性，呈現出更複雜的情治機關結構與案件處理方式。金

門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國共對峙的重要據點，而這一地緣政治背景使金門的情治

機關體系異常龐雜。1949 年後，隨著戰爭的爆發，金門與廈門、泉州之間的生活

圈被打破，滯留於金門的廈門居民、戰俘、難胞、義胞、以及在兩岸從事情報工

作的情報人員，皆成為情治機關重點監控的對象。 

 

    這一背景下，金門的政治案件呈現出多機構並行操作的特點。與台灣相比，

金門的情治系統更為複雜，不僅包括國防部與軍事機關，還涉及地方民政部門、

司法機關、以及特定的情報機構等。這使得政治案件的處理流程更加多元，當事

人可能同時面對多個機構的調查，案件的複雜性顯著增強。這種多層次的情治機

構結構，與金門作為前線地區的特殊歷史脈絡密不可分，也使得金門的政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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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與台灣有著明顯差異。 

 

    （3）缺乏台灣式的民族運動與政黨抗爭背景：金門地區的歷史發展軌跡與

台灣有所不同，特別是在左翼運動與民族認同運動方面的軌跡不盡相同。金門並

未經歷台灣長達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也未受到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或 1945

年「光復」後的政治動盪影響。此外，1956 年「戰地政務實驗」後，金門地區民

眾的結社權與參政權進一步被剝奪，也多少降低了此類活動的發生可能。因此對

於台灣白色恐怖的通俗論述──1950 年代常為「紅帽子」的案件（中共地下黨或

左傾案件）、1960 年代多為「白帽子」案件（台灣獨立運動案件）的說法，在此

均不適用，金門的政治案件鮮少涉及有組織的左翼／獨立運動抗爭受鎮壓的案情。 

 

    不過，這也不表示金門沒有任何涉及抗爭的案件。雖然數量不多，但 1950

年代後持續有軍隊內部的改良主義團體被逮捕（例如下表中金門怒潮軍政學校的

政治案件）。此外，金門在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初期，也出現了廢除「戰

地政務」與結束軍管的民間抗爭。 

 

    （4）「跨界者」大量捲入政治案件：由於金門特殊的戰略位置，使得各種跨

越了軍方警戒線的當事者，更容易捲進白色恐怖，進而呈現出不同於台灣的案件

狀態。例如難民、難胞、義胞、戰俘、1948 年後滯留對岸才返鄉的金門人、1949

年後未歸回對岸的廈門人、1960 年代的返鄉華僑、曾被俘虜的國府敵後工作者、

思鄉的老兵，反而是金門政治案件中當事者的主流。以軍人的案件為例，有許多

案件都涉及到軍中低階士兵日常的思鄉言論有關，士兵長期望向廈門海岸，容易

激發思鄉情緒，使得軍人的鄉愁言論更容易被視為潛在的政治威脅，進而被情治

機關控訴為「叛亂嫌疑」。這一點反映了「白色恐怖」時期金門地區軍事管制下

的特殊社會心理與壓力。 

 

    （5）大量的「潛匪」案件：有一點與台灣類似的趨勢，是 1960 年代後，有

許多來到金門服務的軍公教人員，被懷疑在 1949 年來到台灣／金門前的故鄉人

際關係中涉及到共黨或左傾人士，因此被進一步指控為「潛匪」而捲入政治案件。

例如 1960 年代末期爆發、1970 年 2 月 28 日判決的金門縣金城國民小學校長王

芳茗等公教人員案件60，雖然過去金門地方人士多謠傳為當地人密報，實際上翻

閱檔案可知，此案是受到在台灣已經爆發的柯落葉等案影響，導致同樣屬於南靖

                                                      
60 見《金防部防諜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57/1352/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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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學校畢業的校友陸續被捕。61就這個方面來說，此時期台灣與金門的政治案

件仍有連動與一致的面向。 

 

    （6）未經判決的「匪嫌」案件：在金門地區的政治案件中，還有大量未經

正式程序判決的「匪嫌」案件。這些案件多涉及本地居民或外地知識分子，他們

因某些懷疑行為而被直接定為「匪嫌」，而未經正式法庭判決就被處理。這一現

象進一步複雜了金門的政治案件情況。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些未經判決的「匪嫌」

案件數量較大，且主要集中在特定社群或職業群體中。與台灣的正式判決程序不

同，金門的「匪嫌」處理更具隨意性與即時性，情治機關往往根據簡單懷疑即可

對嫌犯進行處置。本章列出的政治案件清單雖然已經涵蓋了多數重要案例，但我

們預計在後續的研究中，隨著資料的補充，「匪嫌犯」的受難清單將可望進一步

擴充。 

 

（三）量化分析：兼論與台灣政治案件的同異 

 

    首先，我們將「新生」中的「叛亂犯」的終審年份，按照目前檔案局可獲得

完整資料者進行逐年編碼，並以表格與趨勢圖的型態呈現。此處的數字有兩點必

須說明的地方：（1）有些本地的「叛亂犯」能在核覆、報表、或開釋紀錄中確知

存在，但因為目前徵集檔案還不完整，因此無法知道其「終審年份」，因此就無

法納入下列統計；（2）匪嫌犯有些只經過簡易裁定，甚至未經過判決就直接移送

感訓，因此也沒有「終審年份」可以登錄。另外，此處「人次」所指為「涉案人

數」，非「案件」數量。無論如何，下表可視為一種在整體受難者中已有相當比

例占比後的統計成果。 

 

 

表 5：金門政治案件終審年份與人數62 

 

年代 終審年份 人次 

1950 年代 
1950 19 

1951 13 

                                                      
61 見《靖南專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A803000000A/0057/C301083/1。 
62 本節圖表所引之資料，都根據文末之案件總表為基礎進行計算，詳細資訊請見報告末案件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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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2 

1953 5 

1954 46 

1955 58 

1956 14 

1957 4 

1958 9 

1959 9 

小計 179 (79.20%) 

1960 年代 

1960 3 

1961 3 

1962 0 

1963 3 

1964 8 

1965 2 

1966 1 

1967 3 

1968 1 

1969 3 

小計 27 (11.95%) 

1970 年代 

1970 5 

1971 0 

1972 1 

1973 2 

1974 2 

1975 2 

1976 3 

1977 2 

1978 3 

小計 20 (8.85%) 

總計 2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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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金門政治案件終審年份與人數軌跡圖63
 

 

   上圖顯示了金門政治案件終審年份的分佈情況，橫軸為年份（從 1950 年到

1978 年），縱軸顯示的是每年涉及的案件人數。其中呈現幾個主要觀察點： 

 

（1）1954 年與 1955 年的案件高峰：圖中顯示 1954 年有 46 人的政治

案件終審，1955 年達到了 58 人，是整個圖表中最高的兩年。初步推論

是：此時關於如何統治金門的制度還很混亂，尤其是軍事與行政部門間

尚未統整，對於地方社會的內部掌握還不確實，對外也不時有共軍進攻

的威脅，進而導致各級軍事機關都傾向以更嚴厲的「政治案件」來清掃

可疑者。 

 

（2）1956 年後的顯著下降：從 1956 年實施「戰地政務實驗」開始，案

件數量便顯著下降，並且直到 1960 年代中期，案件人數保持較低的水

平，通常每年在 10 人以下。這反映了當時政治壓力或案件審理趨勢的

變化。目前的初步推測是：很可能與「戰地政務實驗」對於地方的軍政

關係與各級政工的架構重新整頓後，使保防力量上升有關。此時，軍方

更傾向以「預防性」的監控來處理可能出現的騷動。當然，即便如此，

仍有部分事件演變為較嚴厲的政治案件。 

 

（3）1960 年代小幅波動：1960 年後，圖中顯示每年終審的案件人數起

伏不定，但整體保持在較低水平（每年少於 10 人）。1964 年、1970 年

                                                      
63 本節圖表所引之資料，都根據文末之案件總表為基礎進行計算，詳細資訊請見報告末案件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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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年份出現小幅上升，但遠低於 1950 年代中期的高峰。 

 

（4）相對穩定的 1970 年代：1970 年代的案件數量基本維持在較低水

平，並沒有出現明顯的波動，表明此時金門地區的政治案件數量逐漸趨

於穩定。值得說明的是檢視檔案中出現了另一個趨勢：金門本地的保防

（社會監控）檔案數量大增，可見此時軍方或調查局領導的「金湯會報」

更細緻地掌握了日常生活的狀態，因此傾向在事態出現「可疑」跡象時

就立刻處置，而未演變為更嚴重的政治案件。 

 

    總結來說，圖表顯示金門的政治案件終審數量在 1950 年代中期達到高峰，

特別是 1954 年和 1955 年。隨後案件數量急劇下降，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

保持較低水平，僅有小幅波動。 

 

    接下來，則是對於金門政治案件審理結果的分析。 

 

 

圖 4 金門政治案件審理結果圓餅圖64
 

 

    首先對於表 5 與圖 4 的人數落差進行說明。在表 5 中，我們統計的政治犯總

計為 226 人，但在圖三-2 中統計的政治人數為 236 人，何故？我們目前掌握到

在金門地區爆發案件，爾後進入叛亂案件審理流程的人數為 236 人。但表三-1 僅

                                                      
64 本節圖表所引之資料，都根據文末之案件總表為基礎進行計算，詳細資訊請見報告末案件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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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 226 人的原因，在於此處登錄的是「終審年份」，也就是最後判決定讞的時

間。但檢視檔案後，其中有記錄刑期無記錄終審年份者 18 人，有記錄終審年份

無記錄刑期者 8 人。故在兩圖表登錄標的不同的情況下，兩表格人數共相差 10

人的理由在此。現將兩種情況下資料不足的當事者名單整理為下表： 

 

表 6 現有檔案中有刑期而無記錄終審年份者65 

 

姓名（紀錄有刑期無年份） 刑期 

吳明 10 年 

李伸 7 年 

李晚 免刑 

林源山 5 年 

林萬興 2 年 6 個月 

高國日 感化 1年 

康文樹 感化 3年 

張正江 5 年 

陳士梅 交付感化 

黃清吉 感化 1年 7個月 25 天 

楊玉峰 感化 2年 

劉永南 感化 3年 1個月 28 日 

劉懷群 在逃 

鄭藍 10 年 

遲于亭 在逃 

閻啟明 8 年 

戴高平 在逃66 

謝禮陞 5 年 

 

表 7 現有檔案中終審年份者而無刑期者67 

 

終審年份 姓名（紀錄有年份無刑期者） 

1951 孔丙丁（吳耀烜） 

                                                      
65 本節圖表所引之資料，都根據文末之案件總表為基礎進行計算，詳細資訊請見報告末案件總

表。 
66 在逃者，指進入審理過程中而脫逃者，因此審判過程未完結，也因此缺乏終審紀錄。但因為

還是在金門羈押而進入程序，故仍列入表格。 
67 本節圖表所引之資料，都根據文末之案件總表為基礎進行計算，詳細資訊請見報告末案件總

表。 



43 

1952 李阿目（李金舜） 

1953 王瑞梨（王瑞泰） 

1954 方集盛 

1955 張沛志（張錫汲） 

1956 郭源華（郭媽水） 

1965 陳映蘭 

1962 李瑞逢 

 

 

    回到圖 2，此圖表展示了「金門政治案件審理結果」的分佈情況。圖表以環

形圖形式呈現每類審理結果的人數與百分比。主要觀察結果如下： 

 

（1）死刑（47 人，占 19.92%）：死刑是最嚴重的審理結果，占所有案

件中的較大比例（接近 20%）。這反映了金門地區一旦演變為政治案件

後就可能導致的嚴厲後果。此外，與台灣的政治案件的審理結果相比，

金門地區的案件判死刑的比例，約是台灣地區政治案件判處死刑機率的

四倍。 

 

（2）無期徒刑（7 人，占 2.97%）：無期徒刑的案件相對較少，但仍表

現了當局對某些案件的嚴厲處理。 

 

（3）有期徒刑 15 年以上（16 人，占 6.78%）：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以上

的案件較少，但仍有一定比例，表明一些案件被視為極為嚴重，需要超

長期的關押。 

 

（4）有期徒刑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24 人，占 10.17%）：這一類案件

結果也較常見。 

 

（5）有期徒刑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49 人，占 20.76%）：這是案件結果

中比例最高的一類，顯示了當局對許多政治案件的處罰以中長期監禁為

主。 

 

（6）有期徒刑未滿 5 年（21 人，占 8.9%）：參加叛亂組織刑期為 10 年

起跳，為匪宣傳則是 7 年以上，因此此種判決低於常見的刑期，判決相

對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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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感訓或感化教育（32 人，占 13.56%）：感訓教育是另一種常見處

理方式，占 13.56%。這類處置形式表明，當局可能對部分涉案者採取

了改造或再教育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判刑。此外，由於前述的資料限制，

可能導致我們對於感訓或感化人數的低估。若未來國家檔案局有徵集到

更多資料，將導致此項目的數字連帶變動。 

 

（8）無罪或免刑（23 人，占 9.75%）：接近 10%的案件結果為無罪或免

刑，說明儘管存在高壓政治環境，仍有部分案件因證據不足或其他原因

最終獲得無罪裁定。 

 

（9）不受理（12 人，占 5.08%）與沒收彈藥（2 人，占 0.85%）：不受

理和沒收彈藥的案件數量較少，這可能反映了某些案件因程序或證據問

題而未進一步處理。 

 

（10）在逃（3 人，占 1.27%）：有少數案件當事人在逃，這表明當局可

能未能完全控制所有涉案者，部分人在審理期間逃脫。 

 

    總結：這張圖表反映了金門地區政治案件處理結果的多樣性，從死刑到感訓

教育、無罪免刑等，呈現出不同層次的懲處方式。死刑、長期監禁和感訓教育是

當時常見的處理手段，顯示了在「白色恐怖」背景下，當局對於政治案件的嚴厲

處置和多層次應對策略。 

 

最後，我們對金門與台灣政治案件的軌跡與判決結果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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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全台政治案件終審年份與人數軌跡圖68 

 

    與圖 3 相比，顯示了不同地區與時期的政治案件判決趨勢。若針對兩者進行

比較，可以揭示台灣與金門在「白色恐怖」期間的政治壓力、案件處理模式以及

判決趨勢的差異，進而得出有意義的歷史解讀。 

 

（1）台灣與金門的案件高峰時期不同：在 1950 年初期，台灣的政治案

件人次高峰出現在 1950 年（1093 人）、1951 年（867 人）和 1952 年

（857 人）。接著到 1953 年與 1954 年逐漸下降，並且在 1960 年到 1970

年代之間的案件數量相對平穩，直到 1980 年代突然上升，尤其是在 1985

年達到峰值（1781 人次），這與許多流氓在 1984 年首次以「叛亂」名義

進行逮捕的「一清專案」的發生有關。金門的政治案件高峰出現在 1954

年（46 人）和 1955 年（58 人），這兩年達到了最高峰。隨後案件數量

迅速下降，1956 年以後每年案件數量保持在相對低位，且案件數量沒

有再度出現台灣地區那樣的劇烈波動，也未在 1980 年代受到「一清專

案」的影響。 

 

（2）案件數量與處理的穩定性：台灣地區在 1950 年代初期經歷了政治

案件的大規模爆發，這時期的案件主要與處理中共地下黨「台灣省工作

委員會」等系統案件，或是肅清島內左翼份子密切相關，並以 1952 年

                                                      
68 資料來源：重繪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b）。《任務總結報告 第二部》。台北市：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會。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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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對鹿窟武裝基地群、潛伏於桃竹苗山區的「重整委員會」、以及南臺

灣李媽兜等系統的殘黨肅清有關。此後台灣的案件數量逐漸減少，並在

1980 年代重新出現急劇上升，除了「一清專案」的因素外，也反映了新

一波民主化運動的崛起。反映了當時政局的變化或社會運動的崛起。金

門地區相比台灣，金門的政治案件數量自 1956 年之後基本保持穩定，

案件數量每年都極少。這可能與金門的「前線」位置有關，金門作為兩

岸對峙的前哨，軍事壓力相對較大，案件處理可能更加集中在早期的清

剿和威懾，「戰地政務實驗」形成後，日益傾向以嚴密的保防的「軟」

的方式預先管理島上的不安因素。 

 

（3）1980 年代的劇烈對比：台灣在 1980 年代出現了一個大規模案件

數量的上升，尤其是 1985 年達到了最高峰（1781 人次），這反映了「一

清專案」首次以「叛亂」逮捕流氓的趨勢，也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各類

反對運動興起後的政府對策。金門在 1980 年代則沒有相應的數據顯示

出類似台灣那樣的大規模案件激增。不過，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見金

門的保防（社會監控）檔案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

期至 90 年代初期，為了抗議再次戒嚴對於地方社會的箝制，金門的社

會運動才更加突出。不過，由於台灣當時已經解嚴，而整體社會氛圍也

較同情金馬解嚴，導致此時期的抗爭者雖然幾乎都有相應的監控檔案，

卻未有演變為政治案件。 

 

 

    為何金門地區的政治案件於 1953 至 1954 年後逐步下降，有幾個可能的理

由：（1）1956 年建立戰地政務實驗體制後，相對於前期以戒嚴令為主的人治，相

對來說，較有法規可以依循，因此降低了因為制度混亂而濫用政治暴力的情況；

（2）外在情勢的穩定，包括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於 1960 年代逐漸降低，也導致

了對於內部的綏靖下降；（3）對於金門社會的監控能力上升，導致軍方可能已較

軟性的社會監控維持秩序與預先防範可能的騷動，而逐漸降低對政治暴力的運用。

不過，上述幾種說法，都還屬於初步的假說，將來仍有待進一步對此問題的深入

討論，方能提出更穩固的解釋。 

 

    由於對於金門地區政治案件的研究，並非此次計畫的主要任務。因此，上述

數據可以為更深入的政治案件研究提供方向，例如探討不同地區的社會運動、統

治策略的效果，以及不同時期的政治案件審理標準與其演變對比。並有助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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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國民黨在不同地區和時期的政治鎮壓模式，以及這些模式對社會的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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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歷史場址調查成果 

（一）整體說明 

我們在此進行登錄的表格，主要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 2022 年審定與

公告之「白色恐怖不義遺址個案資料」的相關欄目。我們保留了表格中的「不義

遺址名稱、慣用名稱、昔日單位、昔日用途、今日名稱、今日用途、地址地號或

位置、審定說明、是否具有法定文化資產、重要參考資料」等欄目。而大多數地

點並在後面附上地景現貌之照片作為圖示。其中「審定說明」一欄，又分為（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2）發生地概述；（3）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三個部分。 

 

由於本計畫屬於研究調查，並無實際審定之權力，因此我們刪除了「公告日

期及文號」與「相關事項」等文化資產審定資訊之欄目。這樣的設計，主要是希

望國家人權博物館日後在根據此報告進行相關權責之事宜時，能順利地跟目前

「不義遺址」現行法規與登錄表格直接接軌。此外，本次期末報告屬於點位的「通

盤」調查，且過去金門地區缺乏任何系統性的「政治案件」當事者訪談紀錄。因

此我們目前的調查，主要依照檔案資訊為依據，並將訪談，各類書籍中所記載的

民間觀點整合其中。 

 

關於歷史場址的命名原則，本研究遵循國家人權博物館先前採用的基準（如

第三期調查中對於陸軍基隆六十一軍醫院的案例）。即便該場址內的機關歷經擴

編、整編或改制，導致前後存在不同的機關名稱，本研究仍以該場址最早進駐之

機關的編制名稱作為命名依據，以確保調查對象的歷史連貫性與準確性。 

 

    在此次調查過程中，我們還遇到了一些挑戰，特此說明如下： 

 

（1）私人空間的限制：部分調查場址為私人承租空間，承租人不願提

供團隊進入調查。在考量「侵入住居」可能對團隊及國家人權博物館帶

來的法律責任的情況下，我們選擇利用空拍圖、檔案資料和外觀測量來

描繪空間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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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頹圮屋舍的情況：對於已經破損且長期無人使用的私人空間，若

經探查後發現屋主可能因「落蕃」、搬遷至臺灣本島而長期不在金門，

或是產權複雜而棄置，導致房屋閒置，我們會在評估進入的安全風險後，

視情況進行內部調查，以確保調查的全面性。 

 

（3）仍在使用的軍事空間：此次調查遇到的最大挑戰來自仍由軍方使

用的場址。雖然我們已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式發函，但仍面臨軍方延

遲回覆或約定時間後臨時取消的情況。然而，調查過程中，團隊需遵守

與軍方的約定，不得攜帶攝影或錄影設備，僅能使用軍方提供的器材進

行拍攝，並由軍方人員協助拍攝。拍攝後的照片需經政戰人員檢視，並

僅提供每個場址不超過四張照片。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我們仍通過現有資料進行最大程度的場址清查，以確保

此次調查的完整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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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羈押與偵訊空間 

（1）國防部總政治部反情報隊偵訊室 

歷史場址

名稱 
國防部反情報隊偵訊處 

昔日用途 羈押、訊問 

今日名稱 民宅 

今日用途 民用 

位置或地

址 
24°25'50.3"N 118°18'53.7"E 

定著土地

地號 
金城鎮天后宮段 714 號_(私有地) 

定著土

地面積 
164.14 平方公尺 

建造物

及附屬

設施 

一落二攑頭，正身兩層樓_(殘留建築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國防部總政治部於 1954年 7月進行規劃，參考美軍陸軍反間諜軍團（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簡稱 CIC）的編制模式，從各戰鬥團及情報單位中遴選

300 名軍官，經過三個月的專業訓練後，於 1955 年正式成立反情報隊。該

隊由總政治部統一指揮，並成為由中央派駐於金馬「前線」的直屬政工機關。

自此，反情報隊成為金門偵辦大量政治案件的主要機構，其逮捕與審訊對象

多為軍人背景的政治犯，但也涉及少數難胞、義胞、對岸漁民，以及金門地

區的非軍職民眾。 

 

在 1950 年代初期，軍方尚未於金門興建獨立建築，因此大多透過租用或強

行徵用民房解決空間需求。此處原為民間住宅，因屋主「落蕃」至南洋未歸，

於 1955 年左右被軍方徵用為羈押與訊問政治犯的場所。根據曾任南門里長

的耆老楊耀芸的口述，他回憶 1950 年代的夜晚，經常聽聞疑似受刑訊者的

哀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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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此建物持續作為反情報隊羈押、審訊政治

犯的主要場所。此處偵辦了大量政治案件，偵訊對象涵蓋金門駐軍中被認為

具有思想問題的官兵、漂流至金門的漁民，以及執行敵後任務卻失敗被捕的

成員等。反情報隊將歷年偵辦案件整理成總表，相關詳細資料可參見該總表

中的「參考資料」欄。 

 

此地點評估運用至 1950 年代中後期。最晚到 1961 年時，反情報隊的羈押

與偵訊地點就遷移到許文言洋樓。 

 

反情報隊的成立，旨在應對金門前線特殊的軍事局勢，對於該地區的政治案

件產生了深遠影響。針對該機關的歷史與相關場址的調查，有助於深入理解

金門威權時期的統治模式，並對整體戒嚴時期的機構運作提供關鍵資訊。 

發

生

地

概

述 

此建築為金門典型的一落二攑頭民宅，軍方在強佔後對部分空間進行了改

造。例如，在正廳部分增設水泥磚砌的牆面，以防止外部人員直接觀察到正

廳及內部的活動情況。左右兩側的攑頭部分則被木頭隔間改造成押房。目

前，該建築處於閒置狀態，結構大體上保持完整，但內部的木質結構已經部

分坍塌。正門由於堆積了大量雜物，無法進入進行詳細測量。儘管如此，整

體空間布局仍維持了舊時的樣貌。 

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對於「大規模影響力」

的定義，即「透過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逮捕、拘禁、酷刑等行為的場所」，

該地符合此標準，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國家檔案】 

 

檔號：A305000000C/0044/376.05/7124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反情報隊調配運用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2 年 02 月 04 日~民國 44 年 05 月 10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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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A305000000C/0048/378/2629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保防法令規章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6 年 09 月 04 日~民國 48 年 06 月 05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A305000000C/0044/378/2629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保防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4 年 05 月 18 日~民國 44 年 08 月 23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C1025331401/0057/000001/004 

全宗名：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案名：偵理大陸情報員張清潔潛赴金門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反情報總隊 

媒體型式： 紙本      數量： 1 卷 

 

檔號：C1025331401/0057/000001/005 

全宗名：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案名：偵理大陸運輸船漂流至金門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反情報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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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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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此為建物，此為建物正面入口由軍方加設的水泥牆堵，可能有遮蔽外人看見

內部情況的隱蔽效果（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此為軍方於大廳處興建的水泥牆堵，為傳統金門民居所無之結構，用意在於

使路過者無法直視空間內部活動狀況。（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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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為一落四攑頭加疊屋，現況均已成為頹屋（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其 他

圖 資

及 說

明 

無 

 

  



56 

（2）內政部調查局金門聯絡站 

歷史場址

名稱 
內政部調查局金門聯絡站舊址 

昔日用途 審訊、辦公、行政，使用年份約為 1951 至 1975 年。 

今日名稱 珠浦基督會教堂牧師樓與後方平房。 

今日用途 民用 

位置或地

址 
24°26'01.9"N 118°19'04.1"E，金城鎮珠浦北路 30 號。 

定著土地

地號 
金城鎮城西段 648 號_(私有地) 

定 著 土

地面積 
1468.97 平方公尺_(建物狀況良好，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建 造 物

及 附 屬

設施 

該區域現為三層樓建築物，作為牧師樓使用。該建物最早於 1934 年建成，

曾為日軍與國軍先後占用，爾後為調查局長期使用。原建物一度於 2003 年

被指定為歷史建築。然而，由於建築物老舊，教會於 2005 年募資 500 萬元

進行重建，將其改建為三層樓建築，工程於 2006 年完成。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清查現有檔案，調查局最遲於 1951 年即設立金門聯絡站，作為中央派駐地

方的司法警察單位，該機構以金門縣政府「安全室」為據點，對當地的鄉

鎮、村里、文教機構、生產單位及沿海漁民進行偵防與情報工作。一旦發

現有「叛亂」嫌疑者，調查局即派員進行逮捕、羈押及訊問，此地也成為當

時政治受難者被羈押與訊問的地點之一。 

 

根據《壽與國同：金門地區司法百年紀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署誌》

一書的記載，調查局最初進駐金門時並無專屬房舍，遂占用基督教會的場

地作為據點，後來陸續租用數間民房作為調查員的宿舍。查閱現有公開檔

案與地方志的資料，尚無法確定調查局進駐該地的具體日期。然而，對照

政治檔案，最遲於 1951 年偵辦美成輪方集盛等案件時，調查局金門聯絡站

已開始進行偵訊，隨後將涉案人員移送金門防衛司令部軍事法庭審判。 

 

關於調查局強佔教會牧師樓作為據點的情況，也在地方民眾的各類見證與

口述歷史中有所反映。金門本地教友呂瑞仁於 2015 年在《金門日報》投書

〈容我控訴〉中提到：「金城教會初設立時有小學，名為培德小學，國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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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來時，將其校園全數佔用為軍中茶室〈軍中樂園〉，教會旁邊的一棟兩

層樓也被當做調查局據點，教會前的庭園因拓寬道路，圍牆被迫拆遷自建，

且未收到徵收補償款…」，此段描述顯示，當時教會的空間同時被軍方與

司法警察部門占用。如今作為「牧師樓」的三層樓房，便是當年調查局金

門聯絡站使用的舊址。此事亦在訪談中得到世居當地且年逾八十的耆老證

實，其中部分耆老受訪時不願具名，僅表示曾於此處擔任工友，或負責為

調查局幹員與羈押者送餐。曾任南門里里長的耆老楊耀芸接受團隊訪問時

則具體指出，此處長期為調查局使用，直至 1970 年代才搬遷。 

 

又根據《金城鎮志》第 414 頁及 1992 年出版的《舊金門志》第 264 頁的記

載，調查局在此地駐留約二十年，至 1975 年（民國 64 年）才搬遷至的新

址。 

 

此地曾偵辦多起政治案件。例如，1951 年的美成輪方集盛案、李阿目、孔

丙丁、王瑞梨、張沛志、郭源華匪嫌案，均由調查局偵破與進行訊問；1959

年，金門縣漁會總務課長洪木川案（洪木川後病逝於綠島），以及 1970 年

爆發的金城國小校長王芳茗與金門縣金沙國小教導主任江漱清等多名文教

人員涉入的匪嫌案…均由調查局逮捕、羈押及偵辦，再移送金門防衛司令

部軍事法庭或台北的軍法處、軍法局進行判決。此外，本機關還處理了大

量非軍人的當事者涉入的政治案件，當事者名單可參見報告末端的案件總

表。至於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建議國家人權博物館可進一步規劃專題研

究，以進行深入調查。 

 

調查局在金門的編制曾數次擴編與更名。此單位於 1956 年 6 月 1 日改隸司

法行政部（今法務部）而更名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80 年 8 月 1 日再隨

司法行政部更名為法務部而更名為法務部調查局。惟按照本章上述的命名

原則，此處以最早設立時的機關名稱來命名歷史場址。 

 

 

發

生

地

概

述 

 

該地自 1950 年代初期調查局進駐金門設立聯絡站後，成為進行行政、羈押

及訊問的重要空間。根據現有資料，該建築至少自 1951 年開始使用，直至

1975 年才停止使用並遷至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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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築原為金門基督教會所有，教會自 1900 年開始於金門進行傳教活動。

根據《金門教會史》記載：「教會牧師樓建於 1934 年，為磚造二層樓房，

當時為城區較大的建物之一，日治時期曾被日軍佔用，國軍進駐金門後又

被金防部軍醫單位佔用。」隨後，該建築轉由調查局使用，成為其羈押與

訊問的場所。 

 

基督教會在軍方佔用後曾被改作軍樂園等用途，直至 1960 年代才歸還教

會，重新作為禮拜場所。然而，牧師樓與後方倉庫等空間則一直由調查局

使用，直至 1975 年調查局搬遷後才交還給教會。 

 

目前，該地由教會使用，作為神職人員的居住及行政空間，並未對外開放。 

 

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對於「大規模影響力」

的定義，即「透過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逮捕、拘禁、酷刑等行為的場所」，

該地符合此標準，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地方志、機關志】 

 

金門縣志/ 金門縣政府社會教育館編. 金門政府. 1992. 

金城鎮志/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編.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2009.  

壽與國同 /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編.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2013. 

〈金門教會史〉。https://www.keepon.com.tw/km/fun/culture/church.htm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報紙】 

 

呂瑞仁，〈容我投訴〉。2015 年 3 月 3 日發表於金門日報。線上版可見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6/250390?cprint=pt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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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案件眾多，此處只舉出幾則相關案件） 

 

檔號：AA11010000F/0040/FA1.1/00021 

全宗名：法務部調查局 

案名：本局破獲美成輪方集盛、李阿目、孔丙丁、王瑞梨、張沛志、郭源華

匪嫌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0 年 11 月 25 日~民國 76 年 09 月 04 日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內政部調查局。 

 

檔號：B3750347701/0048/276.11/021 

全宗名：國防部軍法局 

案名：洪木川﹑洪安鎮﹑吳有福﹑張尚捷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8 年 04 月 17 日~民國 57 年 12 月 11 日 

 

檔號：A305000000C/0057/1352/8010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金防部防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6 年 12 月 06 日~民國 57 年 11 月 06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60 

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兩層樓建物興建於 1934 年，曾於 2003 年指定為歷史建物，但 2005 仍因屋

況老舊而由教會募資 500 萬重建為三層樓建築，並於 2006 年完工，繼續作

為牧師樓使用。目前的三層樓建築，仍可見立面上標示「牧師樓 2006」紀

錄重建落成年代。（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8 月） 

其 他

圖資 

及

說

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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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 

歷史場址

名稱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 

昔日用途 審訊、辦公、行政，使用年份約為 1975 至 2005 年。 

今日名稱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第二辦公室 

今日用途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第二辦公室（自 2012 年後啟用） 

位置或地

址 
24.437066379142763, 118.31817269526098，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74 號 

定著土地

地號 
金城鎮祥瑞段 221 號_(公有地) 

定 著 土

地面積 
1132.49 平方公尺 

建 造 物

及 附 屬

設施 

西門里 16 鄰民權路 174 號_(建物狀況良好，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內政部調查局最遲於 1951 年設立金門聯絡站後，隨著人員逐步擴編，該單

位最終發展為福建省調查處。1956 年 6 月 1 日，調查局改隸司法行政部（今

法務部），該單位亦更名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 

 

此機關涉及侵害人權的事件主要分為兩方面：（1）1969 年，為了強化情治

系統，國家安全局組織了簡稱「金湯會報」的反情報工作會報。金門縣的

相關情治業務由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主持，該機構負責金門各情治單位的

業務協調與秘書工作，進而成為多起政治案件的導火線。自 1975 年以後，

「金湯會報」便定期在此舉行；（2）當認定涉有「叛亂」嫌疑者時，調查

員會將嫌疑人逮捕並羈押至此進行訊問，因此衍生出眾多政治案件。 

 

進一步確認涉有匪嫌者，調查員便進行逮捕和訊問工作。部分在此偵查或

偵訊的案件包括：1977 年杜世增案、1977 年杜世和案、1978 年楊錦章案、

1988 年烈嶼鄉民代表洪振浩案、1990 年榜林村不妥文字案等。 



62 

發

生

地

概

述 

該建築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地下一層設有隱藏的防空坑道。該建物自 1975

年至 2005 年間由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使用，之後閒置多年，直至 2012 年

由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第二辦公室進駐使用。 

 

目前該建築的外部結構基本維持原貌，但內部經過重新裝修並調整部分隔

間。過去用於羈押政治犯並進行訊問的設施位於一樓，相關房間部分仍存。

然而，2012 年整修過程中，部分押房之間的磚牆隔間被打通，以擴大房間

可用面積，且原有的多個押房獨立出口已被木板封閉。儘管如此，過去押

房房門的位置仍可肉眼辨識。 

 

目前，相關押房區域已改作「福建更生保護會」及「展售中心」等用途。 

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對於「大規模影響力」

的定義，即「透過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逮捕、拘禁、酷刑等行為的場所」，

該地符合此標準，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地方志、機關志】 

 

金門縣志/ 金門縣政府社會教育館編. 金門政府. 1992. 

金城鎮志/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編.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2009. 

 

【報紙】 

 

許峻魁，〈調查處舊址設高分檢第二辦公室〉。2012 年 4 月 11 日發表於金

門日報。可見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08157/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國家檔案】 

 

檔號：AA11010000F/0076/3/6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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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宗名：法務部調查局 

案名：金門地區金湯會報紀錄 77.2~81.9 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76 年 12 月 24 日~民國 81 年 09 月 29 日 

 

檔號：AA11010000F/0066/301/08590 

全宗名：法務部調查局 

案名：杜世增涉嫌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66 年 05 月 05 日~民國 66 年 07 月 12 日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檔號：A305400000C/0066/1571/4491-1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杜世和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66 年 10 月 04 日~民國 67 年 06 月 28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05400000C/0067/1571/4692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學生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67 年 06 月 08 日~民國 68 年 05 月 05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A11010000F/0077/3/63804 

全宗名：法務部調查局 

案名：洪振浩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77 年 03 月 03 日~民國 77 年 03 月 05 日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檔號：AA11010000F/0079/3/70506 

全宗名：法務部調查局 

案名：榜林村不妥文字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79 年 10 月 11 日~民國 79 年 10 月 11 日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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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USGS 美國地質研究所衛星圖,金門,1975 

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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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自入口進入建物後，一樓右側的走廊盡頭兩側，均為 1975 年後羈押政治犯

時的押房。（計畫團隊拍攝） 

 

昔日的押房今貌，作為「展示中心」之用。（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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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押房的獨立入口，現已木隔間封死。但仍可從牆面上識別出昔日押房

出入口位置。（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建築物今日外貌，一樓開放給民眾參觀，並設有金門地區司法檔案特展。 

（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其 他

圖資 

及

說

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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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防部反情報總隊偵訊室 

歷史場址名稱 國防部反情報總隊偵訊室 

昔日用途 審訊、辦公、行政 

今日名稱 民宅 

今日用途 民用 

位置或地址 24°25'55.6"N 118°18'55.7"E 

定著土地地號 金城鎮天后宮段 226 號_(建物狀況良好，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定著土地面

積 
603.99 平方公尺 

建造物及附

屬設施 

一棟出龜二層洋樓 

南門里 28 鄰光前路 ２９巷 ５號_(建物狀況良好，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述 

國防部總政治部於 1954 年 7 月開始規劃，參考美軍陸軍反間諜軍團

（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簡稱 CIC）的編制模式，從各戰鬥團及情

報單位中遴選 300 名軍官，經過三個月的專業訓練後，於 1955 年正式

成立反情報隊。該隊由總政治部統一指揮，成為由中央派駐金馬「前線」

的直屬政工機構。自此，反情報隊成為金門地區偵辦大量政治案件的主

要機構，逮捕與審訊對象多為軍人背景的政治犯，但也涉及少數的難胞、

義胞、對岸漁民及金門地區的非軍職民眾。此後，該單位又擴編為「反

情報總隊」。 

 

在 1950 年代初期，由於軍方尚未在金門興建獨立建築，因此大多依賴

租用或強制徵用民房來解決空間需求。根據政治受難者的敘述與檔案紀

錄，最遲在 1961 年，反情報隊的偵訊地點已遷至後浦街區的許文言洋

樓。 

 

根據當時為陸軍 19 師砲兵 74 營 2 連少尉觀測官的政治犯施明德所述，

1962 年他在烈嶼擔任觀測官時，因被認定為異議分子，散播自由思想

而遭逮捕，並被送至洋樓偵訊一個月後移送台灣警備總部，當時囚禁的

房間為反情報隊的 203 室。同案被捕的還有陸軍 19 師 55 團勤務連少

尉排長張茂雄。施明德在後來的訪談中也指出：「這座作為白色恐怖代

表性建築的洋樓應盡量保留」。此外，根據政治檔案顯示，反情報隊涉

及大量的政治案件逮捕與偵訊，並按年製作審理清單呈報給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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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點在 1960 至 1970 年代間仍有偵辦政治案件的紀錄。由於此洋樓

於 1987 年歸還原物主，使用時間最遲不會晚於 1987 年。 

 

反情報隊的成立，主要為應對金門前線特殊的軍事局勢，對當地的政治

案件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於該機關的歷史與相關場址的調查，有助於深

入理解金門在威權時期的統治模式，並為整體戒嚴時期的機構運作提供

關鍵的歷史背景。 

發 生

地 概

述 

 

此洋樓於 1934 年由僑居新加坡的許文言興建，為兩層樓的出龜蕃仔樓，

兩側各有一條護龍。日軍佔領時期，此地曾作為日本慰安所。軍方進駐

後，許文言洋樓曾被徵用為聯勤招待所，此間可能有多個空間交由反情

報隊作為羈押、偵訊之用。1987 年後歸還原物主，1993 年時出租作為

旅社「金滿樓」。此地現在為許多承租戶使用之私人空間，未得民眾允

許的情況下，難以進入調查房間內部狀況。 

建 議 審

定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對於「大規模影響

力」的定義，即「透過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逮捕、拘禁、酷刑等行為

的場所」，該地符合此標準，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產 

■無 

□有 

參 考

資料 

 

【報紙】 

 

中央社，〈遭偵訊洋樓將拆 施明德盼保留〉。2012 年 7 月 19 日中國

時 報 ， 見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720000512-

260102?chdtv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金門瞭望》光陰流水 施明德金門往事並不如煙〉。2024 年 1 月 19

日發表於金門日報，見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563036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李金槍，〈許文言洋樓擬以容積移轉處理〉。2013 年 8 月 21 日發表於

金門日報，見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28050/（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國家檔案】 



69 

 

檔號：C1025331401/0057/000001/001 

全宗名：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案名：偵理施明德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反情報總隊 

 

檔號：C1025331401/0055/000001/003 

全宗名：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案名：反情報總隊辦理案件報告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5 年 06 月 26 日~民國 55 年 06 月 26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反情報總隊 

 

檔號：A305000000C/0044/376.05/7124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反情報隊調配運用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2 年 02 月 04 日~民國 44 年 05 月 10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A305000000C/0048/378/2629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保防法令規章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6 年 09 月 04 日~民國 48 年 06 月 05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A305000000C/0044/378/2629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保防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4 年 05 月 18 日~民國 44 年 08 月 23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C1025331401/0057/000001/004 

全宗名：再生補破網拍賣有限公司 

案名：偵理大陸情報員張清潔潛赴金門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民國 57 年 05 月 0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反情報總隊 

媒體型式： 紙本      數量：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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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

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地 籍 範

圍 

圖 與 說

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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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狀 照

片 

與說明 

  

 

 

建築物外觀現貌（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其 他 圖

資 

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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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武揚鐵血莊 

歷史場址名稱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武揚鐵血莊 

昔日用途 審訊、關押 

今日名稱 庫房 

今日用途 軍用 

位置或地址 24.455848818363854, 118.41847472781349 

定著土地地號 金湖鎮南雄段１２２－２號_(公有地) 

定著土地面

積 
9568.5 平方公尺_(殘留建築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建造物及附

屬設施 

一層樓建築群，內部設置數十組個人監舍（混凝土監舍與山洞開鑿監

舍），建物狀況保持良好，早年的「水牢」等設施也保存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述 

關於此空間的具體興建年份，目前尚未有公開的相關檔案。然而，根據

政治檔案中的線索，推測該機關可能於 1960 年代已經完成建設。此外，

參考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於 1970 年拍攝的衛星空照圖，該建築已

在此圖中顯現。因此，根據現場探勘和空間形式的分析，推測該建築於

1960 年代落成是合理的論斷。 

 

該地點是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工人員與國防部情報局派駐金門的中

央直屬政工人員共用的偵訊空間。自 1949 年 12 月 1 日金門防衛司令

部成立以來，該機構便設有政治部（編制官佐 46 員，士兵 4 名）和軍

法處（官佐 9 員，士兵 1 名）。隨後，該機關人員逐步擴編，並於 1955

年 1 月改制，成為僅次於作戰部和補給部的第三大次級機關。1951 年

10 月 1 日，政治部直屬於司令官室，主任由少將擔任，各科科長則由

上校擔任。政治部是「戰地政務實驗」體系下金門地方層級最高的情治

保防單位。 

 

此外，國防部情報局也在此地設有情報機構。根據 1971 年紀錄，金門

工作站的基本編制包括 8 名成員和 22 名聯絡幹部，主要任務是蒐集對

岸情報，並對來到金門的義胞、難民、難胞進行偵訊。1979 年，該機構

更名為「情報訪問小組」，主要負責對大陸來台的反共義胞、漁民以及

曾赴匪區觀光探親後來台的過境人士進行情報訪問。此外，國防部情報

局派遣至對岸的「敵後工作人員」若失風被捕，在返回金門後也會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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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訊問，並可能進而演變為政治案件。例如，國防部情報局金門站

准尉情報員洪清德便曾於此地接受偵訊。 

 

在「以軍領政」的戰地政務實驗編制下，軍方的政工體系成為金門威權

時期主要的逮捕、羈押與審訊機關之一，許多涉及軍人的政治案件都在

此地偵訊。然而，由於目前相關檔案仍然有限，未來期待通過國家檔案

局的持續徵集，進一步完善此空間的歷史資訊。 

發 生

地 概

述 

此地保存完整，堪稱此次研究調查計畫中所見保存最完善的羈押空間，

如過去的押房、水牢等設施都保存的相當完整。惟軍方對此地抱持保密、

低調的態度。關於後續要如何保存，有賴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主事單位能

持續與軍方溝通，共商出兼顧軍事機關特性與歷史意義的方案。 

 

建 議 審

定理由 

此處設施保存相對完整，是此次研究調查中保存狀況最佳的羈押空間之

一，包括過去的押房與水牢等設施均保存良好。然而，軍方對於該地抱

持保密和低調的態度，對外界的開放與揭露相對有限。關於該地後續的

保存與管理，建議國家人權博物館與相關主事單位應持續與軍方保持溝

通，尋求一個既能維護軍事機關特性，又能凸顯該地歷史意義的保存方

案，以達到兼顧國家安全與歷史記憶傳承的雙重目標。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產 

■無 

□有 

參 考

資料 

 

【國家檔案】 

 

檔號：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2 年 01 月 01 日~民國 45 年 12 月 31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05050000C/0019/1867/1 

全宗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案名：軍事情報局史要彙編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1 年 03 月 01 日~民國 70 年 06 月 30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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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AA65000000A/0107/600/001/0003/004 

全宗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案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撤銷有罪判決公告 

案由：公告受難者黃頂君等 1056 人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

暨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

撤銷。（撤銷公告名冊(一)序號第 722~974 號）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

資 

及 說

明 

 

USGS 美國地質研究所衛星圖,金門,1970 

地 籍 範

圍 

圖 與 說

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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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狀 照

片 

與說明 

 

  

照片為本案申請現勘調查後，由金防部提供圖資（2024 年 8 月）。 

其 他 圖

資 

及說明 

https://journal.ndhu.edu.tw/%E5%BE%9E%E7%89%B9%E9%81%A3%E

5%85%B5%E5%88%B0%E5%A4%A7%E5%AD%B8%E6%95%99%E6

%8E%88%E2%94%80%E2%94%80%E5%90%B3%E9%B3%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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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空間 

（1）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後浦南門） 

歷史場址

名稱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後浦南門） 

昔日用途 羈押 

今日名稱 民宅 

今日用途 
民用。房屋本身大致保持原有結構，但內部結構已多頹圮，且為後續使用之

民眾改造過。 

位置或地

址 
24°25'50.4"N 118°19'00.0"E 

定著土地

地號 
金城鎮城南段 766 號_(私有地) 

定著土

地面積 
566.16 平方公尺 

建造物

及附屬

設施 

南門里 7 鄰民族路 780 巷 3 弄 7 號_(殘留建築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佌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自 1949 年 12 月 1 日金門防衛司令部成立以來，即設有軍法處，編制員額為

官佐 9 人，士兵 1 人。至 1951 年 10 月 1 日改制後，軍法處進一步調整為軍

法組。此後，該機關成為金門地區處理本地政治案件的主要審判機構。 

 

1950 年代初期，軍方尚未在金門興建獨立的建築，因此大多透過租用或強

制徵用民房的方式來解決空間問題。此地，即為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看守

所舊址，為當時無人居住的「落蕃」空屋。根據曾任南門里里長的耆老楊耀

芸表示，該建築內部曾經過改造，透過加設木造隔間劃分出多個獨立押房。

楊耆老在其見證中也提到，此處羈押的人犯與因刑事案件被拘留者不同，主

要為因「思想問題」或「思鄉緣故」而被捕者，即當時所稱的「匪諜嫌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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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空間主要作為等候審判的地點。當政治犯準備宣判時，金門防衛司令部警

保組會派員將其押送至鄰近城隍廟段的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事法庭進

行宣判。根據判決結果，依次安排移送至金門新生隊（匪嫌犯）、台灣或綠

島（判處徒刑的叛亂犯），或刑場（判處死刑的叛亂犯）。 

 

此處羈押而等候判決的政治受難者眾多，包括 1954 至 1955 年政治案件高

峰期的大多數被捕者都曾囚禁於此處。如 1955 年的李九利等案、楊忠揚等

案、黃瓊林等案案，與眾多裁定感訓「匪嫌犯」的受難者都曾羈押於此。待

位於太武山營區的軍法處軍事法庭落成後（推估於 1950 年代後期至 1960 年

代初期），此地便棄置不用。 

 

 

 

此空間為等候審判的地點。若政治犯準備宣判時，曾會由金門防衛司令部警

保組派員，將政治犯押送至鄰近城隍廟段的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事法庭

宣判，並且依照判決結果，準備移送金門新生隊（匪嫌犯）、台灣或綠島（判

處徒刑的叛亂犯）、刑場（判處死刑的叛亂犯）。 

發

生

地

概

述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行政、

司法等體制進行判決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對於「大規模影響力」

的定義，即「透過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審判等行為的場所」，該地符合此

標準，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國家檔案】 

 

檔號：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全宗名：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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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2 年 01 月 01 日~民國 45 年 12 月 31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81/381 

全宗名：國防部軍法局 

案名：黃瓊林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12 月 23 日~民國 46 年 03 月 11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軍法局 

 

檔號：A305050000C/0043/0471.12/8010 

全宗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案名：金防部肅奸工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10 月 17 日~民國 47 年 07 月 1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情報局 國防部保密局 

 

檔號：A305000000C/0043/1571/44803053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黃良盛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05 月 15 日~民國 46 年 01 月 15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二落）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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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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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屋已被頹屋整建，殘留一落四攑頭的殘跡。（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其 他

圖資 

及

說

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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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事法庭（光前路） 

歷史場址

名稱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事法庭（光前路） 

昔日用途 宣判、拍攝槍決者生前照 

今日名稱 民宅 

今日用途 民用（原建物已拆除，改建為鋼筋混凝土之樓房） 

位置或地

址 
24°26'01.0"N 118°18'57.9"E 

定著土地

地號 
金城鎮城隍廟段 730 號_(私有地) 

定著土

地面積 
70.15 平方公尺 

建造物

及附屬

設施 

西門里 5 鄰莒光路 １６９之５號_(已改建，史料保存範圍無)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自 1949 年 12 月 1 日金門防衛司令部成立以來，即設有軍法處，編制員額為

官佐 9 人，士兵 1 人。至 1951 年 10 月 1 日改制後，軍法處進一步調整為軍

法組。此後，該機關成為金門地區處理本地政治案件的主要審判機構。 

 

1950 年代初期，軍方尚未在金門興建獨立的建築，因此大多透過租用或強

制徵用民房的方式來解決空間問題。此地，即為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軍事

法庭舊址，據本地耆老口傳為一大型民宅。民宅的正廳作為軍事法庭，而兩

側攑頭的房間則為軍法人員宿舍。  

 

此空間作為宣判判決結果的地點。政治犯準備宣判時，金門防衛司令部警保

組會派員將其押送至此地。根據判決結果，若判處死刑者則會在此拍攝槍決

前的「生前照」。接著，槍決者會全身繩縛，背後插上「亡命台」，由軍樂

隊開道，由此地出發行經總兵署前之中正台、金門縣政府（今日商會）、最

後走至後浦郊外的大坑溝刑場槍決。 

 

此處判決案件甚多，尤其是 1954 至 1955 年政治案件高峰期的當事者，泰半

都曾囚禁於此處。包括 1955 年的李九利等案、楊忠揚等案、胡正明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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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多案件都在此宣判。待位於太武山營區的軍法處軍事法庭落成後（推估

於 1950 年代後期至 1960 年代初期），此地便棄置不用。 

發

生

地

概

述 

根據多名耆老的回憶，此地原為兩落大厝，軍事法庭的正廳入口外牆曾貼有

大量花磚。對照 1958 年的空拍圖，確實可以確認這兩落大厝的存在。此外，

於政治犯槍決前所拍攝的生前照中，亦可見正門兩側的花磚立面。 

 

然而，該舊建物已被拆除，並改建為約三至四層樓高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現

作為民宅與商業用途（一樓），舊貌已不復存在。此地對街即為本地知名的

小吃店「永春廣東粥」。 

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行政、

司法等體制進行判決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國家檔案】 

 

檔號：AA05000000C/0042/12P18003/1 

案名：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2 年 01 月 01 日~民國 45 年 12 月 31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81/381 

全宗名：國防部軍法局 

案名：黃瓊林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12 月 23 日~民國 46 年 03 月 11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軍法局 

 

檔號：A305050000C/0043/0471.12/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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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宗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案名：金防部肅奸工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10 月 17 日~民國 47 年 07 月 1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情報局 國防部保密局 

 

檔號：A305000000C/0043/1571/44803053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黃良盛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05 月 15 日~民國 46 年 01 月 15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AA05000000C/0044/1523/085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李善才受刑人資料袋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4 年 09 月 30 日~民國 88 年 08 月 13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 國防部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二落）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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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現場已改建成連棟三層樓街屋（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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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圖資 

及

說

明 

  

黃瓊林、施性從槍決前之生前照，可見到軍事法庭前方外牆的花磚，與軍方

貼設的標語。見檔號：B3750187701/0043/1571.3/1111/49/006，全宗名：國防

部軍務局，案名：非法顛覆案，案由：黃君等叛亂案，檔案產生日期：民國

44 年 02 月 16 日，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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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忠揚、陳贊名、吳海潮、黃水順、楊青登、廖奇輝於槍決前在此地拍攝的

照片。見檔號：B3750187701/0043/1571.3/1111/49/006，全宗名：國防部軍務

局，案名：非法顛覆案，案由：黃君等叛亂案，檔案產生日期：民國 44 年

02 月 16 日，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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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組與軍事法庭（太武山營區） 

歷史場址

名稱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組與軍事法庭（太武山營區） 

昔日用途 羈押、判決 

今日名稱 庫房與女兵寢室 

今日用途 軍事用途 

位置或地

址 
24.454845785951676, 118.41137997931044 

定著土地

地號 
金湖鎮太湖段 711-1 號_(公有地) 

定著土

地面積 
217494.07 平方公尺 

建造物

及附屬

設施 

一層樓合院型建築群_(建物狀況良好，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自 1949 年 12 月 1 日金門防衛司令部成立以來，即設有軍法處，編制員額

為官佐 9 人，士兵 1 人。至 1951 年 10 月 1 日改制後，軍法處進一步調整

為軍法組。此後，該機關成為金門地區處理本地政治案件的主要審判機構。 

 

1950 年代初期，軍方尚未在金門建設專門的軍事設施，大多依靠租用或強

制徵用民房來解決辦公及審判空間的需求。根據檔案紀錄，國防部參謀總長

彭孟緝於 1956 年向總統蔣介石建言應加速完成太武山地下坑道建設，該坑

道在 1958 年「八二三」砲戰期間發揮了重要的防衛作用。隨後，包括軍法

處在內的軍事機關陸續計畫遷至太武山營區。團隊查閱現有檔案，尚未找到

軍法處建築確切落成的紀錄，但對照相關政治案件的判決紀錄，推測其新建

築應於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完工，之後軍法處與軍事法庭遷入該處。 

 

此建築為專門提供軍法處使用而設計，結構相對完善。前方的空間為軍法人

員的辦公地點及宿舍，其中一間房間被設置為軍事法庭；後方的半掩體空間

則作為押房使用。 

 



88 

1960 年代後，金門地區大部分政治案件均在此地宣判。例如，1964 年 5 月

20 日宣判的印僑黃得意案、1965 年 4 月 6 日判決的陸軍姚祈明「中國人民

救國同盟」案、1969 年 3 月 30 日的張盈科案，以及 1973 年判決的陸軍郭

庸案……均在此地審理。至 1980 年代，該建築已不再作為軍法處使用，軍

法處與軍事法庭遷至後湖。 

發

生

地

概

述 

此地為獨立建物，前方為一層樓建物，但後方山坡處則有半掩體建物作為押

房。目前建物前方的一層樓建物作為女兵寢與庫房；後方半掩體建物的部分

則呈現荒廢狀態，惟過去作為限制犯人活動的門與鐵網都仍存在。 

 

此地目前仍為軍方使用。因此團隊雖有進入內部探查，但只能以軍方提供的

相機記錄，且最後由軍方提供給予的照片。 

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行政、

司法等體制進行判決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國家檔案】 

 

檔號：A305400000C/0053/1571/4480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黃得意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2 年 06 月 20 日~民國 53 年 08 月 07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05400000C/0054/1571/7529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陳映蘭、姚祈明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4 年 02 月 05 日~民國 56 年 04 月 13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05400000C/0058/157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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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張盈科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8 年 02 月 04 日~民國 58 年 11 月 10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05400000C/0061/1571/0742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郭庸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61 年 11 月 10 日~民國 63 年 06 月 27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USGS 美國地質研究所衛星圖,金門,197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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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建物今日外觀（202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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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押房一景（2024 年 8 月） 

 

 

押房間之連接通道（2024 年 8 月） 

軍法處暨看守所，後期改作女兵寢室，現為庫房。 

照片為本案申請現勘調查後，由金防部提供圖資。 

其 他

圖資 

及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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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場空間 

（1）後浦大坑溝刑場 

歷史場址

名稱 
後浦大坑溝刑場 

昔日用途 行刑 

今日名稱 金城公有停車場與荒地 

今日用途 公用（已改建） 

位置或地

址 
24°25'59.3"N 118°19'16.2"E 

定著土地

地號 
金城鎮祥安段 936 號_(公有地) 

定著土

地面積 
634.79 平方公尺 

建造物

及附屬

設施 

無_(無建築遺構，史料保存範圍無)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根據現有檔案統計，金門地區政治案件的高峰期集中在 1954 年與 1955 年，

此期間有大量政治犯被判處死刑。當時金門防衛部軍法處的軍事法庭仍設於

後浦街區，槍決前會舉行當地俗稱為「遊街」的儀式。槍決儀式由軍樂隊吹

奏小喇叭開道，政治犯背後插上「亡命牌」，全身繩縛，從軍事法庭大門出

發，途經總兵署前的「中正台」、金門縣政府（今金門商會）等地，最後抵

達當地農地與墓區，亦即大坑溝刑場，進行槍決。 

 

槍決過程中，軍方鼓勵民眾圍觀，似有「殺雞儆猴」之意。根據訪談資料，

曾任南門里里長的耆老楊耀芸及其他匿名耆老表示，當時許多民眾相信，若

撿拾槍決後政治犯染血的繩索，並綁在孩童手腕上，可以治療孩童的「著猴

邪」（即過於瘦弱的症狀）。此傳統使得「遊街」儀式在當地民眾的集體記

憶中留下深刻印象。 

 

大坑溝刑場是多起政治案件的槍決地點，如 1955 年 1 月 10 日槍決的黃瓊

林、施性從，以及 1955 年 7 月 21 日槍決的楊忠揚、陳贊名、吳海潮、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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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楊青登、廖奇輝，和 1955 年 10 月 29 日槍決的李九利等受難者，均在

此地遭到處決。 

 

根據檔案記載與當地居民的回憶，金門防衛司令部將軍法處遷至太武山營區

後，「遊街」儀式便不再舉行，大坑溝刑場也隨之停用。然而，該地仍留存

在許多居民的集體記憶中，被視為一個陰氣較重的地方，甚至只有少數如天

主教會等機構願意在此設立據點。金門居民老楊（應為縣府員工）在〈《金

門憶往》北門大溝〉一文中也記載了其工作地點鄰近大坑溝的經歷，並提到

當地流傳的關於刑場的種種靈異傳聞，「常常聽同事說後面的一條大水溝是

日據時代及戒嚴時期的刑場，尤其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事件並不輸二二八事

件，冤枉無辜致死不在少數；而大水溝的後面森林則是清朝時代的亂葬崗，

因此孤魂野鬼特別多，沒事不要到處亂跑…」、「值夜對一些同事確是苦差

事，因為見鬼的事情頻頻在耳根圍繞，他們一夜與鬼相鬥，翻來覆去總是睡

不好覺，心中總有一顆大石頭壓迫，要喊出話來卻在喉結上，直到東方肚白

才昏昏欲睡，這就是俗稱的鬼壓床；…他們一夜躲在棉被聽各種奇奇怪怪的

敲門聲，總是希望。這些民間言談雖然無法作為歷史事實的客觀佐證，但顯

示出大坑溝刑場在當地居民集體記憶中的特殊意涵。 

 

 

發

生

地

概

述 

此地過去位於後浦街區的郊區，人煙稀少，地勢低窪且有小水渠流經，故得

名為「坑」與「溝」。此地自清代起即為墓園。耆老楊耀芸指出，槍決地點

的後方曾是墓園，且有一座特別大的墓，如今已不存。然而，根據 1958 年

的空拍圖，仍可清楚辨識出該大墓的位置。由於此地作為刑場，起初缺乏房

舍，大多數民宅與商家不願在此設立。其後，此地主要被作為停車場使用。

根據〈金門憶往：北門大溝〉一文記載，某次動土時，縣長曾率領一級主管

及金城鎮鎮長、鎮代主席等前來虔誠敬拜，並指示應該安撫無主孤魂，以示

敬意。 

 

此地曾保留部分半地下化的軍事營舍，根據建築上的記載，應為 1960 年代

停止作為刑場用途後所建。在本計畫的調查過程中，該地正進行都市更新工

程，目前已完全整平，原本殘留的軍事遺址亦已全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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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審 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行政、

司法等體制進行執行（槍決）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

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報紙】 

 

老楊，〈《金門憶往》北門大溝〉。2003 年 12 月 13 日發表於金門日報。

線 上 版 可 見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4/33008?cprint=pt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國家檔案】 

 

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81/381 

全宗名：國防部軍法局 

案名：黃瓊林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12 月 23 日~民國 46 年 03 月 11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軍法局 

 

檔號：A305050000C/0043/0471.12/8010 

全宗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案名：金防部肅奸工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10 月 17 日~民國 47 年 07 月 1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情報局 國防部保密局 

 

檔號：A305000000C/0043/1571/44803053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黃良盛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3 年 05 月 15 日~民國 46 年 01 月 15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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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地 籍

範圍 

圖 與

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現 狀

照片 

與 說

明 

 

（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原址大溝渠地形於 113年工程整建時一度重現，整體過程中尚可見部分 1960

後興建之地下化軍事遺址殘跡。後續因持續整地，目前已全數成為平坦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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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圖資 

及

說

明 

 

黃瓊林、施性從槍決時的照片，依稀可見耆老口中所說背後地勢稍高處的樹

林與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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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忠揚、陳贊名、吳海潮、黃水順、楊青登、廖奇輝等人槍決時的照片，可

以看到眾多耆老口中所說背後插設的「亡命牌」。台灣地區的政治犯槍抉擇

未見此俗。見檔號：B3750187701/0043/1571.3/1111/49/006，全宗名：國防部

軍務局，案名：非法顛覆案，案由：黃君等叛亂案，檔案產生日期：民國 44

年 02 月 16 日，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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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蘭石頭後刑場 

 

歷史場

址名稱 
中蘭石頭後刑場 

昔日用

途 
行刑 

今日名

稱 
農地 

今日用

途 
民用 

位置或

地址 
24°27'39.8"N 118°23'14.2"E 

定著土

地地號 
金沙鎮擎天段 1048 號_(私有地) 

定 著

土 地

面積 

752.25 平方公尺 

建造

物及

附屬

設施 

現為空曠草原，飼養牛隻，只有少數居民堆置之貨櫃屋與鐵皮工寮。 

_(無建物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遷至太武山後，政治犯的槍決不再採取「遊街」的形式，

而是改在人跡罕至的地點執行。此時的刑場多分布於村落周圍的空曠地區，且

這些刑場通常兼具靶場功能。 

 

該地區發生的代表性案件之一為 1963 年 5 月 23 日判決、同年 7 月 13 日執行

槍決的阮亞鳳案。阮亞鳳為福建漁民，其兄長阮亞龍曾在國軍撤退時被強制徵

用至烈嶼，阮亞鳳因家鄉無親人，於 1957 年 5 月 30 日半夜利用竹筏自沙波

尾逃亡，次日中午抵達小金門湖下。之後他被移送至漁民招待所，囚禁於新生

隊 20 餘天，1958 年轉送台北市保安司令部看守所，經五次訊問無罪證後送回

金門，並在聯合國校等單位擔任工友。然而，由於經常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及抱

怨工作待遇和住宿環境，他於 1961 年被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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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後浦教會附近的地點進行訊問。最終，他被控為共產黨間諜，判處死刑，

並於金門執行槍決。 

 

根據檔案記載，阮亞鳳於 1963 年 7 月 13 日被送往名為「中蘭刑場」的地點槍

決，相關檔案清楚記錄了執行前後的情況。 

 

由於金門地區的政治檔案收集尚不完全，且在金門執行死刑的案件中，較少有

清楚記載刑場位置的紀錄，阮亞鳳卷宗中對刑場名稱的指認屬罕見案例。推測

仍有其他案件在該刑場執行，未來隨著檔案局進一步徵集金門地區的政治檔

案，將有機會發掘更多相關事證。 

發

生

地

概

述 

 

經本團隊訪查中蘭村 80 歲以上的耆老，多位受訪者均能明確指認刑場位置，

該地位於當地俗稱「石頭後」的地點。該地名源於村落後方有一處地勢較高的

大石，刑場位置位於此緩坡後方。此地距離村落中心約 500 公尺，日常作為靶

場使用，有時亦作為槍決犯人的場所。現今，該地區已鋪設簡易水泥路面，部

分區域由村民用作飼養牛隻之地，並有局部區域搭建鐵皮工寮及貨櫃屋。 

 

建

議

審

定

理

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行政、

司法等體制進行執行（槍決）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國家檔案】 

 

檔號：A305400000C/0051/1571/7121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阮亞鳳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0 年 05 月 25 日~民國 52 年 07 月 30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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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A305000000C/0053/378.1B/7421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陸軍防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39 年 06 月 19 日~民國 64 年 02 月 06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檔號：A305000000C/0053/378.1/6015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國防部防諜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9 年 10 月 19 日~民國 56 年 06 月 0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

史

圖

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地

籍

範

圍 

圖

與

說

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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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狀

照

片 

與

說

明 

 

 

（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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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圖

資 

及

說

明 

 

阮亞鳳槍決前之照片。見檔號：A305400000C/0051/1571/7121，全宗名：國

防部陸軍總司令部，案名：阮亞鳳叛亂案，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0 年 05 月

25 日~民國 52 年 07 月 30 日，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

部。 

 

反 共 義 士 阮 亞 鳳 , 中 央 社 攝 , 四 十 六 年 六 月 一 日

https://www.phototaiwan.com/Product?ImgID=19570601000300&ImgSubID=195

706010003000000 

 

https://www.phototaiwan.com/Product?ImgID=19570601000300&ImgSubID=195706010003000000
https://www.phototaiwan.com/Product?ImgID=19570601000300&ImgSubID=19570601000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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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斗門刑場 

歷史場址名

稱 
1950 斗門刑場 

昔日用途 行刑 

今日名稱 農地 

今日用途 民用 

位置或地址 24°28'46.1"N 118°24'16.8"E 

定著土地地

號 
金沙鎮斗門劃段 303 號_(私有地) 

定著土地

面積 
1640.18 平方公尺 

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 
無_(無建物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

述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遷至太武山後，政治犯的槍決不再採取「遊街」的形

式，而是改在人跡罕至的地點執行。此時的刑場多分布於村落周圍的空曠

地區，且這些刑場通常兼具靶場功能。 

 

該地區發生的代表性案件之一為 1964 年 5 月 20 日判決、同年 7 月 14 日

執行槍決的黃得意案。黃得意為家族「落蕃」印尼後又返回金門的華僑，

歸來時曾受到保防檢驗，爾後任期擔任金門社會教育館工友。但由於監控

紀錄中認為他不時發表左傾言論，並在金門山外復興路環球百貨店側巷及

該店窗緣上散播批判時局之字條等情況。法行政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歸

結為在童年就讀印尼蘇門答臘省先達埠赤色華僑中學附小時受到校內左

傾教師影響之故，因而將其逮捕，送往後浦教會附近的據點羈押訊問。最

終，他被控為共黨間諜，判處死刑，並於金門執行槍決。 

 

黃得意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同時牽連了為其作保的相關人士。根據金門居

民黃國泰在其發表的〈退休感言〉一文中提到：「當時社教館有位工友陳

金波準備赴台報考士官學校，該職缺由黃得意遞補。因新進人員必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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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手續，黃得意的父親黃振發多次懇求我為其子

作保，擔心其子無法保住工作。我出於同情，毫不知情地答應作保。然而，

黃得意上任後，並無任何可疑行為，卻在數日後遭檢調單位逮捕，並被控

為『匪諜嫌犯』，最終移送防衛部軍法組判刑處決。回顧一個歸僑少年，

在經歷千辛萬苦從印尼返鄉定居，竟然會被控涉嫌傷害國家安全，並遭判

極刑，令人不解。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政府認定我們這兩位聯保人違反

了『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辦法』第十一條第三款，並依此規定將我們『休

職一年』，這突如其來的災禍，讓人憤怒難平…。」此事清楚顯示，在金

門地區的政治案件審理過程中，聯保人經常因為被牽連而成為隱形受害

者。黃國泰因牽連而提出的復職陳情文件，現已被典藏於國家檔案中，進

一步證實其證詞的真實性。 

 

根據檔案記載，黃得意於 1964 年 7 月 14 日被送往名為「斗門刑場」的地

點槍決，相關檔案清楚記錄了執行前後的情況。 

 

由於金門地區的政治檔案收集尚不完全，且在金門執行死刑的案件中，較

少有清楚記載刑場位置的紀錄，黃得意卷宗中對刑場名稱的清楚指認屬罕

見案例。推測尚有其他案件在該刑場執行，未來隨著檔案局進一步徵集金

門地區的政治檔案，將有機會發掘更多相關事證。 

 

發

生

地

概

述 

該地點位於斗門聚落外圍，距離村落約一公里。過去該地區作為靶場使用，

並兼作刑場。1992 年戰地政務解除後，該地曾進行土地重劃和重新整地，

使得原本略為崎嶇的地形得到部分平整。今日，斗門刑場仍保留有當年軍

方建設的擋土牆，其餘平整區域則已被用來種植高粱等作物。 

建議審

定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行

政、司法等體制進行執行（槍決）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色恐怖

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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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報紙】 

 

黃國泰，〈退休感言〉。2003 年 1 月 9 日發表於金門日報。線上版可見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4/31444?cprint=pt （2024 年 8 月 15

日查詢） 

 

【國家檔案】 

 

檔號：A305400000C/0053/1571/4480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黃得意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2 年 06 月 20 日~民國 53 年 08 月 07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71020000A/0054/821.6/1 

全宗名：金門縣政府 

案名：平時考核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3 年 09 月 05 日~民國 54 年 11 月 11 日 

檔案產生者：金門縣政府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史圖

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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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範

圍 

圖與說

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現狀照

片 

與說明 

   

 

現場僅存一道擋土牆，其餘已整理為農地使用。（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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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圖

資 

及 說

明 

 

黃 得 意 於 斗 門 刑 場 槍 決 的 生 前 、 死 後 照 片 。 見 檔 號 ：

A305400000C/0053/1571/4480。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案名：黃

得意叛亂案。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2 年 06 月 20 日~民國 53 年 08 月 07

日。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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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訓空間 

（1）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新生隊 

歷史場址名稱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新生隊 

昔日用途 羈押、與感訓者的囚禁執行地點 

今日名稱 民宅 

今日用途 民用，閒置廢棄 

位置或地址 24°25'51.0"N 118°18'52.5"E 

定著土地地號 金城鎮天后宮段 623 號_(私有地) 

定著土地面

積 
273 平方公尺 

建造物及附

屬設施 
民宅_(殘留建築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述 

根據 1953 年《金門防衛部沿革史》記載，當時在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

下編制有「新生隊」，專門負責對已裁定感訓的「匪嫌犯」及尚未正式

判決但被認為有必要進行感化的個體（如難胞、義胞及部分戰俘）進行

集中管理與感訓。而在 1956 年後，該單位改組為「陸軍金門防衛司令

部新生總隊」。 

 

由於「新生隊」羈押的多為未經正式判決程序的「匪嫌犯」，雖然可以

在相關組織沿革中找到其編制的紀錄，但目前國家檔案局所徵集的相關

檔案中，對於金門地區「匪嫌犯」的檔案典藏仍十分有限，致使本調查

團隊難以完整掌握所有「新生隊」成員名單。 

 

然而，部分政治檔案（尤其是涉及義胞、難胞的案件）仍有關於「新生

隊」的紀錄。例如，在阮亞鳳的案件中，他從對岸划船抵達烈嶼尋找兄

長後，即開始接受政工人員的調查，並被送至新生隊羈押約二十餘天，

隨後被轉送至台北市青島東路的保安司令部看守所。這些紀錄顯示新生

隊具有羈押和調查身分的功能。 

 

此外，民間對於「新生隊」的見證資料也相對豐富。曾任南門里里長的

楊耀芸清楚指出，該地是囚禁「思想有問題」的感訓者的場所。而金門



109 

耆宿陳滄江則多次就金門民眾於「新生隊」感訓的情況進行陳情。他在

2004 年發表的〈也是「風中的哭泣」──為金門政治受難者說句公道

話〉中提到：「去年我接受西園民眾黃合鞍老先生的『匪諜冤獄案』陳

情，他表示在五十年代，因為一時興起在公共汽車上用粉筆加上『人民』

兩個字，變成『人民公共汽車』竟然被軍方情治人員以『匪諜』押至南

門新生隊，莫名其妙的蹲了一年的苦牢，其間遭受到不人道的刑求造成

雙手一生的殘害，其後雖無罪釋放，軍方除了一紙判決書之外，毫無說

明被關理由也未給予分文補償，與黃合鞍老先生遭遇相似的何清區、吳

振聲⋯」。此類見證顯示，許多金門鄉親在毫無警覺的情況下，被冠上

「匪諜」罪名，遭逮捕並移送至「南門新生隊」及「明德管訓班」進行

處置。 

 

根據現有的檔案及民間訪談資料，「新生隊」推估主要運作於 1950 至

1960 年代。1970 年代後，無論是從現有檔案還是民間訪談，都未再發

現「新生隊」或「新生總隊」的運作紀錄。 

 

發 生

地 概

述 

 

該建築位於金門南門媽祖廟廣場側邊。根據本地耆老楊耀芸的敘述，此

屋原於 1930 年代作為榨油作坊，但由於屋主家族後來「落蕃」至南洋

未歸，1949 年軍方大規模進駐金門時，便徵用此屋作為「新生隊」使

用。期間，軍方對該建築的門窗及部分內部格局進行了改造，並在內部

搭建了木質隔間，以利感訓用途。目前，此建築處於閒置廢棄狀態，內

部的木質隔間已經毀壞，但整體結構仍大致保持完整。 

 

建議審定

理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符合「透過

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羈押、執行感訓的場所」，因此建議將其列為白

色恐怖歷史場址。 

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產 

■無 

□有 

參 考

資料 

【國家檔案】 

 

案名：金門防衛司令部沿革史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2 年 01 月 01 日~民國 4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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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產生者：國防部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305400000C/0051/1571/7121 

全宗名：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案名：阮亞鳳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50 年 05 月 25 日~民國 52 年 07 月 30 日 

檔案產生者：陸軍總司令部 金門防衛司令部 

 

檔號：AA05000000C/0045/1931.3/8010 

全宗名：國防部 

案名：金門防衛部及直屬單位編裝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5 年 06 月 20 日~民國 65 年 04 月 22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史圖資 

及 說

明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1958 

地籍範圍 

圖與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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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照片 

與說明 

  

 

 

 

現址殘留牆身。（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其他圖資 

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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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明德訓練班 

 

歷史場址名稱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明德訓練班 

昔日用途 管訓 

今日名稱 金門收容所 

今日用途 公用（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金門縣專勤隊） 

位置或地址 24.4310118378251, 118.44097754430251 

定著土地地號 
金湖鎮 0247 太湖劃測段 874-9、890-1、886-1、884-1、881-7 號 

_(公有地) 

定著土地面

積 
定著土地 9981.9  平方公尺 

建造物及附

屬設施 
一層樓長條建築群_(殘留建築遺構，史料保存範圍完整) 

審

定

說

明 

侵 害 人

權 事 件

概述 

職訓總隊是一種以「職業訓導」為名的勞改營，實質上具有「次政治

監獄」的功能。在台灣，早於 1946 年，警備總部便在大直設立了勞動

訓導營，編制為 3 個中隊，主要收容「一般奸犯、流氓等不法之徒」，

並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將數百名情節較輕的涉案者送往管訓。1949

年，該機構改隸保安司令部，至 1952 年已擴展為 3 個總隊，分別設

於板橋（第一總隊）、岩灣（第二總隊）及小琉球（第三總隊）。 

 

除了上述台灣的紀錄之外，根據檔案顯示，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下亦

獨立設立了一個「金門職訓獨立大隊」，該機構雖不屬於保安司令部管

轄，但其功能類似，具備勞改與職業訓導的作用。 

 

目前，國家檔案局對該機關的檔案徵集仍十分有限，但部分卷宗中提

及該機構，並指出其內曾有政治犯或匪嫌犯接受職業訓練，受訓者包

括來自對岸的「難胞」、義胞或因船難漂流至金門的漁民。此外，部分

檔案記載亦顯示，部分受訓者被派遣至軍事設施服勞役。 

 

由於現存檔案資料的侷限，關於此機關的詳細運作情況尚有諸多不明

之處，需進一步釐清。將該機構列入調查範圍的主要理由，來自於民

間見證。例如，金門耆宿陳滄江在陳情金門民眾於「新生隊」感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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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時提到：「許多金門鄉親在毫無防備下被冠上『匪諜』的莫須有罪

名，遭軍方逮捕並移送至當時所謂的『南門新生隊』及『明德管訓班』

治罪。有些幸運的鄉親未經起訴便被判刑幾年，而不幸者則或死於獄

中，或不明原因遭槍決。」雖然有相關記載，但關於該地受難者的具

體情況，仍需進一步通過檔案與系統性口述歷史調查進行釐清。因此，

建議國家人權博物館未來應針對此部分專門規劃調查計畫，系統性收

集金門本地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資料，以充實相關研究成果。 

 

發 生 地

概述 

目前調閱國家檔案局現存檔案，尚未發現有關該建築的興建資訊及相

關紀錄。該機關在結束「明德管訓班」業務後，曾短暫移交給警政署，

隨後又轉交至移民署管理。 

 

根據調查團隊的現場勘察，移民署僅保留了警政署交接時的建築圖

面。當時為執行遣返中國大陸人民的任務，將員工宿舍改設為臨時收

容設施，規劃了兩間收容室，可容納男性八名、女性六名，共十四人，

並由金門專勤收容隊第二分隊進駐管理。 

 

經由移民署人員陪同勘查，發現現場仍保留少數推測為 1960 年代建

成的建築遺構，並保留明德管訓班時期的操場與司令台等建物。然而

由於部分建築使用海砂興建，已出現鋼筋外露、天花板崩塌等問題，

結構狀況較為不穩定。 

 

由於現有資料有限，對於該空間的更詳細資訊尚難以全面評估，需待

未來更多檔案與見證的出土，方能進一步確認該建築的歷史背景與使

用情況。 

 

建議審定理

由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此地疑為「透

過行政、司法等體制進行羈押、執行感訓的場所」，因此本次報告先

行列入。但待國家檔案局近期徵集更充實的金門相關政治檔案，與更

系統性收集當事者口述後再作進一步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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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事

項 

文 化 資

產 

■無 

□有 

參 考 資

料 

【國家檔案】 

檔號：B3750187701/0040/1571/60603812 

全宗名：國防部軍務局 

案名：呂肇發等叛亂案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0 年 11 月 20 日~民國 57 年 06 月 05 日 

檔案產生者：國防部軍務局 

 

檔號：AA05140000C/0045/1525.4C/870 

全宗名：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案名：蔡德岩職業訓練 

檔案起迄日期：民國 45 年 01 月 19 日~民國 45 年 06 月 02 日 

不 

義

遺

址

圖

面

及

說

明 

歷史圖資 

及說明 

 

USGS 美國地質研究所衛星圖,金門,1975 

地籍範圍 

圖與說明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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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照片 

與說明 

  

 

移民署將舊有營舍整修，仍存留完整關押寢室與浴廁空間，長條建築

中間為監視管理區域，兩側設置寢室與管理人員房舍。 

（計畫團隊拍攝，2024 年 7 月） 

其他圖資 

及說明 

https://journal.ndhu.edu.tw/%E5%BE%9E%E7%89%B9%E9%81%A3%

E5%85%B5%E5%88%B0%E5%A4%A7%E5%AD%B8%E6%95%99%

E6%8E%88%E2%94%80%E2%94%80%E5%90%B3%E9%B3%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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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計畫展現了金門地區「白色恐怖」歷史遺址及相關政治案件的多面性，為

揭示威權統治對金門的深遠影響奠定了基礎。以下是本計畫所達成的具體成果： 

 

（1）調查金門「白色恐怖」歷史場址：根據原先服務建議書，本計畫

原訂調查 13 處歷史場址。在實地考察與深入調研後，最終納入了 13 處

場址，包括 5 處審訊空間、3 處判決空間、3 處刑場空間及 2 處感訓（服

刑）空間（並排除了 5 處原本疑為相關歷史場址，但目前並無充分證據

支持者）。詳細調查成果請參見本報告第四章。這些場址涵蓋了從逮捕、

判決到執行判決的各個環節，揭示了當時威權統治下金門地區司法與情

治系統的運作方式。透過這些場址的調查，我們得以全面重構當時的政

治氣候，並對如何進一步保存、利用這些遺址提出了具體建議，為未來

的文化資產保存與歷史記憶傳承提供了寶貴資料。 

 

（2）了解居民涉入侵害人權事件的背景：此次調查中，研究團隊探討

了威權時期金門地區居民的生活背景，尤其關注當地居民在政治案件中

可能涉及的情況。透過訪談與檔案調查，計畫進一步揭示了在威權體制

下，當地居民如何捲入政治案件的案情特殊性，呈現與跟台灣的政治案

件不盡相同的面貌。這一部分研究結果不僅豐富了對金門地區威權統治

下社會結構的理解，也為將來進一步探索當地民眾如何在威權體制下維

持生活的歷史記憶提供了新的視角。 

 

（3）探討威權統治對自由、人權與法制體系的影響：本計畫的重要成

果之一是對金門地區威權政府情治單位與相關機關的制度爬梳。金門作

為戰略前線，與台灣有著不同的政治和社會背景，這使得威權政府對金

門的統治策略具有獨特的特徵，包括 1956 年後的「戰地政務實驗」。計

畫揭示了威權統治如何在金門地區加強控制的制度設計與變遷過程，並

指出疊床架屋的設計，使得軍方也持續修正制度設計的合理性。本研究

也進一步比較了金門與台灣本島的政治案件處理方式，為理解威權時期

不同地區的政治生態提供了一些新資訊。 

 

    通過此次研究，我們不僅對金門地區的「白色恐怖」歷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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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為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1）推動歷史場址保存與展示：隨著本次調查確定的 13 處歷史場址，未來

應積極推動這些場址的保存與展示。建議相關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共同合作，將

這些場址列入文化遺產保護計畫中，並考慮設立專門的歷史展示空間，讓民眾能

夠瞭解威權時期的真實歷史，從而促進對人權與自由的更深認識。例如金門高中

近年已經多次開設與本地白色恐怖有關的課程，本學期更進一步開設為一學期的

選修課與校園策展，並試圖針對 1950 年代後浦老街與政治案件有關的歷史場址

設計由學生帶領的導覽路線的教案。 

 

    （2）深化對金門與台灣本島政治案件的比較研究並回饋於博物館展示：本

計畫初步揭示了金門與台灣本島在政治案件審理和威權統治模式上的差異，這為

未來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我們建議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對這兩地的歷

史比較，探索威權體制在不同地區的具體施行方式，並通過此類比較研究加強對

威權時期情治體系與政治案件類型的相關認識，並且回饋到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展

示中，讓自 1990 年代以來長期被忽略的金門（與馬祖）的相關歷史經驗，有機

會更進入到公眾視野中。 

 

    （3）進一步針對政治案件受難者、家屬、見證者進行訪談：目前金門地區

已有地方作家、文史工作者針對特定案件書寫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不過

對於目前國家檔案局大量徵集與公開的政治檔案的運用相對陌生，也未如台灣地

區的政治案件已經歷經多次且反覆的口述歷史調查。考量金門政治案件的當事者

與家屬年事亦高，與台灣的政治犯同樣有加速凋零的狀況，因此建議國家人權博

物館能夠針對相關當事者進一步發展口述訪談計畫。 

 

    （4）促進跨文化與世代的對話：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對威

權時期的歷史缺乏了解。本研究的成果應作為教育資源，進行更廣泛的傳播，促

進年輕世代與經歷過威權統治的長者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通過這樣的對話，我們

可以更好地傳承歷史教訓，避免歷史重演。 

 

    在戒嚴時期，金門居民面臨的身心、思想、財產與行動的限制，範圍之廣、

程度之深，是一般台灣民眾難以想像的。本計畫雖資源有限，仍集中於「政治案

件」與「白色恐怖歷史場址」，希望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後續業務的銜接提供支持。

此調查可視為金門整體受害圖像中的一部分，作為未來更全面調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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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來說，本研究計畫不僅系統性地梳理了金門「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

件與歷史遺址，還揭示了威權體制對金門社會的深遠影響。在未來，我們希望通

過更多的研究、保存和教育工作，讓這段歷史得以完整呈現，並使這些歷史教訓

成為捍衛自由與人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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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750347701/0048/276.11/021。 

 

《 洪 振 浩 案 》（ 臺 北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藏 ）， 檔 號 ：

AA11010000F/0077/3/63804。 

 

《軍事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50000C/0019/1867/1。 

 

《偵理大陸情報員張清潔潛赴金門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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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5331401/0057/000001/004。 

 

《偵理大陸運輸船漂流至金門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C1025331401/0057/000001/005。 

 

《偵理施明德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C1025331401/0057/000001/001。 

 

《國防部防諜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00000C/0053/378.1/6015。 

 

《張盈科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00000C/0058/1571/1123。 

 

《郭庸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00000C/0061/1571/0742。 

 

《陳映蘭、姚祈明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00000C/0054/1571/7529。 

 

《陸金城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187701/0041/1571/74218043。 

 

《陸軍防諜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00000C/0053/378.1B/7421。 

 

《黃良盛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00000C/0043/1571/44803053。 

 

《黃得意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00000C/0053/1571/4480。 

 

《黃瓊林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347701/0043/313238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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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林村不妥文字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11010000F/0079/3/70506。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沿革史》，（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000000C/0045/12Q03009/1）。 

 

《滕旭珍等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00000C/0044/1571/79234618。 

 

《蔡德岩職業訓練》（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A05140000C/0045/1525.4C/870。 

 

《學生叛亂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400000C/0067/1571/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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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地方誌中關於司法機關與軍法機關變遷紀錄 

 

 

單位 內容 來源 備註 

大陸義胞接

待站 

（無地址資訊） 金門縣志(2009 年版

96 年續修版)社會志 

頁 87-90 

舊金門志(1979 年

版)卷九 頁 290-291 

舊金門志(1992 年

版)卷九 頁 1261-

1265 

舊金門志(1992 年

版)卷四 頁 659-660 

舊金門縣志(1968 年

版)卷四 頁 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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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司法

處 

↓ 

福建金門地

方法院 

【1949 年】 

起初於「金城鎮北

門里舊基督教堂」

辦公，後於西門里

「前清縣丞署」、

「育嬰堂舊址」。同

年 8 月業務因戰爭

停擺，原址為軍方

徵用。 

 

【1950 年】 

7 月，借用「金城鎮

東門里許東興民

房」辦公。（金城鎮

東門里珠浦東路四

巷二十三號） 

 

【1953 年】 

租「金城鎮東門里

張氏民房」辦公。 

 

【1956 年】 

3 月，改制後成為

「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遷移至「金門

政務委員會」（浯江

新莊、總兵署）內西

側廂房。 

 

【1958 年】 

搬至「後浦陳氏祠

堂偏廂」。 

 

【1963 年】 

金門縣志(2009 年版

96 年續修版)社會志 

頁 232-236 

重修金門縣志稿 v43 

頁 33 

舊金門志(1992 年

版)卷四 頁 754 

舊金門縣志(1968 年

版)卷四 頁 610、612 

舊金門志(1992 年

版)卷二 頁 263 

只有《舊金門縣志

(1968 年版)卷四》紀

錄地方法院曾搬至

「陳氏祠堂」後，短

暫遷移至 1968 年時

為「金城鎮公所」（珠

浦北路）之處。 



127 

因中興路拆除，搬

至「舊義學」。12 月

搬至「金城鎮民權

路 178 號」（與民生

路相鄰）現址。 

 

【1969 年】 

於「馬祖南竿鄉」設

立連江民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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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 

↓ 

福建金門地

方法院看守

所 

↓ 

福建金門監

獄 

【1917 年】 

清朝於「後浦西門」

之「同安縣丞公署

西側」（後為金門基

督教堂）建造。 

 

【1945 年】 

隨戰爭結束，重新

為司法處使用。 

 

【1950 年】 

原處因內戰停止使

用，後將「東門里民

房」當作看守所使

用，又改租用「南門

里民房」。 

 

【1956 年】 

3月，隨司法處改制

更名為「福建金門

地方法院看守所」。 

 

【1958 年】 

4 月，搬遷於山外

「金湖鎮新市里復

興路」現址。 

 

【1963 年】 

7 月，更名為「福建

金門監獄」。 

金門縣志(2009 年版

96 年續修版)社會志 

頁 287 

重修金門縣志稿 v43 

頁 36-37 

重修金門縣志稿(影

印本)v22 頁 15 

《重修金門縣志稿

v43》頁 36 至 37 提

及：「（看守所）四十

七年四月，隨同金門

地 方 法 院 疏 遷 山

外。」，但於其他處

查無金門地方法院

曾搬至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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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調查

局福建省調

查處 

↓ 

司法行政部

福建省調查

處 

↓ 

法務部調查

局福建省調

查處 

【1975 年以前】 

位於「金城教堂旁

房舍」。 

 

【1975 年】 

7 月，遷至「金城民

權路與民生路交接

處」。 

金城鎮志 頁 414 

舊金門志(1992 年

版)卷二 頁 264 

 

金門防衛司

令部戰地政

務委員會 

【1956 年】 

7 月，設立於「大武

山」。 

 

【1957 年】 

2 月，搬遷至「金城

鎮後浦北門里金門

總兵署」。 

 

【1963 年】 

於西側空地增設辦

公樓舍。 

重修金門縣志稿(影

印本)v22 頁 9 

 

檢察處 【1956 年】 

3月，因司法處裁撤

而成立檢察處，於

「金城鎮東門里珠

浦東路四巷二十三

號」（原司法處）借

用民房。 

 

【1964 年】 

3月遷入「金城鎮民

權路 178 號」。 

舊金門縣志(1968 年

版)卷四 頁 612 

 



130 

附錄二：金門地區政治案件已知清單 

    本名單所列對象主要依據本報告第一章的定義，將「發生於金門的政治案件

之當事者」作為盤點對象。在檢索相關檔案時，我們依據金門地區執行「政治案

件」的各階段（包括逮捕、偵訊、判決、覆判、處置、囚禁或感訓等），以這些

機關名稱作為關鍵字進行系統性清查，並通過審閱其卷宗來確認案件是否涉及

「叛亂嫌疑」。此方法有助於確保所列政治案件至少在一個或多個階段與金門地

區發生有實質聯繫。 

 

    此外還有兩點需特別說明：（1）雖然政府將「新生」分為戰俘、匪嫌犯與叛

亂犯三類，我們在名單編制時僅將後兩者納入。對於戰俘，若其在成為戰俘後進

一步捲入政治案件成為嫌疑人或被告，我們才會列入；（2）針對未經判決直接移

送感訓的案件即「匪嫌犯」，本清單尚不完備，這受限於目前國家檔案局的檔案

徵集現況。例如前引陳滄江提到移送「新生隊」的地方居民，或如政治犯歐陽劍

華在擔任陽翟國校校長時被捕，都是未經正式判決即被送至金門或台灣接受感訓；

（3）第二章也提到，部分台灣的政治案件當事人在判決後被移送至金門服勞役，

這些人並未列入主要依據判決紀錄登錄的下表，但也屬於跟金門有關的政治受難

者的一環。 

 

    其中部分欄位留白，並非團隊未登錄完整資訊，而是受限於檔案局原本徵集

檔案就有殘缺，因此無法登錄此欄位。同時 7 參考的數據是：根據促進轉型正義

委員會於任務總結報告建立的清單中，針對有具體身分資料的當事者一一進行統

計，其來源包括：（1）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獲得賠償的當事者；

（2）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補償或賠償者；（3）依《戒嚴時期不當

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補償者；（4）依《國防部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

匪諜審判案件」名冊》登錄者；（5）促轉會所登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

之當事人，剃除重複出現者後總計涉入有 22,028 人。即便可確知的人數有兩萬

兩千餘人，但當促轉會嘗試按照審判流程逐步登錄各項資訊時（如本表格所示），

卻只有 14481 人在全數流程都可見檔案紀錄，也使得現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管理的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便是以 14481 人為可進行進一步統計的母體，其餘約

7500人則有大量欄目空白。69可見，資料缺漏是目前政治檔案中仍常發生的常態，

非金門地區獨有之現象；這也是國家檔案局歷經多次徵集後，仍將於 2025 年針

                                                      
69 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 第二部》。台北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頁 17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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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門、馬祖、與軍人涉及之政治案件擴大徵集之故。因此，附錄二登錄的資訊

看似不完整，並非團隊刻意疏漏，而是受限史料侷限。至於此處登錄的案件，其

基礎則是對於卷宗一一閱讀後，確知至少於金門案發（執行逮捕）之政治案件，

惟後續的羈押、偵訊、判決、執行過程則未必在金門，若要詳細檢閱每個案件與

金門的關係，則必須進入卷宗中實際閱讀。受限於本計畫的目標與資源，本團隊

實在無力另闢章節對每一案件的過程進行詳述，只能以此表格提供較簡要的資訊

──例如想知道案件在哪裡審理，則可參考附錄二的「判決文號」一欄，便可知

曉是在金門或台灣判決。 

 

    此表格並非服務計畫書要求，仍屬初步參考性質。對於此項表格的進一步擴

充運用，仍建議國家人權博物館待檔案局新一波徵集完成後，能持續進行後續研

究，藉此深化對於金門地區白色恐怖的整體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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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張曉春 1933/10/16 男 19 福建金門

台灣師範學

院附屬中學

學生

感化3年 叛亂案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2)

安度字第

654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2315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2/

005

1954 3 2

福建反共

救國軍張

大鴿等案

張大鴿 男 23 福建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四十一

支隊操舟組

隊員

5年 5年

共同為叛徒

運輸供使用

物資

＊＊ ＊＊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判決43

年度審字第

018號

張復 林湖舫
張垚、張

□熙

B37501877

01=0039=1

571=10101

177=123=0

36=000018

2750001

1954 3 2

福建反共

救國軍張

大鴿等案

張就齒 男 38 福建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四十一

支隊炊事員

5年 5年

共同為叛徒

運輸供使用

物資

＊＊ ＊＊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判決43

年度審字第

018號

張復 林湖舫
張垚、張

□熙

1954 3 2

福建反共

救國軍張

大鴿等案

張相款 男 19 福建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南海廾

一支隊第一

大隊第八中

隊隊員

5年 5年

共同為叛徒

運輸供使用

物資

＊＊ ＊＊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判決43

年度審字第

018號

張復 林湖舫
張垚、張

□熙

1954 3 2

福建反共

救國軍張

大鴿等案

張老佩 男 27 福建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南海廾

一支隊第一

大隊第一中

隊隊員

5年 5年

共同為叛徒

運輸供使用

物資

＊＊ ＊＊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判決43

年度審字第

018號

張復 林湖舫
張垚、張

□熙

1954 7 6
張益三等

案
利育文 男 25 廣東

金門防衛司

令部諜報隊

准尉特務長

交付感化 ＊＊ ＊＊ ＊＊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覆字第49

號

梅綬蓀 范明
邢炎初、

王名馴

1954 7 6
黃金塗等

叛亂案
張益三 1930/7/27 男 25 安徽靈璧 無業 5年 5年

連續為叛徒

刺探關於軍

事上之秘密

未遂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判決

(43)審覆字

第49號

范明
邢炎初、

王名馴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4158

檔號

B37501877

01/0043/15

71/4480803

8/127/057

1954 8 6 王峻峰 王峻峰 男 29 江蘇

金門縣政府

地政事務所

業務員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88

號

周濟良 周咸慶

檔管

B37501877

01=0041=1

571=44111

010=138=0

70=000020

0950005

B37501877

01=0041=1

571=44111

010=138=0

70=000020

0950005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林敏雄 男 30 屏東市

陸軍19軍45

師133團2營

4連1等機槍

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1=0

0050105500

01～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10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陳淵明 男 30 高雄

陸軍19軍45

師133團2營

5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2=0

005010560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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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蔡進添 男 27 嘉義新港

陸軍19軍45

師133團2營

4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郭國良 男 23 高雄

陸軍19軍45

師134團2營

4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許復興 男 28 台南

陸軍19軍45

師135團3營

8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白水吉 男 24 彰化花壇

陸軍19軍45

師135團3營

8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楊登惠 男 24 台北樹林

陸軍19軍45

師135團1營

3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許媽送 男 30 高雄市

陸軍19軍45

師135團1營

3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黃秀庚 男 27 彰化線西

陸軍19軍45

師135團1營

3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顏再來 男 37 澎湖

陸軍19軍45

師135團2等

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施清祥 男 27 台南

陸軍5軍200

師600團1營

3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呂多論 男 28 澎湖馬公

陸軍19軍45

師135團3營

機槍連2等

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曾仲修 男 26 新竹

陸軍19軍45

師133團2營

4連1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邱金塗 男 24 台南

陸軍19軍45

師133團2營

4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陳清祥 男 34 台北市

陸軍19軍45

師134團2營

5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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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張春印 男 29 台南

陸軍19軍45

師134團2營

5連2等兵

死刑 投降叛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陳貴森

(陳統

□）

男 30 南投埔里

反共救國軍

突擊第2大

隊隊員

死刑

共同將軍械

彈藥交付叛

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2=0

0050105600

07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賴伸和 男 26 新竹關西

福建反共救

國軍突擊第

1大隊附屬

中隊隊員

死刑

共同將軍械

彈藥交付叛

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陳阿喜 男 41 苗栗苑裡

福建反共救

國軍突擊第

1大隊第1中

隊隊員

死刑

共同將軍械

彈藥交付叛

徒

1954/12/5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1 18
林敏雄等

案
游和順 男 27 桃園大園

福建反共救

國軍突擊第

1大隊第3中

隊隊員

死刑

共同將軍械

彈藥交付叛

徒

1954/12/4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三字第54

號

國防部43年

11月8日

(43)清澈

3508令核定

張幼文 周咸慶
殷敬文、

彭國壎
檔管501056

1954 12 1
金門黃春

木案
黃春木 男 26 金門 農 無期徒刑 終身

為叛徒運輸

其他供使用

物資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六七零一部

部隊中華民

國43年度揮

判審字第

098號

劉寶賢 張良弼
張垚、李

廷肅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87=38

7=1=001=0

0050111500

01～5

檔管501115

B37501877

01=0041=1

571.6=3780

=7=100=00

0008050000

5

1954 12 1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黃瓊林

(黃樑）
男 34 金門 農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1/10

上午8時

金門防衛司

令部6701部

隊判決43揮

判審字第

100號

劉寶賢 張良弼
張肇平、

林朝舫

檔管6981-9

檔管501096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81=38

1=1=001=0

0050109500

01～

B37503477

01=0043=3

132381=38

1=1=007=0

0050110100

05

B37503477

01=0043=3

132381=38

1=1=002=0

0050109600

08

1954 12 1
金門黃瓊

林等案

施性從

(吳尊此)
男 28 福建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1/10

上午8時

金門防衛司

令部6701部

隊判決43揮

判審字第

100號

劉寶賢 張良弼
張肇平、

林朝舫

檔管6981-9

檔管501096

1954 12 2
林敏雄等

案
黃國良 男 20 台中

陸軍19軍45

師135團3營

運送排2等

兵

15年
參加判亂之

集會
＊＊ ＊＊

1954/12/2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覆字第70

號

梅綬蓀 范明
彭國壎、

周咸慶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01～8

檔管501057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05

1954 12 2
林敏雄等

案
黃朝觔 男 37 嘉義

福建反共救

國軍第2大

隊第2中隊

隊員

交付感化 ＊＊ ＊＊

1954/12/2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覆字第70

號

梅綬蓀 范明
彭國壎、

周咸慶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01～8

檔管501057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05

1954 12 2
林敏雄等

案
紀金水 男 21 屏東市

福建反共救

國軍突擊第

2大隊第2中

隊隊員

交付感化 ＊＊ ＊＊

1954/12/2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覆字第70

號

梅綬蓀 范明
彭國壎、

周咸慶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01～8

檔管501057

1954 12 2
林敏雄等

案
游渭漳 男 28 台中

陸軍19軍45

師134團3營

8連1等兵

交付感化 ＊＊ ＊＊

1954/12/2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3)

審覆字第70

號

梅綬蓀 范明
彭國壎、

周咸慶

檔管

B37503477

01=0043=3

132372=37

2=1=003=0

0050105700

01～8

檔管5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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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1 6
陸軍滕旭

珍等案
何賣布 1931/3/7 男 25 福建龍溪

探照燈第二

隊二等兵
2年 ＊＊

明知為匪諜

而不告密檢

舉

＊＊ ＊＊

1410部隊中

華民國44年

度有審字第

2號

張垚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

B37501877

01=0041=1

571=75298

027=134=0

83=000019

6060004～

B37501877

01=0041=1

571=75298

027=134=0

83=000019

6060005

1955 1 6

陸軍滕旭

珍等案（

金門軍中

組織案）

滕旭珍 男 27 江蘇江陰

陸軍第八軍

戰鬥工兵群

群部連二等

兵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而著手實行

1410部隊中

華民國44年

度有審字第

2號

張垚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

B37501877

01=0041=1

571=75298

027=134=0

83=000019

6060004～

B37501877

01=0041=1

571=75298

027=134=0

83=000019

6060005

B37501877

01=0041=1

571=75298

027=134=0

74=000019

5970004

1955 1 11

實進會（

陸軍第68

師第202

團）孫建

中等案

孫建中 男 34 綏遠

陸軍第68師

第202團童

兵器連下士

駕駛

無期徒刑 終身

以非法之方

法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年

度有審字第

5號

劉怡 張良弼
張垚、張

亮熙

檔管6542-4

B37501877

01=0041=1

571=08642

777=133=0

61=000019

4940001

1955 1 11

實進會（

陸軍第68

師第202

團）孫建

中等案

趙國棟 男 24 河北

陸軍第68師

第202團重

兵器連下士

駕駛

無期徒刑 終身

以非法之方

法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年

度有審字第

5號

‧

1971/10/7

行政院台六

十法字第

9754號文減

刑15年

劉怡 張良弼
張垚、張

亮熙

檔管6542-4

48=313617

5=175=1=0

05

1955 1 11

實進會（

陸軍第68

師第202

團）孫建

中等案

闕立順 1930/10/15 男 27 湖南

陸軍第68師

第202團部

連上等傳令

兵

1954/10/1 5年 5年
參加叛亂組

織之集會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年

度有審字第

5號

劉怡 張良弼
張垚、張

亮熙

檔管6542-4

1955 1 11

實進會（

陸軍第68

師第202

團）孫建

中等案

侯振宇 男 41 山東

陸軍第68師

第202團第

三營第七連

上等兵

1年 ＊＊

違背職守而

秘密結社集

會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年

度審有字第

5號

劉怡 張良弼
張垚、張

亮熙

檔管6542-4

檔管19523

1955 1 11

實進會（

陸軍第68

師第202

團）孫建

中等案

林武 男 31 福建

陸軍第68師

第202團第

三營第七連

一等兵

無罪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年

度有審字第

5號

劉怡 張良弼
張垚、張

亮熙

檔管6542-4

1955 1 11

實進會（

陸軍第68

師第202

團）孫建

中等案

李竹林 男 31 江蘇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職訓

大隊隊員

無罪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年

度有審字第

5號

劉怡 張良弼
張垚、張

亮熙

檔管6542-4

1955 4 12

吳光寵等

參加違法

組織案

吳光寵 1924/6/4 男 32 安徽立煌

福建反共救

國軍總指揮

部野戰醫院

看護兵

10年 5年
參加叛亂組

織

國防部判決

四十四年度

理玷字第六

二號

董書翹
曾豈凡、

解寄寒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58

檔管

A30500000

0C/0044/15

71.1/2643/1

/009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楊忠揚

(楊永忠)
男 31 金門 農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7/21

晨7時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B37501877

01=0043=1

571.3=1111

=49=015=0

0000699200

04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陳贊明

(陳抽仙)
男 58 福建 中藥店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7/21

晨7時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吳海潮

(吳道清)
男 25 福建

陸軍第45師

134團迫砲

連上等兵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7/21

晨7時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黃水順 男 36 金門 農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7/21

晨7時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楊清登

(楊清課)
男 27 福建 農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7/21

晨7時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廖奇輝 男 25 廣東

陸軍第45師

134團迫砲

連上等兵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7/21

晨7時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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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陳烏狗

(陳天助)
男 36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黃琪琛 男 52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張文泉 男 28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許就火

(許錦紅)
男 33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黃獅頭

(黃榮芳)
男 22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莊明帝 男 28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張大觀 男 39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鄭文弟

(鄭蚶目)
男 23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B37501877

01=0043=1

571.3=1111

=49=015=0

0000699200

04

1955 6 2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陳石字

(陳朝宗)
男 38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1955/6/2金

門防衛司令

部1410部隊

判決44有審

字第49號

劉寶賢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檔管6981-

7000

檔管501098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王聖德 男 30 湖北

突擊第一大

隊農場服勞

役

10年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4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王雲 男 27 廣東

突擊第一大

隊直屬中隊

歌分隊服勞

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陳峙 男 29 湖北

突擊第一大

隊三中隊服

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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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張景燦 男 25 河南

突擊第一大

隊技術中隊

服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孫拙夫 男 28 江蘇

突擊第一大

隊第一大隊

三中隊三區

隊服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鄭榕 男 32 四川

突擊第一大

隊三中隊服

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5，7079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龍鵬飛 男 28 廣東

突擊第一大

隊直屬中隊

服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ㄒㄩ 男 33 湖北

突擊第一大

隊直屬中隊

爆破區服勞

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王鐵軍

(鈞)
男 26 江蘇

突擊第一大

隊二中隊三

區隊十二分

隊服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陳宗仁

(忠仁)
男 30 湖北

突擊第一大

隊四中隊服

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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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陳國威 男 26 江蘇

突擊第一大

隊直屬中隊

爆破區服勞

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辛克訓 男 30 山東

突擊第二大

隊直屬中隊

通詖區隊二

分隊服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7 25

金門突擊

勞役王

雲、王聖

德等案

周玉華 男 32 湖南

突擊第一大

隊直屬中隊

補給區隊服

勞役

均不受理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4

年度揮判審

字第064號

李廷肅 張良弼
張肇平、

劉寶賢

檔管7067-

7072

檔管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1～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05=0

0000707100

07

1955 8 4
金門李泮

江案
李泮江 男 30 福建 漁 死刑

意圖以非法

方法顛覆政

府而著手實

行

1955/9/19

晨7時

44有審字第

37號(12年)

→44有審字

第59號(無

期)

壹零壹肆部

隊44年度有

審字第66號

(死刑)

劉怡 張良弼
李延肅、

張肇平

檔管

B37503477

01=0044=3

132425=42

5=1=001=0

0050154900

01～

B37503477

01=0044=3

132425=42

5=1=002=0

0050155000

06

檔管7103，

501549

B37501877

01=0042=1

571.3=1111

=50=037=0

0000710300

04

1955 8 11

陸軍第68

師第204

團二營胡

正明等案

胡正明 男 28 湖南

陸軍第68師

204團2營4

連下士槍手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9/13

上午7時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有

審字第71號

檔管7009-

7012

B37501877

01=0043=1

571.3=1111

=49=032=0

0000700900

04

1955 8 11

陸軍第68

師第204

團二營胡

正明等案

桂相球 男 27 江西

陸軍第68師

204團2營情

報組一等觀

測兵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1955/9/13

上午7時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有

審字第71號

檔管7009-

7012

1955 8 11

陸軍第68

師第204

團二營胡

正明等案

李善才 男 27 安徽

陸軍第68師

204團2營4

連一等兵

無期徒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1410部

隊判決44有

審字第71號

檔管7009-

7012

1955 8 16
金門李九

利等案
李九利 男 38 金門 農 死刑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1955/10/29

壹肆壹零部

隊44年度有

審字第73號

劉寶賢 張良弼
張垚、張

肇平

檔管503019

B37503477

01=0044=3

132427=42

7=1=001=0

0050301800

01～

B37503477

01=0044=3

132427=42

7=1=003=0

0050302000

07

B37501877

01=0041=1

571=44434

000=148=0

82=000021

1010005

1955 8 16
金門李九

利等案
李南昌 1928/7/7 男 27 金門 農 1954/10/4 5年

幫助煽惑軍

人逃叛
＊＊ ＊＊

壹肆壹零部

隊44年度有

審字第73號

劉寶賢 張良弼
張垚、張

肇平
檔管503019

1955 8 16
金門李九

利等案
李有土 男 15 金門 學生 沒收槍彈 ＊＊ ＊＊

壹肆壹零部

隊裁定44年

度有審字第

74號

＊＊ ＊＊ 張肇平

B37503477

01=0044=3

132427=42

7=1=001=0

0050301800

10

1955 8 16
金門李九

利等案
李必發 男 15 金門 學生 沒收槍彈 ＊＊ ＊＊

壹肆壹零部

隊裁定44年

度有審字第

74號

＊＊ ＊＊ 張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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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8 25

反共救國

軍何德明

等案（金

門烏坵相

關）

楊易山

(楊恩文)
男 30 福建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第二處

搜索隊隊員

1年

洩漏因職務

知悉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

以外應秘密

之消息

＊＊ ＊＊

福建省反共

救國軍總指

揮部判決44

審字第011

號

反共救國軍

第二總隊判

決44審字第

009號

張復

胡式我

張良弼

李廷肅

張肇平、

張垚

馬登、張

垚

檔管7121-

7125

1955 8 29
金門李九

利等案
李奇祥 男 31 金門 農

2月，緩

刑2年

未受允准而

持有軍用槍

彈而無正當

理由

＊＊ ＊＊

壹肆壹零部

隊44年度有

審字第121

號

劉寶賢 ＊＊ 張肇平 檔管503020

B37503477

01=0044=3

132427=42

7=1=003=0

0050302000

03

1955 8 29
金門李九

利等案
呂明漢 男 42 金門 農

2月，緩

刑2年

未受允准而

持有軍用槍

彈而無正當

理由

＊＊ ＊＊

壹肆壹零部

隊44年度有

審字第121

號

劉寶賢 ＊＊ 張肇平 檔管503020

1983 9 13 1955 10 3
楊美東叛

亂
楊美東 男 48 福建漳浦 漁民 死刑 終身

以非法之方

法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判決

(44)審特字

第92號

范明
周咸慶、

王明馴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案卷

A30544000

0C=0045=2

76.11=9122

.117=0001

1955 12 24
黃良盛等

叛亂案
莊仰陵 男 41 福建惠安 商 10年 10年

為叛徒刺探

關於軍事上

之秘密未遂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判決

(44)審特字

第八五號

周咸慶
彭國壎、

王名馴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130

檔管

A30500000

0C/0043/15

71/4480305

3

1955

本局破獲

美成輪方

集盛、李

阿目、孔

丙丁、王

瑞梨、張

沛志、郭

源華匪嫌

張沛志（

張錫汲）
男 29 廣東澄海

內燃機技術

員

檔管

AA1101000

0F=0040=F

A1.1=00025

1955
許約民等

案
許約民 1933/12/23 男 22 江蘇松江

陸軍第68師

204團團部

連上士文書

8年

散佈謠言傳

播不實之消

息足以搖動

人心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中

華民國43年

度揮判審字

第113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4056

檔管

B37501877

01/0041/15

71/0864277

7/133/002

1955 李景泰 1929/3/3 男 27 山東臨沂

陸軍第8軍

68師202團

下士

5年 2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陸軍總司令

部(44)友吉

字第78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31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3/

003

1955 侯大維 男 29 山西曲沃

8軍軍部聯

絡組聘任編

譯官

感化 匪諜案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4)

審聲字第

163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150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3/

003

1955 金秀水 1929/9/18 男 26 湖北嘉漁

陸軍第8軍

68師202團

上等兵

5年 2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陸軍總司令

部(44)友吉

字第78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31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3/

003

1956 3 15
陳杰南等

叛亂案
婁渭清 男 35 湖南

前第5軍第

200師第598

團6連二等

兵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陸軍預備部

隊訓練司令

部判決

(45)**判字

第一三五號

蔡煥章
閻鴻瑾、

呂振輝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9046

檔管

B37501877

01/0040/15

71/7529404

0/151/072

1956 3 15
陳杰南等

叛亂案
熊洪輝 男 32 湖南湘潭

前第5軍第

200師第599

團6連二等

兵

死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陸軍預備部

隊訓練司令

部判決

(45)**判字

第一三五號

蔡煥章
閻鴻瑾、

呂振輝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60

檔管

B37501877

01/0040/15

71/7529404

0/151/072

1956 3 15
陳杰南等

叛亂案
潘公益 男 35 江蘇上海

前第5軍第

200師第598

團二?營部

連一等兵

7年 10年

以演說為有

利於叛亂之

宣傳

陸軍預備部

隊訓練司令

部判決

(45)**判字

第一三五號

蔡煥章
閻鴻瑾、

呂振輝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60

檔管

B37501877

01/0040/15

71/7529404

0/151/072

1956 3 15
陳杰南等

叛亂案
譚健群 男 25 湖北建始

前第5軍軍

部連一等兵
死刑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陸軍預備部

隊訓練司令

部判決

(45)**判字

第一三五號

蔡煥章
閻鴻瑾、

呂振輝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60

檔管

B37501877

01/0040/15

71/7529404

0/15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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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3 15
陳杰南等

叛亂案
龍青雲 1926/10/15 男 30 江蘇贛榆

前第5軍200

師598團3營

9連1等兵

無期徒刑 終身

共同意圖以

非法之方法

顛覆政府而

著手實行

陸軍預備部

隊訓練司令

部判決

(45)**判字

第一三五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5060

檔管

B37501877

01/0040/15

71/7529404

0/151/072

1956 8 14
金門防衛

李長團案
李長團 1937/4/13 男 19 福建金門 農 1956/1/21 7年 3年

以文字圖畫

為有利於叛

徒之宣傳

＊＊ ＊＊

1957/1/1

9軍人監

獄→

1959/6/1

7綠島新

生訓導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5

年度佩判字

第68號

□怡 ＊＊ 黃炎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1

00=000021

935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1

07=000021

9420003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1

01=000021

9360001

1956 8 16

陸軍周炳

勛為匪宣

傳案（金

門前線駐

軍）

周炳勛 男 30 湖南

陸軍第○九

八六部隊經

理連上士文

書

1955/11/11 8年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 ＊＊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判決

(45)審特字

第19號

蕭與規 周咸慶

B37501877

01=0039=1

571=88228

740=193=0

79=000025

2500003

1956 10 19
董敏翔叛

亂嫌疑案
董敏翔 男 39 福建金門 商 無罪 ＊＊ ＊＊ ＊＊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判決

(45)審特字

第一一號

嚴同暉 晉傳棟
殷敬文、

王名馴

1956 10 19
董敏翔叛

亂嫌疑案
李逢時 1916/3/23 男 41 福建金門

金門縣商會

理事長
無罪 ＊＊ ＊＊ ＊＊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判決

(45)審特字

第一一號

嚴同暉 晉傳棟
殷敬文、

王名馴

1956 11 16

金門防衛

陸軍鍾震

業案

鍾震業 1912/4/8 男 35 廣東

陸軍第81師

243團衛生

連中士看護

1956/9/17 3年6個月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 ＊＊

1957/1/1

9軍人監

獄→

1959/6/1

7綠島新

生訓導處

金防衛司令

部45年度潭

判字第81號

劉寶賢 ＊＊ 張肇平

檔管

B37501877

01=0043=1

571=82118

432=158=0

01=000022

2180001～

B37501877

01=0043=1

571=82118

432=158=0

11=000022

2280003

B37501877

01=0043=1

571=82118

432=158=0

01=000022

2180005

1956 12 21
金門黃瓊

林等案
陳清源 男 32 金門 農 15年 10年

參加叛之組

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1956/12/21

台灣省保安

司令部(45)

審復字第29

號

聶開國 周咸慶
張幼文、

彭國壎

檔管6981-

7008

檔管501101

B37503477

01=0043=3

132381=38

1=1=007=0

0050110100

02

1956

本局破獲

美成輪方

集盛、李

阿目、孔

丙丁、王

瑞梨、張

沛志、郭

源華匪嫌

郭源華（

郭媽水）
男 45 福建惠安 美成倫領港

檔管

AA1101000

0F=0040=F

A1.1=00026

1956
孫光炎等

案
孫光炎 男 27

湖北，天

門縣

陸軍第七軍

第六十九師

中尉排長

15年 10年

以非法之方

法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6020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5

71/1249909

0/177/001

1956 胡作亮 1927/10/3 男 30 山東章邱

陸軍前118

師野戰醫院

上等兵看護

感化3年 叛亂案

陸軍第3986

部隊(45)訪

悉珩裁字第

12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6111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4/

001

1957 4 14

劉漢良為

匪宣傳案

（廁所

案）

劉漢良 1930/11/15 男 29 湖北

陸軍第32師

砲指部127

營第2連下

士（金門防

衛司令部）

1956/10/13 3年6個月

連續以文字

為有利於叛

徒之宣傳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發生於桃

園大溪松

樹腳營

房）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6

年度鍊判字

第27號

黃炎 劉寶賢
山鵬先、

阮叔堆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11236

038=157=0

97=000022

185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11236

038=157=1

08=000022

1960003

B37501877

01=0045=1

571=11236

038=157=0

97=000022

1850005

1957 4 19 余韻桃案 余韻桃 1928/10/10 男 29 安徽

陸軍第八軍

五八三戰鬥

工兵群五五

四戰鬥工兵

營勤務連上

等兵

1955/10/20 7年

連續散佈謠

言足以搖動

人心

＊＊ ＊＊

1957/9/2

1軍人監

獄、綠島

新生訓導

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中華民

國46年度銖

判字第30號

劉寶賢 □鵬光
阮叔雄、

黃炎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07=000021

975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12=000021

980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07=000021

97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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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7 8
金門防衛

王香案
王香 1896/5/20 男 63 福建 1955/4/15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1957/9/2

1軍人監

獄→

1959/6/1

7綠島新

生訓導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6

年度銖判字

第52號

潘耀兩 阮敘雄
江大亨、

張英傑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0

17=000021

852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0

30=000021

8650003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0

17=000021

8520005

1957

何世傑偽

造文書案

身分簿

何世傑 男 27 廣東信誼

陸軍第八十

一師砲兵指

揮部三二二

營營部上等

兵

感化3年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7051

檔管

AA0507000

0C/0046/15

23.1A/078/

0001/2

1958 2 6

金門防衛

陸軍王公

武案

王公武 男 30 山東

陸軍第26師

經理連下士

副班長

1958/1/18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1958/5/5

軍人監獄

→

1959/6/1

7綠島新

生訓導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7

年度瑋判字

第15號

黃炎 陳名傑
李簫南、

阮敘雄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0

13=000021

848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0

16=000021

8510003

B37501877

01=0045=1

571=42122

103=155=0

13=000021

8480004

1958 5 6

陳漢章等

投降叛徒

案

吳忠山 男 26 浙江定海

陸軍步兵第

九師通信連

上等兵

3年

明知為匪諜

而不告密檢

舉

陸軍總司令

部判決四十

七年度理判

字第○一一

號

黃松傑
*振道、

徐家璧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7039

檔管

A30500000

0C/0047/15

71.5/75293

400

1958 8 2

陸軍鄭平

為匪宣傳

案

鄭平 1929/12/27 男 30 廣西

陸軍第32師

94團第3營

營部情上士

一級

1958/3/14 5年 3年

連續以文字

為有利於叛

徒之宣傳

＊＊ ＊＊

金門防指

部情報組

(1958/3/1

4)、金門

防衛司令

部軍事看

守所

(1958/9/2

3)、軍人

監獄（

1959/3/1

2)、綠島

新生訓導

處、生教

所

(1961/10/

31)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四

十七年度常

判字第71號

韓泰 方敏庵
陳萬呈、

陳名傑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11236

038=157=1

09=000022

197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11236

038=157=1

13=000022

201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11236

038=157=1

09=000022

1970004

1958 9 25
林坤生等

案
林坤生 男 28 福建 無 死刑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1959/2/4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47)

審特字第10

號

國防部47年

度覆高昭字

第75號

嚴同暉
邢炎初

劉志增

唐湘清、

張齊斌

李光業、

晉傳棟、

李烈、沙

輝

檔管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1=0

0050275600

01～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2=0

0050275700

06

檔管502756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1=0

0050275600

08

1958 9 25
林坤生等

案
鄭添壽 男 34 福建 無 死刑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1959/2/4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47)

審特字第10

號

國防部47年

度覆高昭字

第75號

嚴同暉
邢炎初

劉志增

唐湘清、

張齊斌

李光業、

晉傳棟、

李烈、沙

輝

檔管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1=0

0050275600

01～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2=0

0050275700

06

檔管502756

1958 9 25
林坤生等

案
李載發 男 25 福建 無 死刑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1959/2/4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47)

審特字第10

號

國防部47年

度覆高昭字

第75號

嚴同暉
邢炎初

劉志增

唐湘清、

張齊斌

李光業、

晉傳棟、

李烈、沙

輝

檔管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1=0

0050275600

01～

B37503477

01=0048=3

132470=47

0=1=002=0

0050275700

06

檔管50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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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2 22
金門防衛

陳秀梅案
陳秀梅 1928/1/1 男 34 福建

陸軍二六師

司令部營務

組一等兵

1958/4/8 3年6個月
散佈謠言足

以動搖人心
＊＊ ＊＊

1958/3/2

5被捕→

1959/3/2

2軍人監

獄→

1959/6/1

7綠島新

生訓導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7

年瑋判字第

101號

國防部48年

度覆普敘字

第018號

林新炉
方敏庵

孫陶彪

周藩、張

進財

謝雪樵、

徐鎮球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79=000022

0470002～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89=000022

057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83=000022

0510001

1958 12 24
金門防衛

陳明志案
陳明志 1929/7/2 男 30 四川 工 1958/8/29 3年6個月

散佈謠言足

以動搖人心
＊＊ ＊＊

1959/3/2

2台灣軍

人監獄→

1959/6/1

7綠島新

生訓導處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47

年瑋判字第

104號

國防部48年

度覆普敷字

第023號

林新炉
方敏庵

蕭宣哲

周藩、張

進財

夏明翼、

蔣湘浦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90=000022

058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97=000022

0650005、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99=000022

067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1

05=000022

0730002

B37501877

01=0045=1

571=26434

099=156=0

80=000022

0480001

1958 汪邦騏 男 30 安徽歙縣

國防部心理

作戰總隊心

戰大隊廣播

中隊少尉

感化3年 匪諜案

國防部(47)

立範字第

120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8066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3/

004

1959 1 28

熊克明等

投降叛徒

案

熊克明 男 33 湖南道縣

陸軍第二十

七師工兵營

第一連中士

駕駛

死刑 終身
煽惑軍人逃

叛未遂
1959/3/26

陸軍第二十

七師司令部

判決四十八

年度審字第

四號

楊文藻
王宗、潘

文侯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9048

檔管

A30500000

0C/0047/15

71.5/21334

067

1959 2 15

金門防衛

司令部黃

許清案

黃許清 1930/2/6 男 29 湖南長沙

金門防衛司

令部砲兵第

六一九榴砲

營第二觀測

班班長

5年 ＊＊
預備投降叛

徒
＊＊ ＊＊ 饒璞蒞 周藩

葉冠、林

圖華

1958 4 14 1959 2 23
潛伏金門

林文安案
林文安 男 53 福建 豆腐商 死刑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意圖

供自己犯罪

之用而持有

其他相類的

爆裂物

1959/4/5

金門防衛司

令部48年度

發判字第

002號

國防部48年

3月21日48

年度覆高敷

字第31號

饒璞
陳名傑

蕭宣哲

周藩、方

敏庵

周子方、

徐鎮球、

蔣湘浦、

夏明翼

《國安局：

歷年辦理匪

案彙編》

(二)p.529-

532

檔管

B37503477

01=0048=3

132473=47

3=1=001=0

0050276300

01～

B37503477

01=0048=3

132473=47

3=1=002=0

0050276400

06

檔管

502763-

502764

1959 5 23
鄧文華違

法審理案
鄧文華 男 40 湖南醴凌

憲兵232營1

連2等食勤

兵

感化3年

憲兵司令部

裁定(48)法

戴字第008

號

王仁齋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9063

檔管

A30500000

0C/0048/01

3.12/1712

1959 5 25

陳輔漢等

叛亂判決

書

秦長城 男 34 福建晉江
海軍官校43

年班學生
死刑 終身

連續將軍事

上之秘密文

書與圖表交

付叛徒

國防部判決

四十八年度

覆高敦字第

○八六號

陳文明

夏明翼、

晋傳棟、

徐鎮球、

李光業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9046

檔管

AA0514000

0C/0040/15

83/9154

1959 7 2
情報局洪

清德案
洪清德 男 25 福建金門

國防部情報

局金門站准

尉情報員

7年 6年

因職務上知

悉之軍機洩

漏於他人

＊＊ ＊＊

國防部情報

局判決（

48）新律判

字第022號

毛鍾書
袁克亮、

曹克己

1959 10 26

熊克明等

投降叛徒

案

孫國祥 1928/5/5 男 31 河北寧津

捌肆貳壹部

通信連下士

報務士

12年

預備投降叛

徒、共同陰

謀投降叛徒

捌肆貳壹部

隊判決(48)

秤穆判字第

021號

國防部判決

四十八年度

覆高敷字第

五○號

蕭宣哲
陳文明、

李光業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9017

檔管

A30500000

0C/0047/15

71.5/21334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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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陳水清 1931/6/6 男 19 湖南湘陰

共軍39軍86

師警?連班

長

感化1個

月

陰謀破壞國

體竊取國土

海軍第一軍

區司令部

(48)公審字

第293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0986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2/

006

1959 龔超雲 1922/11/4 男 41 福建晉江 商 感化3年 叛亂案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48)

警審特字第

16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9056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3/

005

1960 9 12

中國救國

黨陸軍向

國遠等案

林德仁 男 26 金門 農 1957/8/2 5年 3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職訓第三

總隊

陸軍總司令

部49年度檞

平字第265

號

荊璞 傅春生
單緒祖、

項書麟

檔管

B37501877

01=0048=1

571=33904

350=195=2

3=0000253

520001～

B37501877

01=0048=1

571=33904

350=195=2

8=0000253

570001

1960 9 12

中國救國

黨陸軍向

國遠等案

林永耀 1934/8/10 男 26 金門 商 1957/8/2 5年 3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陸軍總司令

部49年度檞

平字第265

號

荊璞 傅春生
單緒祖、

項書麟

1960 9 14
陸軍曾金

生等案
曾金生 男 29

江西（金

門烈嶼，

與向國遠

案有關）

陸軍第81師

243團團部

補給下組下

士

15年 10年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 ＊＊

陸軍總司令

部判決民國

(49)年度獬

平字第382

號

邢業 徐志公
單緒祖、

項書□

B37501877

01=0040=1

571=72107

761=171=0

20=000023

6780004

1961 4 4

陸軍范國

輝為匪宣

傳案

范國輝 男 32 湖南

陸軍1821部

隊少校情報

官（在金門

連山觀測

站）

7年 3年

連續以演說

為利於叛徒

之宣傳

＊＊ ＊＊

陸軍三六六

四部隊50年

初審字第12

號

陸靜塺
傅良善

蕭宣哲

張紹良、

李隆華

陳文明、

李光業、

蔣湘浦、

夏明翼

檔管

B37503477

01=0051=3

132500=50

0=1=001=0

0050024100

01～11

檔管500241

B37503477

01=0051=3

132500=50

0=1=001=0

0050024100

03

1959 3 29 1961 5 4

「第三野

戰軍」洪

木川案

洪木川 男 31 金門
金門縣漁會

總務課長
15年 10年

預備以非法

顛覆政府
＊＊ ＊＊

綠島新生

訓導處

國防部判決

五十年度鏡

棠字第1號

劉啟華 李濃
陶有恒、

馮際春

《國安局：

歷年辦理匪

案彙編》

(三)p.81-87

檔管

B37503477

01=0048=2

76.11=021

1961

名知為匪

諜而不告

密檢舉

黃福沙 1944/2/20 男 27 福建廈門 農 12年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50)

警審特字第

1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1017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4/

002

1961 7 12 1963 5 23
阮亞鳳叛

亂案
阮亞鳳 男 30 福建 漁 死刑 終身

意圖以非法

方法顛覆政

府而著手實

行

1963/7/13

‧國防部

(52)澈淦字

第163號

‧52年度覆

高洛字第28

號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53)良判字

第016號

蕭宣哲

晉傳棟、

夏明翼、

廖鶴群、

蔣湘浦

《國安局：

歷年辦理匪

案彙編》

(三)p249-

256

檔管

B37503477

01=0052=3

132510=51

0=1=001=0

0050022000

01～18、

B37503477

01=0052=3

132510=51

0=1=002=0

0050022100

01～5

檔管500220

檔管

A30540000

0C=0051=1

571=7121

B37503477

01=0052=3

132510=51

0=1=001=0

0050022000

06

1963 8 2
張正雄叛

亂案
張正雄 男 24 高雄縣

陸軍第19師

五六團三營

九連一等兵

3年6個月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52)良判字

第031號

林東森

國防部陸軍

總司令部

A30540000

0C=0052=1

571=1123=

0001

1963 陶一峰 1922/1/25 男 41 江蘇無錫 軍 7年

以演說為利

於叛徒之宣

傳

金門防衛司

令部(52)良

判字第25號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4)

諫判字第36

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3012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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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4 1
張茂雄等

案
張茂雄 1939/7/8 男 26 台北市

陸軍十九師

五十五團勤

務連少尉排

長

5年 2年
參加判亂之

組織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53)警審特

字第十五十

九號

蔡慕陶
劉學詩、

成鼎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2050

檔管

B37501877

01/0044/15

71/1123444

0/186/001

1964 5 20 黃得意案 黃得意 男 23 福建
金門社會教

育館工友
死刑 終身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1964/7/14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53

年新判字第

024號

關保華 譚駒全
江顯榮、

劉文鵬

檔管

B37503477

01=0053=3

132522=52

3=1=001=0

0050298600

01～

B37503477

01=0053=3

132522=52

3=1=002=0

0050298700

07

檔管502986

B37503477

01=0053=3

132522=52

3=1=001=0

0050298600

11

1964 6 20
金門張永

福等案

張永福

(張振

亞）

男 41 金門
金門縣農會

供銷課長
10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2)

警審特字第

41號

胡慎義 成鼎
張翊支、

趙華通

B37501877

01=0045=1

571=31283

440=187=0

09=000024

8500005

1964 6 20
金門張永

福等案
張榮強 男 46 金門 商 12年 6年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2)

警審特字第

41號

胡慎義 成鼎
張翊支、

趙華通

1964 6 20
金門張永

福等案
余學文 男 41 廣東

金門縣金沙

鎮農會總幹

事

5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2)

警審特字第

41號

胡慎義 成鼎
張翊支、

趙華通

1964 6 20
金門張永

福等案
張南明 1926/5/21 男 38 金門 農 1962/11/12 5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軍法處看

守所、

1965/7/2

0軍人監

獄、泰源

監獄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2)

警審特字第

41號

胡慎義 成鼎
張翊支、

趙華通

檔管

B37501877

01=0045=1

571=31283

440=187=0

09=000024

8500001～

B37501877

01=0045=1

571=31283

440=187=0

18=000024

8590004、

B37501877

01=0045=1

571=31283

440=187=0

63=000024

9040001～

13

1964 6 20
金門張永

福等案
張仁壽 男 53 金門 教員 5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2)

警審特字第

41號

胡慎義 成鼎
張翊支、

趙華通

1964 6 20
金門張永

福等案
施平和 男 47 金門 商 5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2)

警審特字第

41號

胡慎義 成鼎
張翊支、

趙華通

1965 4 6
陸軍姚新

明等案
陳映蘭 男

以非法之方

法變更國憲

，顛覆政府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

‧生教所

64.4.10.～

64.7.14.

‧無原判決

書，從姚祈

明國防部判

決書（判姚

祈明聲明駁

回）「理

由」中得知

陳映蘭為原

同案，但無

載明陳映蘭

的刑期。

1965 4 6

陸軍姚新

明等案（

中國人民

救國同盟

，金門軍

中組織

姚祈明 男 22 嘉義

陸軍五十八

師一七四團

勤務連下士

食勤（實任

繕寫）

10年 7年

共同預備以

非法之方法

變更國憲，

顛覆政府

＊＊ ＊＊

(1) 金門防

衛司令部

(2) 國防部

判決五十四

年度覆普教

字第40號

(2) 蕭宣

哲

(2) 崔玉

珩、褚振

國

1966 6 11

金門防衛

司令部莫

丕武為匪

宣傳案（

自由中

莫丕武 男 39 廣西橫縣

空軍防砲六

團一○八營

第四連上士

高砲

7年 ＊＊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五

十五年宜判

字第016號

許可仁 劉森
許明山、

屠繼忠

1967 1 7
潘柏生叛

亂案
潘柏生 男 62 江蘇

金門安老院

院民
8年

連續散佈謠

言足以搖動

人心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56)衣?字

第001號

劉森
宋承之、

唐繼忠

國防部陸軍

總司令部

A30540000

0C=0055=1

571=321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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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5 26
趙學文叛

亂案
趙學文 1931/10/4 男 46

湖北，大

冶縣

陸軍第八四

一醫院上士

外科助理兵

無期徒刑 終身
煽惑軍人叛

逃

陸軍第一軍

團司令部判

決五十六年

度平字第○

七三號

潘文侯 宋書成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7015

檔管

B37503477

01/0056/15

71/095

1967 9 23 林峰案

林峰

(原名林

通源)

1929/9/10 男 38 福建長樂
金門縣委會

視導
10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仁愛

教育實驗

所

(1) 台灣警

備總司令部

判決55年度

初特字第12

號

(2)

1975/7/14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裁定

64年諫減字

第32號，減

處：徒刑6

年8月，褫

奪公權3年4

月

(1) 孟廷

杰

(1) 成鼎

(2) 沈志

純

(1) 聶開

國、張玉

芳

(2) 徐文

開、傅國

光

1968 1 15
金防部防

諜案
陳光愷 男 42 山東

陸軍第58師

師步連上士

班長

1967/6/8

陸軍第十

五八師駐

金門南雄

營區廁所

8年

以圖書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陸軍第五十

八師司令部

判決(57)判

字第002號

劉正寬
黃堯昌、

孫智仁

國防部《金

防部防諜

案》

A30500000

0C=0057=1

352=8010=

0001

1969 1 9

藍振基叛

亂案審判

執行情形

藍振基 1926/9/4 男 42 福建漳浦

彰化縣浦心

鄉舊館國校

教員

死刑 終身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五十七年度

初特字第廿

九號

聶開國
方彭年、

張玉芳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8110

檔管

B37503477

01/0058/31

32043/43/1/

001

1969 3 30 張盈科案 張盈科 1917/9/4 男 52 金門 公務員 12年 10年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

手實行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五八）是判

字第009號

陳天文 潘文侯
孫福祿、

葛仁剛

檔管

A30540000

0C=0058=1

571=1123

1969 4 30 何霹案 何霹 1919/2/9 男 50 湖北黃岡

金門縣委會

荐任一級組

長

8年 4年

預備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

＊＊ ＊＊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五十八年度

更字第5號

關鴻謨 聶開國
孟廷杰、

張玉芳

1970 2 28
阮井言等

案
王芳茗 1924/6/1 男 46 福建

金門縣金城

國民小學校

長

10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59年覆高亞

字第27號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58年度初特

字第52號、

(59)勁需字

第1842號

郭政熙 聶開國
呂達勇、

方彭年

檔管

B37503477

01=0059=3

132032=32

=1=001=00

0503411000

1～25

檔管503411

1970 2 28
阮井言等

案
江漱清 1925/11/20 男 45 福建

金門縣金沙

國民小學教

導主任

10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59年覆高亞

字第27號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58年度初特

字第52號、

(59)勁需字

第1842號

郭政熙 聶開國
呂達勇、

方彭年

檔管

B37503477

01=0059=3

132032=32

=1=001=00

0503411000

1～25

檔管503411

1970 5 24
金防部防

諜案
劉光祖 1926/6/1 男 44 安徽

空軍防砲六

團二一○營

第二連上士

副班長

3年
構造謠言以

混淆視聽
袁祖揚

劉志禮、

馬起彪

國防部《金

防部防諜

案》

A30500000

0C=0059=1

352=8010=

0001

1972 11 26 余振邦 男 54 福建南靖

司法行政部

調查局薦任

一級專員

15年 5年

預備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61)秤理字

第7182號

王雲濤
張玉芳、

孟廷杰

檔管

B37503477

01=0062=3

132098=98

1973 3 7
郭庸為匪

宣傳案
郭庸 1951/7/30 男 21 江蘇鹽城

金門防衞司

令部砲兵指

揮部本部連

上兵話務

3年6個月

累犯連續以

文字為有利

於叛徒之宣

傳

＊＊ ＊＊

(1) 金門防

衞司令部判

決（62）格

判字第008

號

(2) 國防部

判決六十二

年覆普傳信

字第22號

(1) 鄔輝

垳

(2) 許遠

佞

(1) 胡義

海

(2) 徐

昂、江振

業

1973 5 26 趙悔今案

趙悔今

(原名：

趙火金)

1923/7/13 男 50 福建惠安
金門縣立賢

庵小學教員
10年 5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62)初特字

第24號

張玉芳
孟廷杰、

郭政熙

《要案紀

實》第三輯

p.129-135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73024

檔管

AA1101000

0F=0046=3

01=08302=

0003

1974 11 18

邵炳燦為

匪宣傳等

案

邵炳燦 1952/3/28 男 23 福建金門 自耕農 3年6月 ＊＊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63)年平判

字第○一五

號

郭哲二 龔致中
張榮作、

林芳

1974 11 18

邵炳燦為

匪宣傳等

案

翁清安 1920/8/14 男 54 福建金門 傭工 3年6月 ＊＊

教唆他人以

文字為有利

於叛徒之宣

傳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63)年平判

字第○一五

號

郭哲二 龔致中
張榮作、

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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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8 15 林明清案

林明清

(原名洪

淸柳)

1933/9/9 男 42 福建金門

基督教香港

神的教會事

務員

6年8個月 4年
參加叛亂之

組織
＊＊ ＊＊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64年諫判字

第44號

蔡藤雄 沈志純
傅國光、

徐文開

1975 12 4
違法案件

判決書
許南古 1949/1/1 男 26 福建龍溪

福建省龍溪

縣，匪港尾

公社大徑大

隊第五生產

小隊民兵

15年 10年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64)諫判字

第六十四號

審志純
傅國光、

徐文開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75042

檔管

A30500000

0C/0046/15

71/9154/2/0

28

1976 2 9

余日昇台

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

決

余日昇 1927/3/9 男 49 浙江遂安

基隆市仁愛

區公所兵役

課員

12年

意圖以非法

之方法顛覆

政府，而著

手實行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判決

六十五年諫

判字第十七

號

沈志純
徐文開、

傅國光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76018

檔管

A30500000

0C/0046/15

71/9154/2/0

49

1976 11 13

金門黃清

池為匪宣

傳案

黃清池 1957/12/17 男 19 福建金門 店員 3年6個月 ＊＊

以文字為有

利於叛徒之

宣傳

＊＊ ＊＊

(1) 金門防

衞司令部判

決65年軍判

字第016號

(2) 國防部

判決65年覆

普曉明字第

103號

(1) 林石

龍
(2) 成鼎

(1) 施正

國

(2) 丘

聲、施清

江

檔管

A30540000

0C=0065=1

571=4480

1976 馬名山 1927/6/4 男 47 浙江鄞縣 12年 8年

意圖以非法

之方式顛覆

政府而著手

實行

台灣警備總

司令部(65)

諫判字第41

號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76024

檔管

AA6500000

0A/0107/60

0/001/0004/

007

1977 6 16
金門杜世

增案
杜世增 1956/9/10 男 20 福建金門 店員 4年

以文字為有

利叛徒之宣

傳／偽造私

文書

＊＊ ＊＊

金門防衞司

令部判決66

年金判字第

008號

施小凡 林石龍

檔管

A30540000

0C=0066=1

571=4491

1977 11 24
金門杜世

和案
杜世和 1959/2/12 男 18 福建金門 店員 3年6個月

連續以文字

為有利叛徒

之宣傳

＊＊ ＊＊

(1) 金門防

衛司令部判

決66年金判

字第017號

(2) 國防部

判決66年覆

普曉暘字第

103號

(1) 施正

國

(2) 馬華

欽

(1) 蔡信

泰

(2) 王

宗、粟濟

中

檔管

A30540000

0C=0066=1

571=4491-1

1978 1 24
劉順忠叛

亂案
劉順忠 男 21 苗栗縣

金門防衛司

令部後指揮

部780通信

營有線電連

一兵價架設

4年 5年

以文字有利

於叛徒之宣

傳

以文書公然

侮辱上官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67)金判字

第007號

于志良

國防部陸軍

總司令部

A30540000

0C=0067=1

571=7210=

0001

1978 9 4 楊錦章案 楊錦章 1960/4/28 男 18 金門
金門高中學

生

交付感化

1年

書寫反動文

字，為匪宣

傳

＊＊ ＊＊

金門防衛司

令部判決（

67）金判字

第017號

謝文田 鐘耀盛

1978 保防教育 陽清榮 男 21 彰化
通信營作業

連一兵架設

檔管

A30500000

0C=0067=1

354=9

金防部防

諜案
王明丸 男 24 彰化

陸軍第93師

兵工連下士

二級車輛修

護員

1962/8/11

國防部《金

防部防諜

案》

A30500000

0C=0052=3

78.1=8010=

0001

金防部防

諜案
林錫陽 男 25 苗栗

陸軍第93師

二七八團營

一連一兵

國防部《金

防部防諜

案》

A30500000

0C=0052=3

78.1=8010=

0001

金防部防

諜案
王國太 男 23 台北縣

陸軍第93師

二七八團布

二連上兵

國防部《金

防部防諜

案》

A30500000

0C=0052=3

78.1=8010=

0001

黃世澤
金門金沙

鎮

感訓，見何

凱卷宗

閻啟明 1931/6/6 男 25 四川成都

陸軍45師駐

防金門5480

部隊政治隊

少尉附員

8年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6036

林萬興 1929/11/12 男 37 浙江定海

陸軍總司令

部一二一團

衛生連下士

駕駛

2年6個月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5007

李伸 1929/4/1 男 33 雲南蒙化

陸軍第九十

二師二七四

團第四連中

士火箭筒手

7年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60025

吳明 1932/1/1 男 22 廣東潮安
探照隊第2

隊2等兵
10年 5年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4191

李晚 男 32
福建惠安

縣
漁 免刑

戰後政治案

件及受難者

案號5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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